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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澳門電信管理局在 2012 年 1 月推出「全城 3G」計劃，規定 2012 年 7 月 8

日停用所有 GSM 服務，16 萬 2G 用戶要在半年內轉移到 3G 服務，但是外地遊

客仍可繼續在澳門使用 2G 漫遊服務，政府希望透計劃推動 3G 服務的發展，讓

無線電資源更具效率地利用，然而在計劃推行期間澳門出現多宗電信故障，加

上澳門廉政公署就「全城 3G」計劃所發表的調查報告指有關計劃過份介入市場

運作，使得本地用戶失去選擇權，損害用戶及業者的權益，而且不符合公共利

益，最終「全城 3G」計劃無法如期實行，各業者的 2G 執照與其 3G 執照一同

延長有效期至 2023 年 6 月 4 日。 

 

  本研究利用文獻分析法，透過蒐集澳門「全城 3G」計劃的相關資料，分析

澳門「全城 3G」計劃的得失，與此同時借鏡與澳門政治體制相似的香港政府的

頻譜政策，檢視兩地政府在回收 2G 頻譜的成效。本研究綜合分析下發現澳門

與香港回收 2G 頻譜最大的差異在於香港回收的是兩個閒置的 CDMA 及 TDMA

系統，對業者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影響民眾的範圍卻很小，而且給予 3 年緩衝

的時間讓業者轉移用戶，而澳門則是停用一個在世界上仍算主流的 GSM 服務，

而且要在半年內轉移十多萬用戶到 3G，加上在過渡期間出現 5 宗電信故障，讓

民眾質疑計劃的可行性，最終把技術問題變成社會問題。因此本研究建議政府

未來要避免直接介入市場，以間接的方式例如徵收階梯式的頻譜使用費來推動

行動通訊業發展，回收頻譜時要以平穩適度的方式進行，以及提高電信故障的

罰款。 

 

 

 

關鍵字：2G 執照、全城 3G、回收頻譜、行動通訊政策、澳門與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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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January 2012, the Telecommunications Regulation Bureau of Macau (DSRT) 

announced its decision to scrap the city’s 2G network and rely solely on 3G 

capabilities. Effective on July 8, 2012, the policy change left about 160,000 local 

users without 2G service, primarily affecting local tourists still on the 2G roaming 

network. DSRT stated that the objectives of its decision were to create mor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nd to facilitate the adequate diversific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during this time, two mobile operators failed to provide stable 

and adequate network services and the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CCAC) of 

Macau stated that DSRT’s decision deprived consumers of their right to choose their 

own cellular network and their right to fair treatment. This prompted the 2G service 

cancellation to be further postponed until June 4, 2023. 

This study used literature analysis to review the termination of the 2G mobile 

network in Macau, and to examine the 2G spectrum reallocation in Hong Kong. This 

study found that Hong Kong terminated two unused mobile network services (CDMA 

and TDMA), while Macau is planning to scrap a GSM service which will affect about 

150,000 users in Macau. Therefore, opposition to network terminations are greater in 

Macau than in Hong Kong. At the same time, the failure to provide adequate mobile 

services by two network operators in Macau led to public mistrust of the government.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1) the DSRT should not have used administrative means to 

force consumers into using a specific mobile system, and 2) the DSRT should have 

amended the penalties for mobile operators to closer reflect the current social situation. 

 

Keywords: 2G license, termination of the 2G mobile network, spectrum allocation,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Macau and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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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緖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手機是人與人之間重要的通訊工具，自 iphone 出現後，智慧型手機至今已

成為大部分民眾的生活必需品，隨著通訊網路的發展，智慧型手機的普及率日

漸增加，目前世界各國都在大力發展第三代行動通訊系統（3G）以及第四代行

動通訊系統（4G），當網路與手機結合，使得人們的生活變得更為便利，例如

人際交往、尋找生活資訊、工作和娛樂等等都會使用到行動網路服務，對於已

經習慣使用網路的族群來說，智慧型手機與行動網路成為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

部分；行動網路使得用戶隨時隨地上網，同時人們對行動通訊網路的需求也愈

來愈大，對通訊品質的要求也會愈來愈高，與此同時各家業者為了讓更多消費

者成為 3G 或 4G 服務的用戶不斷推出優惠方案，一方面吸引新客戶，另一方面

鼓勵舊用戶轉移到新服務；但要讓 2G 用戶過渡到 3G 甚至是 4G，各國都經歷

過一段不短的過渡期（陳信宏，2013）。 

 

  在行動通訊服務的技術提升上，政府要市場自行淘汰舊有技術，還是由政

府主導技術轉型？新技術發展可以提供更多元的通訊服務，對消費者更有益，

但是對業者來說則是一項投資項目，因為一套通訊系統的使用年期愈長，代表

投資回報的時間愈長，對企業的利潤愈有利，可是對政府來說，為了服務公共

利益，把頻譜用在最有價值的用途才能使資源得以最有效運用，因此政府在資

源分配上扮演積極或是消極的管理者，都會成為產業發展的關鍵。澳門自 2007

年引入 3G 服務後，2G 用戶從 2007 年的 79.4 萬戶，下降至 2014 年 7 月的

3,225 戶（澳門電信管理局，2014），其中澳門電信管理局（電信局）在 2012

年 1 月 12 日宣布，因為各行動通訊業者的 3G 執照規定，其 2G 執照至 2012 年

7 月 8 日到期後不得續期，電信局會執行「全城 3G」計劃，使澳門從 2012 年 7

月 9 日起由 3G 服務全面取代 2G 服務，可是在 2012 年 1 月至 12 月這段過渡期

間發生多宗電信故障，加上澳門廉政公署發出報告指電信局越權、對澳門用戶

不公平和不符合公共利益等等，最終使電信局暫緩「全城 3G」計劃並把 2G 的

停用日期延後至 2015 年 6 月 4 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 

 

  根據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及易研網絡研究實驗室（2013）的報告顯示，澳

門 2013 年智慧型手機普及率高達 85%，與 2012 年 65.5%相比大幅增長 19.5%，

相比其他先進國家或地區的 2013 年智慧型手機的普及率，澳門智慧型手機的普

及率都高於韓國 73%、香港 63%、台灣 51%和芬蘭 45%（澳門華僑報，

2013.6.30；Our Mobile Planet, 2013），各國或地區的智慧型手機普及率如圖 1-1，

而澳門在 2013 年智慧型手機普及率得到大幅增長，同時間 2G 用戶也大幅減少，

這正正是澳門政府推行「全城 3G」計劃的時間，到底澳門政府「全城 3G」計

劃的內容是甚麼，其正面與負面影響有甚麼？這將會是本文的研究內容。 

 

 

圖 1-1. 2013 年智慧型手機普及率 

資料來源：Our Mobile Planet (2013)。 

 

  各地政府在執行一些具爭議的政策時，都會使得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損，在

衡量政策的公共利益時都會有不同的考量，澳門推行「全城 3G」可以提高 3G

服務及智慧型手機的普及率，可是同一時間會迫使部分 2G 使用者轉移到 3G，

或是重新學習 3G 手機的使用方法，使他們的權益受到一定損害，但是澳門在

推行「全城 3G」期間，2G 用戶一年間的減幅達 95.83%，成效不容忽視；即使

是行政主導的中國政府，面對歷史遺留的小靈通頻譜回收問題，也花了 5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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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才能陸續停止小靈通服務，當中更遇到不少來自業者與用戶的阻力，然而

澳門卻要在半年內轉移所有的 2G 用戶到 3G，這種計劃並不常見。 

 

  雖然電信局推行的「全城 3G」計劃無法如期實行，但當中遇到的問題及經

驗都值得保留下來，為其他政府帶來警惕；對台灣來說，台灣當初由於發展

WiMAX 時佔用了 2.6GHz 頻譜，政府現在只能利用 700MHz、900MHz 和

1800MHz 頻譜發展 4G-LTE 服務，其中 900MHz 和 1800MHz 為 2G 使用頻譜，

有效期至 2017 年 6 月，台灣交通部指限期屆滿後將收回全部頻譜不再保留部分

頻率專供 GSM 業務使用，但截至 2014 年 8 月，台灣 2G 用戶仍有 2,872,580 戶，

屆時將會如處理這批用戶？因此澳門回收 GSM 頻譜的經驗值得台灣參考與警

惕。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為了推動行動通訊市場的發展，各國政府的電信管理機構都會規劃如何把

無線電頻譜用在最有價值的用途，同時讓業者推出更多先進的服務使公眾得益，

例如商用 4G 服務，試想想每年台北的跨年晚會或人多聚集的地方，2G 和 3G

服務都無法正常運作，因此發展更高速、容量更大的通迅服務顯得很重要；然

而對於一個通訊網路的存留，主要取決於業者根據當時的市場價值而作出的商

業決定，換句話說就是業者會因應利潤下滑或成本增加而尋求新的發展項目來

提高企業的利潤；以投資者的角度來看，傳統的 2G 服務只能供語音服務，與

現時 3G 及 4G 網路能提供的增值業務相比，無疑限制了發展和利潤回報，雖然

2G 網路發展成熟及穩定，但是隨著智慧型手機普及、社群網站與手機 APP 的

興起，使得行動通訊服務的用戶對通訊網路的需求越見明顯，並有可能更願意

從 2G 網路轉移到 3G 或 4G 以享用更好和更快的通訊服務。 

 

  一般來說，業者會基於成本考量與業務發展需要而主動提升服務設備和水

平，但澳門政府卻是使用行政手段，計劃在 2G 執照到期後限制 2G 系統的服務

對象，藉此行政手段讓全澳門 2G 用戶轉移至 3G 服務，同時讓業者加大投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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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3G 服務；但是澳門政府兩度延長 2G 執照的有效期，使得「全城 3G」計劃

無法如期實行，到底當中遇到甚麼問題？ 

 

  與澳門一海之隔，有著同樣政治體制和文化的香港政府在推動行動通訊發

展時會推出怎樣的頻譜政策？同樣擁有殖民地色彩的香港現時有超過 700 萬人

口和 4 家電信公司，政府如何分配頻譜資源以滿足發展需要？本研究希望選擇

人口結構和文化背景與澳門接近的香港作參考，比較兩地政府在回收無線頻譜

所作的政策，檢視香港的頻譜政策有甚麼方地值得澳門借鏡；因為香港政府同

樣面對過回收 2G 頻譜的問題，但結果卻與澳門不一樣，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

探討香港與澳門的電信管理機構對行動通訊的政策思維，藉此作出推動澳門行

動通訊業發展的建議，同時透過資料整理與分析，使香港與澳門政府的頻譜政

策與經驗得以讓其政府參考或警惕，故此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1. 深入了解澳門的「全城 3G」計劃； 

2. 探討澳門電信管理局回收 2G頻譜的理由及政府發展 3G的政策； 

3. 探討香港與澳門在行動通訊政策的差異，透過瞭解香港政府在推動行動通

訊業發展上作出的措施和遇到的問題，為澳門提供可借鏡之處； 

4. 提出發展澳門行動通訊業的建議。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1. 澳門「全城 3G」計劃的始末和遇到甚麼問題？ 

2. 香港政府在汰換某一通訊服務時作出了怎樣的安排，當中遇到甚麼問題？ 

3. 香港的行動通訊政策有甚麼是值得澳門參考？ 

4. 推動澳門行動通訊業發展的方法有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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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架構與流程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會針對香港與澳門的 2G 與 3G 的行動通訊政策，對比兩地政府如何

管理行動通訊頻譜，以及探討澳門電信管理局推行的「全城 3G」計劃的始末和

遇到的問題；本研究主要採用文獻分析法來檢視澳門「全城 3G」計劃，透過廣

泛蒐集資料，作深入的分析及有系統的整理，而且利用深度訪談法訪問兩位澳

門電信領域的專業人士，探討「全城 3G」計劃的影響，深入了解澳門「全城

3G」計劃的發展脈絡和問題，並同時檢視與澳門有相同政治體制的香港政府在

汰換 2G 系統以及在頻譜資源管理上所作出的決定和遇到的困難，透過整理與

分析香港政府的行動通訊政策，為澳門提供實務性的應用參考和借鏡。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的資料蒐集來源包括相關文獻、研究報告、學術期刊論文、相關

書籍、政府公告文件和媒體報導等資料，以掌握澳門和香港在汰換 2G 系統的

政策動向，以及相關產業的發展歷程，本文會先深入了解澳門「全城 3G」計劃

的推行歷程，同時利用慧科大中華新聞網以搜索關鍵字的方式，採集澳門各報

章從 2011 年 9 月 28 日至 2013 年 9 月 28 日與「全城 3G」計劃相關的新聞作整

理，以重新檢視整個「全城 3G」計劃的發展過程；此外，本研究也會整理港澳

兩地政府在推動行動通訊產業和頻譜資源管理的經驗，透過比較與分析，仔細

研究澳門與香港在電信政策上差異，再進一步探討香港的經驗有甚麼地方值得

澳門借鏡。 

 

二、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的方式對 2 位澳門電信領域的受訪者進行 1 個小時的面

談，但由於本研究者與受訪者有保密協定，基於保護消息來源的原則下，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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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未能公開其身份，而且由於訪談過程中不能使用錄音設備，因此本研究只能

以訪談時所做的筆記進行資料分析。 

 

貳、研究架構 

 

  本研究第一章會闡述研究的背景與動機，說明研究者為何對本文的題目感

到興趣與問題意識，第二章會透過整理和探究相關文獻，理解與歸納行動通訊

及頻譜政策的相關規範的資料，第三章及第四章則是整理澳門與香港兩地政府

在行動通訊政策的規劃與執行過程，第三章會梳理澳門「全城 3G」計劃的始末，

以及分析期間遇到的問題，第四章則是檢視香港如何管理頻譜資源以及回收頻

譜時遇到的問題，第五章會進行港澳兩地政府在推動行動通訊發展的目的與手

段的檢視和比對，從中找出澳門可借鏡香港的地方，最後在第六章提出本研究

的結論與建議，本研究的架構圖如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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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本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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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流程 

 

 

 

 

 

 

 

 

 

 

 

 

 

 

 

 

 

 

 

 

 

 

 

 

 

 

 

 

 

 

圖 1-3. 本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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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無線電波（radio waves）一直存在於人類生活的環境中，從 19 世紀後期英

國人 Faraday 發現電磁感應現象，到後來德國人 Hertz 以實驗證實無線電波的存

在，以及 Marconi 和 Popoff 成功發出並接收無線電訊號後，人類的日常生活就

開始了無線通訊的時代（陳炳宏，2005）。 

 

  無線通訊（wireless communications）是藉由電磁波經過空氣作為媒介傳送

訊號（signal）來達到通訊的目的，由於不需要線纜（cable）作為傳送媒介，所

以傳送訊號時不受時空限制；無線電通訊可分成行動通訊（ mobile 

communication）與定點通訊（stationary communication）兩種，行動通訊的使

用者可在快速移動的狀態下通訊，而定點通訊的使用者則受位置範圍與速度限

制（許獻聰、余兆棠、劉仲鑫與顏春煌編，2013）。 

 

第一節 無線電與頻譜的概念 

 

壹、頻譜與頻率 

 

  無線電通訊在傳送資料時需要使用無線電頻譜；無線電頻譜是無線電頻率

（frequency）範圍中被用來做電話服務或數據傳輸的部分，適合用在無線通訊

的電磁波頻率約在 9KHz 到 30KHz 之間；頻譜是由連續的頻率所組成的自然資

源，與頻率僅是範圍的差異；而頻率是指一秒內每個無線電波完成一個完整週

期的次數；無線電訊號從零電壓開始往正電壓的最高點，再往下到負電壓的最

高點再回到零電壓為之一個週期的循環，一個完整的循環如圖 2-1，一秒內完成

的週期愈多，代表頻率愈快，頻率以 Hz（Hertz）為單位，例如無線電波在一

秒內來回完成 5 次循環，則代表頻率為 5Hz，國際間會利用 kHz（Kilo, k=10
3）、

MHz（Mega, M=10
6）和 GHz（Giga, G=10

9）等單位來表示高頻率（Dodd, 1998

／蔡崇洲譯，1999；顏春煌，2006；彭心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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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一個完整的循環，圖為 1Hz 

資料來源：蔡崇洲譯（1999），第 1-4 頁。 

 

  頻率愈高，代表一秒鐘內循環的次數愈多而且波長愈短，而波長愈短愈容

易受環境干擾傳輸的距離，例如雨水和氣候對高頻微波的影響會比低頻微波大，

故此低頻微波在同樣的環境下可以比高頻微波把資訊傳得更遠，但是高頻微波

的好處是可以攜帶更多資訊，訊號品質比低頻微波更好（Dodd, 1998／蔡崇洲

譯，1999），而這些特性都會對建設通訊設備的成本造成影響，因此在頻譜拍

賣中，傳輸能力最好的頻譜價格最貴。 

 

貳、頻寬、頻道、頻帶與頻段 

 

  頻寬（bandwidth）與頻道（channel）的差別是頻道的寬度為頻寬，如電視

訊號需要一組相鄰的頻率來組成一個頻道來傳播，為了達到必需的傳輸速度與

品質，當訊號愈複雜資訊量就愈多，所需求的頻道寬度也愈大，如腳踏車需要

10MHz 的道路寬度而汽車則需要的 30MHz 的道路寬度一樣（鄭瑞城，1993），

同樣道理，能高速傳送資料的 4G LTE 系統需要的頻寬會比只有語音服務的

GSM 系統為多；而頻帶和頻段（frequency band）與頻道的概念相似，但頻帶是

指特定頻率的界限，而頻段是指定某一特定頻道如 900MHz 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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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頻譜資源 

 

  無線電頻譜具有使用不竭、不易損壞、而且不需要特別維護就可以使用的

特性，是一種獨特的天然資源（Crater, Franklin & Wright, 1986, pp38，轉引自鄭

瑞城，1993，頁 6），無線電頻譜就像空氣或飲用水等的公共資源一樣，難以

劃分所有權和排除他人使用（張則慧，2008），而且頻譜一般被認定為不具

「敵對性（rivalry）」與「排他性（excludability）」；從經濟學上看，「敵對

性」是指當商品在使用後會減少他人的使用數量，而「排他性」則是物品具有

禁止其他人使用的特性，但是頻譜在使用後不會因而減少數量，而且頻譜本質

上亦不具有禁止他人使用的特性，所以頻譜不完全符合「稀有」的概念，而且

在科學技術進步下，頻譜的使用效益會不斷提升，但是現今科學技術仍然無法

解決相同頻率互相干擾（interference）的問題，導致頻譜被認為是有限資源，

因此頻譜的「稀有」程度是一個不斷變動的概念（Rosston, & Steinberg, 1997；

彭心儀，2010）。 

 

  因為頻譜使用後不會減少別人使用的機會，所以具有「公共財產」的特性，

而且頻譜在使用後沒有「耗損」的問題也不需要維護；使得頻譜在過去沒有價

值可以衡量，直到使用者增多並且利用通訊頻譜賺取利潤，無線電頻譜才慢慢

變成為「經濟財產」，而且由於頻譜有干擾的問題無法重疊使用，使得其經濟

價值提高，迫使政府單位或獨立機關對通訊頻譜進行管理和分配，讓各個團體

都能公平使用頻譜資源（張則慧，2008）。 

 

  頻譜資源雖然沒有耗損的問題，但使用時會受頻率的高低影響，對其傳播

特性與用途有所局限，如從圖 2-2 可以看到不同頻帶都會有不同的應用方式以

及傳送媒介，而且因為無線電波會有干擾問題而影響資料的傳送，造成無法讀

取原始資料，因此管理頻譜的政府機關都會為各頻帶設立頻道間隔（channel 

separation），以免相鄰頻道的無線電波彼此混淆造成干擾（鄭瑞城，1993；汪

琪等，1998；謝穎青，2008；賴弦五，2013），而本研究針對討論的是的使用

在行動電話服務的無線電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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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各頻帶的用途以及傳送媒介 

資料來源：許獻聰等編（2013），第 58 頁。 

 

第二節 無線電頻譜管理 

 

  由於干擾的現象造成解讀訊息內容的困難，因此為了讓資料得以凖確傳遞，

傳統的方法是讓頻譜給予使用的獨占性（exclusivity of use）；政府作為代表民

眾的受託人（trustee）與管理者（steward），有權利與義務對被視為公共資源

的頻譜作出分配與安排讓特定團體作使用，以免使用無線電通訊時出現重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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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干擾（Benzoni & Kalman, 1993；Dodd, 1998／蔡崇洲譯，1999；White, 

2000；謝穎青，2008）。 

 

壹、頻譜資源的使用 

 

  由於無線電頻譜具有不可重疊和不可干擾的特性，如果不加以管理任由公

眾使用，將會做成經濟學的「公共資源的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

「公共資源的悲劇」是指有限的資源會因為不受限制的使用而被過度剝削，最

終導致所有使用公共資源的使用者共同承擔資源耗損的代價，「公共資源的悲

劇」的概念由 Garrett Hardin（1968, 轉引自 Hazlett, 2001）所提出，Hardin 以草

原放牧來作比喻，指出對每一個牧羊人來說，每增加一隻羊都可以增加利潤，

而基於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下，牧羊人都會不斷增加羊群的數目來增加利潤，但

是對牧場來說，每隻羊都會消秏草原的資源，而過度放牧所消秏的成本則需要

每個使用草原的牧羊人共同承擔，因此當每個牧羊人為了利益最大化而增加羊

群數目時，就會造成有限資源的過度使用，使資源受到的耗竭與破壞，最終影

響所有人的利益，也就是「公共資源的悲劇」；而頻譜資源作為一個有限度的

「牧場」，過度使用會造成所有使用者共同承擔干擾的後果，雖然有另一種說

法是科技會不斷進步，使得頻譜的「稀有」程度處於不斷變動的概念，新技術

可以減少「公共資源的悲劇」的發生，而且人們利用頻譜後不會對頻譜造成損

害，若果以牧場作為比喻，並未能反映頻譜資源的物理特性，然而現今科技仍

未能完全解決頻譜干擾的問題；但是如果主管單位在避免過度濫用資源的規定

上過於嚴格，則會造成資源無法充分利用的「非公共資源的悲劇（tragedy of the 

uncommons）」，以頻譜的運用來說就是頻譜被閒置與無效率的經營，導致頻

譜資源無法發揮其應有的價值（Hazlett, 2001；數位匯流產業發展研究中心，

2010；張民萱，2013）。 

 

  因此各國能否使頻譜資源達到最大的經濟效益，均取決於各國政府能否有

效率地規劃及使用頻譜，並且確保把無線電通訊系統的干擾減到最少（林俊宏，

2011），因此正確的頻譜政策顯得非常重要，對一個公共資源而言，有效的規

劃才能讓資源被妥善運用，而且在技術不斷發展的情況下，新技術可以提升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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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的使用效率，因此頻譜並非人們所想像的如此「稀有」，只有不正確的政策

才讓頻譜資源變得「稀有」（Markoff, 2012.5.25）。 

 

貳、無線電技術與社會效益 

 

  Hazlett（2001）指無線電頻譜為業者帶來利潤的同時也會因用量增加而造

成互相干擾，業者為了處理干擾的費用會使業者出現利潤損失的問題，圖 2-3

是使用頻譜取得的利潤與社會成本的靜態（Static）關係圖，其中 x 軸是代表頻

段的用量，y 軸是代表得到的利潤或損失，當使用無線電的用量增加時，利潤

也會跟著增加，在 Ó  Private Gains 曲線中，最能獲利的服務會最先推出使得利

潤快速增長，但增加速度會隨著頻譜使用量增加，新服務所需的頻譜被佔用而

導致利潤增長放緩；在用量增加的同時，干擾也會隨之增加，如圖中的 Ó  

Private Losses 曲線，就會因為干擾增加所帶來的成本會逐漸遞增。 

 

 

圖 2-3. 使用頻譜的利潤與社會成本的（靜態）關係 

資料來源：Hazlett (2001), p.2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5 

 

  同樣在圖 2-3 上，淨社會價值（Net Social Value）為利潤與個人損失的差

額，在淨社會價值的曲線上，最大的價值出現在 T*與 V*的交接點上，而這個

值就是頻譜的最佳使用水平，因為利益與損失的差額最大，在 x 軸上看，T*值

的左邊是頻譜未能充分利用（Type II Error），而在 T*右邊則是頻譜過度使用

（Type I Error）（Hazlett, 2001）。 

 

  在現實生活中，消費者的偏好是會改變的，所以頻譜的最佳使用水平也會

跟著不斷改變，圖2-4為使用頻譜取得的利潤與社會成本的動態（Dynamic）關

係圖，當新技術出現，無線通訊服務有更大的流量去賺取更多利潤（Gains B）

以及因干擾造成的成本可以降低（Losses B）時，無線電用量從原本x軸的TA*

增加至TB*，因而可以在y軸上從VA*得到更大的利益VB*，這也代表消費者得到

的利益有所提高，因為頻譜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務以及消費者可以享受更低的價

格，所以在A時期頻譜分配能賺到VA*的利潤，但到了B時期，新技術出現後，

頻譜分配需要改變才能讓利潤達到VB*的水平，所以政府在頻譜規劃時不應該

只針對處理干擾的問題，而是應該跟著時代與科技進步而改變，鼓勵創新服務

以及市場競爭，使頻譜有更大的效益（Hazlett, 2001；張民萱，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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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使用頻譜的利潤與社會成本的（動態）關係 

資料來源：Hazlett (2001), p.26。 

 

  然而政府如何把頻譜的效益提升到最佳 T*值的水平是個複雜的現實問題，

而且政府的頻譜政策可能會導致「非市場失靈（non-market failure）」的出現，

首先政府缺乏競爭市場的相關詳盡資料，使得政府儘管取得私人機構的資料，

但依據資料作出的頻譜分配都屬於粗糙的估算，事實上沒有人能準確知道那一

種科技最終會受到市場歡迎，相對企業對技術的預測與研發都涉及數以十億的

資金來說，政府在預測技術方向時根本無法準確對市場發展作出估計與瞭解，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就是利益團體（interested parties）的遊說（lobby），

會影響公共同政策的方向，這都使得頻譜的效益無法達到最佳的 T*值（Hazlett, 

2001）。 

 

參、國際無線電頻譜管理規則 

 

  各國政府在制定頻譜管理政策時，都會參考國際規則以及其他先進國家的

做法；頻譜政策大概可分為「管制（control）」和「管理（manage）」兩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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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管制」是指傳統的管理控制模式，帶有控制的意味，是政府部門因為行

政需要而行使的公權力行為，而「管理」則是較偏重經濟層面和市場機能，利

用計劃、組織或指導等方式來達成服務社會與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Bateman 

& Snell, 1998；林俊宏，2011）。 

 

  無線電頻譜的管制最早見於鐵達尼號（Titanic）的災難後，美國國會通過

「1912 無線電法案（the Radio Act of 1912）」以正視管制無線電通訊的重要性，

然而由於立法時沒有充足的考量以及假定了有足夠的頻譜供廣播電台使用，導

致 1920 年代廣播電台訊號互相干擾的情況日益嚴重，美國國會因而進一步修訂

無線電法案，「1927 無線電法案（the Radio Act of 1927）」宣稱無線電波不具

私人擁有權，電波是屬於公眾的（public），只有在政府允許之下才能使用，而

且需要以「公共利益、便利與必須（public interest, convenience and necessity）」

的原則來許可或更新廣播電台的執照（Krasnow & Goodman, 1998；羅莊鵬，

2003），可是對政府來說，「公共利益、便利與必須」是很難準確定義和落實

執行的概念（Hazlett, 2001），稍後的章節將會討論公共利益的執行層面。 

 

  在國際無線電頻譜的使用規範上，聯合國轄下的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每 2 至 3 年會召開無線電通訊會議（World 

Radiocommunication Coferences, WRC）來探討和協調各國制定無線電規則

（Radio Regulations）（謝穎青，2008；朱雲清、葉雲梯和朱瑞華編，2010；彭

芸， 2011 ）； ITU 在 1932 年成立，由 1867 年成立的國際電報聯盟

（International Telegraph Union）與 1930 年成立的國際廣播聯聯盟（Internal 

Radio Union）組合而成，1945 年聯合國成立後轉為聯合國轄下的國際性組織，

現有 193 個成員國（鄭瑞城，1993；ITU, 2014）。 

 

  ITU 為了維持國際通訊的秩序與頻率的有效運用，把世界分為三個區，分

別是第一區的歐洲與非洲，第二區的美洲以及第三區的亞洲與澳洲，世界各國

都需要依照 ITU 訂定的無線電規則（Radio Regulation）使用無線電頻譜（鄭瑞

城，1993），依照 ITU 對無線電頻譜的分配，從 3kHz 到 3000GHz 共劃分為 9

個頻帶（frequency band）用作通訊，由於可用作通訊的頻譜只有 3kHz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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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GHz 這個範圍，當中可用在行動電話務的頻率則在超高頻（UHF）上，因

此好的規劃及通訊技術顯得很重要，頻帶的劃分與用途如表 2-1。 

 

表 2-1. 各無線電頻帶用途 

頻帶分類 頻率範圍 波長範圍 主要用途 

特低頻（VLF） 3-30kHz 
100km-

10km 

極遠距離點與點之間的通

訊、航海或感應式室內呼

叫系統 

低頻（LF） 30-300kHz 10km-1km 

遠距離點與點之間的通

信、航海或感應式室內呼

叫系統 

中頻（MF） 300-3000kHz 1km-100m 

中波廣播、航空及航海通

訊、無線電定位、固定行

動業務、海洋浮標或業餘

通訊 

高頻（HF） 3-30MHz 100m-10m 

長距離點與點之間通訊及

廣播、業餘通訊、無線電

天文、短波廣播或民用無

線電 

特高頻（VHF） 30-300MHz 10m-1m 

中距離通訊、雷達、調頻

廣播、電視、導航或各種

陸地行動通訊 

超高頻（UHF） 300-3000MHz 1m-0.1m 

短距離通訊、電視、衛星

氣象、天文、業餘無線電

定位、地球探測、公共行

動電話或計程車無線電話 

極高頻（SHF） 3-30GHz 10cm-1cm 各種雷達、衛星通訊、衛

星廣播或無線電天文 至高頻（EHF） 30-300GHz 10mm-1m 

未定義 300GHz-3000GHz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至台灣交通部郵電司（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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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澳門、中國與台灣同屬 ITU 劃分的第三區，由於香港與澳門的市場

比較小，從表 2-2 可以看到香港與澳門在行動電話頻譜規劃上都會依照 ITU 的

規定來劃分，而中國則因市場夠大而且發展自主研發的 TD 技術，因此把 4G-

FDD 頻段劃分為 4G-TDD 使用，而台灣則是因為當初發展 WiMax 佔用了

2.6GHz 頻譜，因而把部分用作電視頻段的頻譜規劃給 LTE 使用，對比之下可

以在表中看到香港與澳門、中國和台灣在 806-890MHz 頻段的規劃上存在差別，

香港會把部分 CDMA2000 的頻譜用作 GSM 使用，像 832.5-837.5MHz 和 877.5-

882.5MHz，另外可以在表上看到澳門 CDMA2000 使用的頻寬最多，而在 GSM

頻譜的劃分則大致相同。 

 

表 2-2.香港、澳門、中國與台灣行動電話頻譜分配表 

第三區劃分 香港劃分 澳門劃分 中國劃分 台灣劃分 

610-806MHz 

固定／行動／

廣播 

--- --- --- 

4G-FDD 

703-748MHz 

4G-FDD 

758-803MHz 

806-837.5MHz 

固定／行動／

廣播 

CDMA2000 

825-832.5MHz 

CDMA2000 

825-845MHz 

CDMA 

825-835MHz 
CDMA2000 

825-845MHz 

2G-GSM 

832.5-

837.5MHz 

837.5-870MHz 

固定／行動／

廣播 

--- --- 

870-890MHz 

固定／行動／

廣播 

CDMA2000 

870-877.5MHz 

CDMA2000 

870-890MHz 

CDMA 

870-880MHz 

CDMA2000 

870-890MHz 
2G-GSM 

877.5-

882.5MHz 

2G-GSM 2G-GSM 2G-G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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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5-890MHz 885-915MHz 4G-FDD 

885-915 MHz 890-942MHz 

固定／行動／

廣播／無線電

定位 

2G-GSM 

890-915MHz 

2G-GSM/ 

3G-WCDMA 

890-915MHz 

942-960MHz 

固定／行動／

廣播 

2G-GSM 

930-935MHz 
--- 

2G-GSM 

930-960MHz 

2G-GSM/ 

4G-FDD 

930-960MHz 
2G-GSM 

935-960MHz 

2G-GSM/ 

3G-WCDMA 

935-960MHz 

1710-1885MHz 

固定／行動 

2G-GSM/ 

4G-FDD 

1710-

1785MHz 

2G-GSM/ 

4G-FDD 

1710-

1785MHz 

2G-GSM 

1710-

1755MHz 2G-GSM/ 

4G-FDD 

1710-1770MHz 

3G-WCDMA 

補充頻段 

1755-

1785MHz 

2G-GSM/ 

4G-FDD 

1805-

1880MHz 

2G-GSM/ 

4G-FDD 

1805-1880 

MHz 

2G-GSM 

1805-

1850MHz 2G-GSM/ 

4G-FDD 

1805-1865 

3G-WCDMA 

補充頻段 

1850-

1880MHz 

1885-1980MHz 

固定／行動 

3G-WCDMA 

1904.9-

1919.9MHz

（不對稱） 

--- 

TD-SCDMA/ 

4G-TDD 

1880-

1920MHz 

3G-WCDMA 

1915-1920MHz

（不對稱） 

3G-WCDMA 

1920.3-

1979.7MHz 

3G-WCDMA 

1920-

1980MHz 

3G-

WCDMA/ 

CDMA2000 

1920-

3G-WCDMA 

1920-1975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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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MHz 

2010-2025MHz 

固定／行動 

3G-WCDMA 

2019.7-

2024.7MHz

（不對稱） 

--- 

TD-SCDMA 

2010-

2025MHz 

3G-WCDMA 

2010-2025 

MHz 

（不對稱） 

2110-2120MHz 

固定／行動／

空間研究 3G-WCDMA 

2110.3-

2169.7MHz 

3G-WCDMA 

2110-

2170MHz 

3G-

WCDMA/ 

CDMA2000 

2110-

2170MHz 

3G-WCDMA 

2110-2165MHz 
2120-2160MHz 

固定／行動 

2160-2170MHz 

固定／行動 

2300-2450MHz 

固定／行動／

無線電定位／

業餘 

4G-TDD 

2300-

2390MHz 

4G-TDD 

2300-

2400MHz 

4G-TDD 

2300-

2390MHz 

--- 

2500-2520MHz 

固定／衞星固

定／行動（航

空行動除外） 
4G-FDD 

2500-

2570MHz 

4G-FDD 

2500-

2570MHz 

--- --- 

2520-2535MHz 

固定／衞星固

定／行動（航

空行動除外） 

--- --- 

2535-2655MHz 

固 定 ／ 行 動

（航空行動除

外）／衞星廣

播 

4G-FDD 

2620-

2690MHz 

4G-FDD 

2620-

2690MHz 

4G-TDD 

2555-

2655MHz 

WiMax 

2565-2625 

MHz 

2655-2670MHz --- Wi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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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衞星固

定／行動（航

空行動除外） 

2660-2690 

MHz 

2670-2690MHz 

固定／衞星固

定／行動（航

空行動除外） 

---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肆、無線電頻譜政策 

 

  各國在制定頻譜政策時為了使頻譜有更高的效益，除了考慮科技因素外，

還需要考慮到非技術因素如經濟、政治、法律、社會和生態等，並在國際協定

的框架下，制定適合自己的頻譜政策（ITU, 2005），表 2-3 為 ITU 的《國家頻

譜手冊》（Handbook National Spectrum Management）中列出可影響頻譜規劃的

因素： 

 

表 2-3. 可影響頻譜規劃的因素 

政策和法律因素 社會和生態因素 

 國際無線電規則 

 國際頻率劃分和程序 

 周邊國家頻譜管理機構的管理和

程序 

 電信化基礎設施 

 產業環境 

 使用者需求 

 治安和公共安全 

 社會體制變化帶來的需求改變 

 民眾在日常生活和工作時間變化

帶來的需求改變 

 公眾對無線應用的認知 

 電磁污染和頻譜干擾 

 公眾厭惡天線設施或基地台的增

加 

經濟因素 技術因素 

 全球化 

 整合經濟發展 

 使用者變動 

 訊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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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和服務的價格與稅率 

 市場需求和銷售議題 

 服務提供者的程序和慣例 

 頻譜拍賣價格 

 新服務和技術對經濟的影響 

 無線電通訊中的資料處理方式 

 設備設計與特性 

 電源供應狀況 

 頻道使用的技術及傳播模式 

 技術多樣化（時間、頻率與空

間） 

資料來源：ITU (2005), p.42。 

 

第三節 頻譜政策的目標與制度 

 

  社會發展的目的在於為民眾帶來更好的生活，而好的頻譜政策可以推動產

業發展為民眾帶來更方便的生活；在 IC 晶片製造上有一個叫「摩爾定律

（Moore's Law）」，摩爾定律指處理器的效能每 18 個月就會提升一倍，而價

格也會下降一倍，意思是科技進步的同時，可以把舊有技術的價格降低，因此

政府在頻譜規劃時不應該只針對處理干擾的問題，而是應該跟著時代與科技進

步而改變，鼓勵創新服務以及市場競爭，使頻譜的運用達到更大的效益；當頻

譜的效益回饋到公眾時，亦即滿足公共利益（Rosston & Steinberg, 1997：

Hazlett, 2001；張民萱，2011），公眾可以享受更多元的服務以及降低舊有技術

服務的價格。 

 

壹、公共政策的目標 

 

  影響電信產業發展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政府政策、社會因素、消費者偏好、

商業經營策略和技術因素等，當中行動電話網路的發展首重提供用戶的通訊品

質，訊號覆蓋與容量負荷是其重要因素（蕭志同、張保隆和何紓萍，2010），

然而社會對無線電頻譜的關注只側重在其物理特性與技術應用上，忽略了頻譜

作為公共資源應服務公共利益的本質，導致頻率的研究大多關注在科技應用層

面（陳炳宏，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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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hubert（1960, p.7，轉引自 Napoli, 2001, p.63）指民主政府的核心理論應

該是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公共利益一詞最早可追溯至 1922 年 Herbert 

Hoover 所發表的演講文，但 Hoover 當時並沒有清晰闡述公共利益的概念是甚

麼（Garvey, 1976; Benjamin, 1992，轉引自 Napoli）。 

 

  政府作為民眾受託的資源管理者，其管理行為需要以公共利益為依歸

（White, 2000），以美國為例，美國政府長期以「公共利益、便利與必要性

（public interest, convenience and necessity）」作為政策目標，頻譜的分配以及

稀有資源的運用需要符合多數人的利益，而不是取得頻譜使用權的業者的利益，

然而公共利益受法律、體制和文化等方面的影響，使得人們難以簡單定義甚麼

是公共利益（曾志超，2001；冷鐵勛，2013）；而且公共利益模糊的概念是經

過設計，因為立法者既非全知，制定法規後也不能顧及所有情況，所以在立法

過程中需要留有一定空隙，使其法規模型（regulatory modes）存在各種可能的

含義，讓行政當局有自由裁量的空間去決定如何維護或實現公共利益（馮樂鵬，

1998；Napoli, 2001；Iosifidis, 2011），而且由於法治不一定十全十美，如果把

所有誘人的名詞附加在公共利益之上，對解決實際問題沒有太大幫助，只會引

發一場徒然的概念辯論，但是公共利益的核心價值應在於「公共」之上，以公

共利益為依歸的政策結果應該是造福整體（aggregate）而非個體（individual），

如果公共利益脫離整體與所有人權利的概念，就有可能成為壓迫每個人的工具

（張千帆，2005；Iosifidis）。 

 

  公共利益在多數主義（Majoritarianism）的概念下是指個人利益的組成

（aggregation），換句話說即是代表民眾的意志，但這學說在實際應用層面會

受到質疑，因為在政策制定時，公眾缺乏資源支持或缺乏興趣參與，而且政策

制定者很少會積極從一般公眾中尋求相關資訊，使得制定政策時嚴重偏離多數

主義者的概念，同時由於在專門或高度技術的領域中，有效決策比民主程序更

重要，雖然這種決策的結構本質是反民主，但對產業發展來說，公共利益的適

當性是一項複雜的議題；相對多數主義的概念下的公共利益，一元論（unitarian）

的概念則屬於較規範性的理論，一元論把公共利益定義為一套指導方針，並且

必須把特定的價值與原則納入公共利益的定義中來考量，換句話說，在多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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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原則下，政策制定者是社會偏好的詮譯者，並且把社會的偏好轉換成有效

的政策，而一元論應該由獨立機關以規範性的原則來作判斷（Napoli, 2001；彭

芸，2012）。 

 

貳、公共利益的執行層面 

 

  在社會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下的公共利益是指個人利益的簡單總和，

雖然利用功利主義來定義公共利益未免過於簡單，但至少能在理論上達到有意

義並且可操作的目標；而在傳統的功利主義學說上，假想了一個像上帝一樣的

「中立旁觀者」（neutral spectator）：能全然洞察所有人的需要，但在實際上

這樣超然的「中立旁觀者」並不存在，每個人主要關心的還是個人利益，而不

是其他人的利益，使得功利主義下的公共利益受到了普遍的批評，而且如果把

功利主義推向極端，則有可能成為「多數人的暴政」（majoritarian tyranny），

縱容多數人侵犯少數人的基本權利（張千帆，2005）。澳門政府過去受殖民地

政府的影響，在經濟利益的考慮下沒有（或無法）嚴謹地執行法規以滿足公共

利益，使得澳門的社會治理模式具有相當程度的「人治」色彩，而澳門政府部

門又經常在法治意識層面上，出現如高層官員對法律的認知不足以及濫權事件

等結構性問題（蔡怡竑，2013）。 

 

  在理性主義的迷思中，人們相信一切問題都必然找到最佳的解決方案，使

得現代公共行政學者相信，透過政府某種管制措施，必然可以解決某些社會問

題，但是這種期望往往造成目標難以達成的困局，因為在真實社會中的許多社

會問題，都無法透過設計完善的措施來解決，更有可能把社會問題變得更複雜

而難以解決；而且當政府的政策遇上司法裁判時，法院會傾向保障個人權益而

較少尊重行政部門的專業，因為法院的傳統功能是對權利的爭議提供裁判，所

以司法人員都是在個案中判定正義與不正義，較少認知到個人權益與行政效率

之間的微妙平衡，當政策遇到法律爭議時，便容易受到個案不正義的救濟而影

響，傷害到全盤正義（overall justice），即政府實施政策後期望達到的目標

（Cranston, 1994，轉引自廖義銘，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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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頻譜政策與制度 

 

  在公共政策上一般可以分為兩個學派：社會價值論（theory of social value）

與市場經濟論（theory of market economics）；社會價值論或稱為福利經濟論

（theory of welfare economics）主張政府要擔當積極與主動的管理角色，強調公

共利益、著重高度的專業標準及中立，政府必須在市場與公共利益之間取得平

衡點，不能被業者或利益團體牽著走；而市場經濟論或稱為自由市場論（theory 

of free market）則主張政府要扮演消極與被動的角色，強調自由主義，讓市場

自由競爭並形成商業化模式（commercial model），例如把頻譜視為經濟產物，

以謀取最大的經濟利益，再把利益回饋到其他公共服務上以滿足公共利益（鄭

瑞城，1993；Fowler & Brenner, 1982；Entman & Wildman, 1992；Hoffman-Riem, 

1996；Collins & Murroni, 1996，轉引自羅莊鵬，2003；張則慧，2008）。 

 

  在這兩個學派的理論下，經濟合作開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下的電信與資訊服務政策工作

小組（Working Party on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Policies）

2006 年提出 4 種頻譜管理模式，當中包含社會價值論和市場經濟論的精神，分

別是命令與控制模式、市場財產權模式、共用模式和地役權模式（OECD, 2006；

朱雲清等人，2010）： 

 

1. 命令與控制模式（The Command-and-Control Model） 

  在命令與控制模式下，頻譜由政府管理並指定合適的用途、技術及使用者，

這種模式能有效地滿足公共利益，如國土安全、控制價格等要求，但命令與控

制模式會降低新技術的發展，同時政府可能無法快速回應市場需求。 

 

2. 市場財產權模式（The Market-based Property Rights Model） 

  透過政府審核或拍賣方式釋出頻譜，執照持有者可以享用獨家使用權或交

易權，使得頻譜能靈活與廣泛地運用，市場財產權模式可以激起技術創新，但

缺點是頻譜使用的協調性（harmonised）比命令與控制模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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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用模式（The Commons Model） 

  使用者無需取得執照，只要符合一定技術限制與設備認證要求，就可以使

用某一頻率，共用模式可以降低獲得頻譜的門檻增加使用率，但缺點是會導致

頻譜過度使用。 

 

4. 地役權模式（The Easement Model） 

  地役權模式是結合市場財產權模式和共用模式，利用智慧型頻譜分享技術，

使得不需要執照的設備得以依次序順位使用持有執照者的頻道，例如讓沒有執

照的廣播電台使用電視頻譜中未有使用的頻段，但地役權模式需要考慮共享頻

率後的干擾問題，因此這個模式不適合使用在高度使用的頻段上，例如行動電

話頻譜的管理就不適用這模式。 

 

  上述的 4 種頻譜管理模式各有其優缺點，而且各特點都會影響到不同面向，

因此各國政府都需要尋找最適合自己條件的制度結構，許多國家的 2G 執照都

採用傳統的命令與控制模式，主管機關會限制了使用某一技術，如 GSM 系統，

而 3G 執照則多偏向採用市場財產權模式，使用拍賣方式發出執照並由業者自

由選擇某一通訊技術（Nagpal, Sanders & Dobson, 2010）。對香港與澳門的行動

通訊市場來說，港澳兩地政府都會採用命令與控制及市場財產權的混合模式發

展，港澳兩地政府透過發出執照讓業者在市場上競爭，但同時會基於公共利益

的考量下作出一些命令與控制的措施，例如澳門政府會對行動電話服務價格進

行審查，而香港則會在業者合併時回收部分頻譜讓市場公平競爭，但由於香港

政府採取公開拍賣的方式讓市場決定頻譜的分配，因此香港比澳門更趨向市場

財產權模式，香港與澳門政府採用的頻譜管理模式如圖 2-5；然而這 4 種頻譜管

理模式可簡單分為獨家經營和非獨家經營兩種制度，因而可以引申出國有制、

執照制、所有制和共享制的管理制度：以國有制為例，雖然政府可以透過直接

管控來滿足公共利益，但政府必須全盤了解市場的現況與需求才能作出適合的

策略，可是政府面對複雜的市場環境時，往往因為無法掌握市場最新的脈絡及

須要遵守行政程序而錯失市場時機，因此很多國家都從國有制轉用更具彈性的

執照制，透過引入一定數量的經營者各自使用某一範圍的頻譜，一方面可透過

執照控制業者和市場，另一方面讓業者可以在一定規範下靈活地經營行動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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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如果再一步把頻譜推向市場化，以財產權的方式讓頻譜像土地擁有權一

樣分配出去，這種所有制有利於刺激頻譜擁有者投資發展創新技術與服務，使

得頻譜資源得以產出最大的經濟利益，而與獨家經營權持相反概念的共有制雖

然可以降低獲得頻譜的門檻增加使用率，但是由於缺乏獨占性因此不利於投資

技術研發，也不適合用在行動電話頻譜管理上（Bauer, 2002.09），各制度的特

性如表 2-4。 

 

 

 

 

 

 

 

圖 2-5. 香港與澳門政府採用的頻譜管理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2-4. 不同頻譜管理制度的特點 

 
獨家經營權 非獨家經營權 

國有制 執照制 所有制 共享制 

分配者 政府規劃 政府規劃 擁有者／政府 使用者／政府 

分配方式 行政程序 拍賣 拍賣／市場交易 拍賣／市場交易 

決策方式 政府規劃 
政府規劃／ 

市場需求 
市場需求 使用者需求 

市場結構 由政府決定 由政府決定 由競爭市場而定 自我調節 

交易成本 理論上低 理論上低 可能高 可能非常高 

使用效率 由政府決定 市場規模決定 通常高 非常高 

資料來源：Bauer (2002.09）。 

 

 

命令與控制模式 市場財產權模式 

澳
門 

香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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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頻譜政策與規劃 

 

  要讓頻譜資源有效及靈活運用，行動通訊的政策應該追求頻譜的使用能迅速回

應社會大眾的需求、快速地推出創新服務、提升頻譜價值以及促進競爭，因此好的

規劃對頻譜政策相當重要（Prime, 2004），但是用戶應該有自由去選擇技術和設

備，而且用戶的選擇不應受到不必要的延遲和法規干擾（Rosston & Steinberg, 

1997），ITU 亦都建議主管機關要讓業者自由地去選擇通訊技術及決定服務，

政府只須提供技術方針去避免業者相互干擾，讓業者得到一定的自由運用頻譜。

而規劃的重要性會隨著頻譜需求的增加而提高，同時政府需要處理因使用量增

加所帶來的干擾問題和推出更多可用的頻譜來滿足社會需求，但如上文提到，

如果政府對市場作全盤管控，往往會因為無法掌握最新的市場脈絡以及須要遵

守行政程序而錯失市場機遇，因而須要使用更具彈性的管理制度，所以在獨家

經營權的概念下產生了經營執照來規範頻譜使用者的行為，透過接納一些和否

定另外一些使用者的手段來分配頻譜資源，並在自由市場與市場管控中平衡利

益來達到滿足公共利益的目的，當頻譜使用者出現利益衝突時，頻譜管理機構

須要在法律框架下選擇最能滿足公眾利益的方法和頻譜用途（ITU, 2005）。 

 

壹、經營執照 

 

  授權經營執照源於 1910 年至 1920 年代無線電技術的發展，由於電信業的

特殊性質，若果政府全盤管控便無法快速回應市場需求，但如果單純以市場機

制來管理，最終可能導致頻譜使用者互相干擾，形成上文提到的「公共資源的

悲劇」無法滿足公期利益與推動社會發展；再加上在市場經濟中，有限的資源

在財產權制度下在市場上交易，把資源用在最有價值的用途未必完全符合社會

期望，因此政府須要在市場機制與政府規劃中尋找具彈性的管理制度，因而不

少國家或地區都採用公共信託形式來發出經營執照；而政府作為代表民眾的管

理者與公共資源擁有者，可以利用行政手段來進行頻譜分配及發出執照，以平

衡公眾與業者之間的利益，讓私人企業可以獲得一定期限的使用權，並受到政

府監管及附加一些義務，例如讓業者增加手機訊號的覆蓋範圍或引進新的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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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或設施等等，執照作為一份法律文件應包含以下 6 種功能（穆烈，1997；

Bauer, 2002.09）： 

 

1. 註冊 

  註冊是區分服務業者，讓業者能夠對公眾以及政府的監管負責； 

 

2. 配合 

  頻譜作為受環境因素限制的公共資源，業者須要配合政府作出的協調及分

配，避免彼此干擾； 

 

3. 限制進場 

  政府透過執照數目來控制商品種類及提供服務者的數量，而且可以利用限

制競爭者的加入來鼓勵受保護者增加投資； 

 

4. 服務分類 

  執照所賦予的經營權及附帶的監管條件都須要詳細界定，以確保限制進場

的功能，可是在通訊技術不斷改進的時代下，形成推出新服務就須要發出新執

照的現象；  

 

5. 行為監管 

  執照是業者的行為守則與違反規定時的罰則標準，政府可利用執照續期的

機會，更改監管方式； 

 

6. 稅務和製造收益 

  發出執照可以是政府增加收入的一種方式，例如執照持有人須要繳付營業

收入的某個百分比的經營費（royalty），讓公眾分享業者從公共資源中取得的

利益。 

 

  由於行動通訊業的快速發展，政府為了維護消費者在通訊系統升級或轉換

時的穩定性，都趨向讓業者同時擁有 2G、3G 及 4G 執照，使得執照服務分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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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變得模糊與煩瑣，而且每當新服務的出現就須要發出新執照，因此產生了

綜合執照以便管理（蔡志宏，2004），像澳門就把同時持有 2G 和 3G 業者的執

照合併為一張綜合執照，而香港更把固網電話、2G、3G、4G 以及內容提供者

的執照合併統一規範。 

 

一、取得執照的方式 

 

  政府通常會採用審議（consideration／ licensing by application）或拍賣

（auction／competitive tendering）的方式發出經營執照，以香港和澳門來說，

澳門的主管關機會採取審議的方式發出行動電話服務的執照，而香港則採用頻

譜拍賣的方式，取得頻譜便可取得執照。 

 

（一）審議制 

 

  審議制的執照發出方式是以申請者的計劃書、經營經驗、財務證明及服務

承諾等條件來進行評審，形式就像選美比賽（beauty contests）一樣，優點是政

府可以控制誰是頻譜使用者以及頻譜用途，像中國政府則以國家利益和戰略發

展的角度控制頻譜用途及業者的發展方向，例如中國國務院 2008 年要求 6 家電

信業者整合業務為 3 家，又在發出 3G 執照時，規定使用 GSM 系統的中國移動

使用中國自主研發的 TD-SCDMA 系統，中國聯通使用 WCDMA 系統，而中國

電信則被安排使用從併購中國聯通得來的 CDMA 系統再升級至 CDMA2000 系

統；一般的審議制是申請者透過遞交完善的企劃書讓政府接納其申請；但是審

議制繳交計劃書的申請方式時常被批評淪為作文比賽，而且由於公共機構一般

不善於取得商業利益，使頻譜資源未必能充分反映其價值，甚至會出現黑箱作

業的問題，導至公共資源以低價分配給少數的私人企業，無法達到滿足公共利

益的目標（Easterbrook, 2003；詹巧鈴，2006；彭心儀等人，2007；常亮，

2009.1.5；張民萱，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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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拍賣制 

 

  拍賣制則是把頻譜資源交由市場決定其分配，相對政府的決定下，市場分

配理論上更能充分利用頻譜，以達到最大的經濟利益，因為透過市場拍賣，可

以反映頻譜的市場價值，並且把頻譜給予價值最高的業者（efficient user）使用；

而且政府作為公共資源的擁有者，可以透過出售資源的使用權來賺取收入，同

時可以減少頻譜如何定價的困擾，但是拍賣制的缺點是有可能出現「贏者的詛

咒（winner's curse）」，即是取得頻譜使用權的業者有可能因為出價過高

（overbidding）而造成虧損；出價過高可能會造成頻譜無法以最佳的用途使用

（sub-optimal usage），或是造成中標者破產，而業者為免出現「贏者的詛咒」，

可能會在拍賣時減少出價，使得頻譜資源未能真正反映其價值以及減少政府取

得的收入，同時政府可能因為高昂的拍賣金額而把頻譜切成多塊拍賣，使得頻

譜資源最終淪為政府收入的工具或鼓勵市場壟斷（oligopoly），到時候業者可

能會為了回收成本而把拍賣金額轉嫁消費者，因此為了避免出現「贏者的詛

咒」，在拍賣制度上設計了特許費用系統（Coase, 1988；Noam, 1988；Kendler, 

2002；Adler, 2005）。 

 

  第三代行動通訊服務剛推出的時候，被認為是一個高風險的產業（high-

risk industry），因為政府與業者都不知道 3G 市場的潛在需求有多大、建設成

本要多少以及技術的未來發展如何，在這個情況底下很可能會出現「贏者的詛

咒」；因為在競爭環境中，雖然市場會獎勵能提高頻譜使用效率的業者，但能

否成功仍存在不確定因素；因此為了避免「贏者的詛咒」及限制市場競爭的情

況發生，3G 的頻譜拍賣出現了特許費用系統（royalty system），以業者推出有

關服務後，在其營業收入中繳納一定百分比來取代拍賣金額，因為在高風險的

拍賣上，貨品的真正價格只能在使用後才能發現，特許費有助避免「贏者的詛

咒」的發生以及更準確地反映商品的價值，而且特許費的優點是可以攤分付款，

把風險分散到政府與業者上（Riley, 1988；Rosston, & Steinberg, 1997；Melody, 

2001；Kendl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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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發出 3G 執照時採用特許費的方式發放，競投 3G 執照的業者以推出服

務後的一定比例的營業額作為競投條件，當時取得執照的 4 家行動電話公司都

以每年 5%的營業額作為特許費，香港政府當時認為，這個拍賣方法可以讓業者

不用一次繳交拍賣的費用，並可降低業者的成本風險和刺激拍賣意欲，同時有

利財力較弱的電信業者參與（陳柏淘，2001.2.23；香港電訊管理局，2002；都

市日報，2007.11.5）。 

 

貳、頻譜使用費 

 

  為了迫使頻譜的使用者提供新服務以及更有效地運用頻譜資源，不少政府

都會對頻譜使用者徵收頻譜使用費，以增加業者的成本從而迫使業者發掘更多

商機，以英國為例，英國的通訊傳播署（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在

促進頻譜使用的效率方面，會針對以非拍賣方式分配的頻譜採取管理誘因計算

法（Administered incentive pricing, AIP），這個機制自 1998 年已經開始使用，

AIP 是以頻段的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取代管理成本來收取費用，AIP 機

制的執照費（licence fee）以每 MHz 的頻譜使用費用（Spectrum Tariff Unit, 

STU）、頻寬（bandwidth）、覆蓋範圍（area）以及技術或商業考量的調整系

數（modifier）來計算，2006 年 Ofcom 的 AIP 機制促使蘇格蘭警方交還未能有

效使用的 UHF 頻段，使得該頻段能用作其他更有效益的用途（Ofcom, 2009；

Alsaifi, Alyusef & George, 2011；張民萱，2013），其公式如下： 

 

Licence Fee = [STU] x [Bandwidth] x [Area] x [Modifier] 

 

  對頻譜使用者而言，頻譜設備屬於固定成本或沉沒成本（suck cost），業

者可能會擔心無法回收成本而不願意更新設備和技術，而 AIP 機制使頻譜的成

本提高，當頻譜的成本比投資機器設備成本高時，使用者會更願意投資新設備、

推出新服務或新的經營模式來製造更大的經濟效益以彌補因 AIP 機制而增加的

成本，從而使得頻譜資源更有效地運用，而且英國實施 AIP 機制後獲得不錯的

成效，機制也未有對頻譜帶來任何不利影響或出現需求減少的情況（Ofcom, 

2009；彭心儀和鄭嘉逸，2011）。原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同樣會對以非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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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取得頻譜使用權的業者徵收頻譜使用費，香港政府對獲得延長 2G 執照限

期的業者收取頻譜使用費的規定中，業者首 5 年可獲全額費用的 1 折優惠，第

6 年開始須要繳交全額費用（OFTA, 2004a）。 

 

  現時不少國家對取得延長 2G 執照限期的業者收取頻譜使用費，以增加業

者使用 2G 頻譜的成本，使得業者續用 2G 頻段提供 2G 服務較不經濟，誘使其

轉移用戶至 3G 服務並繳回原 2G 頻譜或利用頻譜發展新技術，另外，頻譜使用

費也可以針對業者使用頻譜的效率，設計營運效率指標，並依據指標值大小來

設定費率，頻譜使用效率高的業者可獲較低的費率，頻譜使用效率低的業者則

適用較高的費率，如此業者更有誘因轉換 2G 用戶至 3G 服務，業者頻譜使用效

率指標為下公式（劉孔中，2009）： 

 

E   
      ⁄

      ⁄
 

 

  在公式中，N3G為業者 3G用戶數量、W3G是業者取得的 3G頻寬、N2G是業

者的 2G用戶數量、W2G為業者的2G頻寬；如果E值愈高（＞1），代表業者移轉

至3G 服務的程度越高，也代表愈有效運用頻譜資源，相反，如果E值愈低（0＜

E≦1），代表業者移轉至3G 服務的程度愈低，頻譜資源較無效率運用，因此，

可以對E值愈低的業者徵收較高的頻譜使用費，讓業者使用2G頻譜時較不經濟，

從而加大發展3G服務。 

 

參、回收頻譜使用權 

 

  頻譜如前面的章節提到，其「稀有」的概念會因為科技進步而改變，例如

數位訊號比類比訊號能更有效地使用頻譜，因此適時更新通訊系統，頻譜資源

便可更有效地運用，然而執照過去的 2G 執照都規範了服務技術與業者行為

（Nagpal, Sanders & Dobson, 2010），因此當執照因期限到期或違反規定而失效

時，政府便可透過更改執照條款來重新規劃頻譜用途，通常執照失效可分為執

照到期、業者違反執照規定或政府強制重新分配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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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照到期 

 

  頻譜被視為公共資源，因此業者所持有的頻譜使用權都會有一定的期限，

執照到期後便不能再使用頻譜；業者因為執照到期而被收回頻譜使用權，一般

來說對業者或市場的衝擊最小，因為彼此的義務因為執照期限屆滿而失效，但

如上文提到，因為通訊系統牽涉到巨額投資以及通訊服務的穩定性，因此主管

機關都會因為公共利益等因素給予業者「換照期待」，讓業者在一定規範下可

以繼續提供服務，但其目的是保障公眾利益為優先，保障業者利益為次要，而

更換執照最重的標準就是頻譜有效使用和最佳利用（Corbett, 1996；Prime, 2004；

Guermazi & Neto, 2005），下文將會更進一步討論「換照期待」。 

 

二、違反執照規定 

 

  當業者違反執照所規定的條款時，輕則可被罰款，重則將會被收回頻譜使

用權，而由於業者的行為違法，即使政府收回頻譜使用權都不會作任何補償，

這做法可以確保市場的公平競爭與維護公共利益（彭心儀等人，2007）。 

 

三、強制重新分配 

 

  強制重新分配頻譜使用權對業者的影響最大，因此各國政府在執行有關行

為時都會進行繁瑣的行政程序，例如舉辦公聽會、諮詢業者意見和提前宣告等

等，因為頻譜使用者的執照尚未到期，業者仍然享有使用頻譜的權利及義務，

政府回收頻譜將會嚴重影響業者的權益，也會引起補償的爭議，然而在取得效

益與引起衝擊的平衡點上，政府須要作深入的思考（彭心儀等人，2007），而且

競爭市場需要清晰的法規和穩定的政策才能正常運作，因為政府的政策不穩定

會減少業者對頻譜的投資意願，當企業缺乏投資信心，便無法發掘頻譜資源的

潛在價值，因此政府在決定強制重新分配頻譜前，須要慎重思考政策的穩定性

（Rosston, & Steinberg, 1997），英國 Ofocm 如欲強行收回頻譜時，至少要在 5

年前告知業者，以給予業者穩定的經營環境，讓業者有信心進行投資（樊沁萍

和許孝婷，2014），圖 2-6 為回收頻譜的衝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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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回收頻譜的衝擊示意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彭心儀等人（2007）。 

 

第五節 行動電話執照延期規劃 

 

  本研究主要針對澳門在 2G 執照到期後的規劃，因此本節會以執照到期後

的規劃來作討論。執照的作用是規範業者的行為，同時為業者帶來保障，但為

了保持政策擁有一定的靈活性，以適應技術和需求不斷變化的市場，因此執照

都會設定一定期限，讓政府可以在執照到期時決定是否須要淘汰一些業者或更

改執照規定，而執照更新最重要的原則包括：（1）業務不中斷，品質不下降；

（2）監管要明確，給予業者投資信心；（3）掌握監管的彈性，使執照更新能

和技術及市場發展相互配合；（4）符合消費者的需求並且能兼顧頻譜政策變動

等（高凱聲，2009），以 GSM 技術為例，因為 3G 技術比 GSM 技術有更大的

效能和容量，因此重新規劃 GSM 頻譜可以為業者和消費者帶來更大效益

（Nagpal, Sanders & Dobson, 2010）。 

 

壹、行動電話執照的換照期待 

 

  行動電話使用的頻譜作為一種公共資源，持有頻譜使用權的業者都只能持

有一定的使用期限，主管機關透過執照到期可為業者附加義務或更變電信政策，

甚至是取消執照來回收頻譜，但因為通訊系統牽涉到巨額投資以及通訊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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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性，因此主管機關會因為公共利益等因素給予業者快要到期的執照延長有

效期（Prime, 2004；Guermazi & Neto, 2005）。 

 

  行動通訊業與廣播電視業同樣涉及到龐大的設備投資，所以一般執照都會

列明執照續期的規定和條件來吸引投資者繼續投資，以形成一種「信賴利益

（reliance interests）」的關係，使得執照持有人免於重新進入市場或排除不利

的因素，這方式可以降低業者及消費者雙方的成本，稱為「換照期待（renewal 

expectancy）」，因為頻譜的使用通常涉及公共利益，因此政府在特定的情況下

會給予業者透過換照來繼續經營的承諾；以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為例，行動通訊服務的執照持有者最少需要

達到的標準包括：（1）訊號覆蓋範圍與服務的人口總數評估；（2）其業務擴

展的紀錄；（3）投資在服務網路的金額；（4）業者違反 FCC 政策或規則的紀

錄，基本上就是「過去的紀錄愈好，換照的期待就愈高」，這個做法同時可以

讓政府檢視執照原本設定的目標有否達到，例如推動技術發展、提高訊號覆蓋

率或提高一定百分比的頻譜使用量等等；而台灣的行動通訊服務，主管機關會

考量到服務的持續性與公益性，通常會明示或默示承認業者的「換照期待」；

台灣《行動通訊業務管理規則》第 32 條規定：「本業務之特許執照期間屆滿前

一年，其欲繼續經營者得依原技術與原使用頻段及第三十二條之一程序申請換

發特許執照。」換句話說就是台灣的行動電話業者需要符合主管機關所訂定的

條件才能申請換發執照（Corbett, 1996；Prime, 2004；彭心儀等人，2007）。 

 

  澳門的行動電話執照規定，政府可視乎市場的發展情況拒絕為執照延期，

而且不須要作出任何補償，然而澳門政府都會為行動電話業者到期的執照延長

有效期；而香港《無線電頻譜政策綱要》規定，任何執照持有人都沒有執照續

期或對優先權有任何合理的期待，雖然香港有這樣明確的規定，但是香港政府

為了行動電話服務的穩定性與發展，都會給予有效使用頻譜的業者「優先申請

權（right of first refusal）」，意思是指頻譜原有使用者可享有排除別人優先取

得頻譜使用權的權利，以達到自己優先取得並繼續使用該頻譜的目的（Daskal,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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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不予換照期待的考量 

 

  如果業者的執照不獲延期，就等同於宣告該業者執照所提供的服務不適合

市場需要（高凱聲，2009），即使是業者的執照因到期而進行頻譜回收，業者

和政府要做的後續工作也是個重要的議題，因為業者既有的通訊設備將無法繼

續使用而造成業者的損失，這種傷害可能會降低業者遵循規範的誘因，因為即

使業者遵守各樣規範，最終也可能面臨不獲「換照期待」的決定，而且對消費

者來說，業者的執照不獲延期，該執照所提供的服務必然受到影響，換句話說

就是消費者可能會面臨服務終止或其所使用的設備須要更換的問題，例如更換

手機（彭心儀等人，2007）。 

 

  當主管機關決定某項服務的執照不獲延期，便需要考慮取消服務對消費者

的影響，政府在進行頻譜回收前，應該要對取消服務後造成的影響作出調查與

評估，來作為頻譜回收的依據，並且要衡量業者可否對消費提供可行的替代方

案，在回收廣播電視頻譜時會比較少這方面的問題，因為內容的提供比較沒有

取代性的問題，但是對行動電話服務的消費者來說，一個習慣使用的服務結束，

將可能造成生活上的不便，因此在進行頻譜回收時，主管機關應該考量行動通

訊業者是否有提供替代服務的能力與計劃（彭心儀等人，2007），彭心儀等人

建議主管機關在決定取消執照時應考慮圖 2-7 的各項因素，包括須要考量頻譜

現有的使用情況，與同類服務相比，該服務的頻譜使用率是否較為無效率；當

頻譜回收後有多少消費者受到影響及影響有多大；業者有沒有能力提供其他替

代方案讓消費者享有同等服務；業者在設備上的損失有多少，業者會否把損失

轉嫁給消費者；以及政府是否須要為業者的損失作補償，另外在回收程序的部

分，主關機關則須要提早公告頻譜回收計劃的草案，以吸納受影響者的意見，

並且跟業者協商回收計劃是否須要補償，當計劃定案則要公告整個計劃的內容，

讓公眾了解計劃的目的與執行方式，然後才能執行有關頻譜的回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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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回收頻譜的考量因素與程序 

資料來源：彭心儀等人（2007）。 

 

參、執照延期須要公開諮詢 

 

  執照延期不只會影響到競爭者進入市場，同時也會影響候補競爭者的進入，

因此政府在決定執照續期時須要有充分考慮以及做好公眾諮詢工作，以真正滿

足公共利益的目標（Guermazi & Neto, 2005；GSMA, 2012），公開諮詢是政策

制定者實際參與監管議題演練特別重要的場所，不但可以強化透明的程序，而

且可以讓政策制定者學會直接獲悉業者、消費者和其他感興趣的人士所主動提

出的意見，來優化原始提案（高凱聲，2009）。 

 

  在公共利益的部分討論到，在專門或高度技術領域的政策制定時，有效決

策比民主程序更重要，雖然這種決策的結構本質是反民主，但對產業發展來說，

公共利益的適當性是一項複雜的議題（Napoli, 2001；彭芸，2012），但是對行

動通訊業來說，因為通訊系統使用的技術會不斷改變來提升頻譜的使用效率，

政府有時候為了把握發展機遇，往往在規劃的時候都要在相對短的時間內作出

決定或跳過一些行政程序，一旦決定出現瑕疵時，爭議與難題也隨之出現（張

則慧，2008），因此縱使大部分公眾缺乏興趣參與，政策制定者仍然須要積極

從一般公眾中尋求相關資訊，因為公開諮詢對業者的投資決策是一個重要程序，

除了可以探討業者最關心的議題外，亦可把消費者的需求忠實地反應出來，因

為政策的最終目的是要營造出亮麗的通訊市場遠景（高凱聲，2009）。 

考量因素： 

頻譜使用率現況 

對消費者的影響 

業者能否提供替代方案 

業者的轉換成本 

補償方式的評估 

回收程序： 

公告頻譜回收計劃草案 

徵求受影響者意見 

進行補償協商或不進行補償 

公告頻譜重整與回收計劃 

進行頻譜重整 

頻譜重整結束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0 

 

肆、各地 2G 執照延期情況 

 

  2G系統自90年代開始發展，進入2000年後這些2G執照的有效期也開始屆滿，

世界各地的主管機關都會為獲得延長有效期的2G執照附加義務或增加頻譜使用

費，如上文提到這些附加的義務可以讓業者在使用公共資源時，把取得的利益

回饋公眾，另一方面可以讓業者經營2G服務時較不經濟，誘使業者發展更具經

濟效益的通訊服務，以下將會討論各地政府如何處理2G執照的延期辦法。 

 

一、挪威 

 

  挪威是歐洲首個 GSM 執照到期的國家，兩大行動電話業者 TeliaSonera 與

Telenor 持有的 GSM900 執照在 2005 年 11 月到期，而執照條款規定業者有權在

執照到期前一年向主管機關提出延期申請，挪威主管制機關（Norwegian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NPT；現改名為 Norwegian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Nkom）在 2004 年決定為兩家業者執照延長使用期 12 年，至 2017 年

11 月，但業者每年須要繳交每 MHz1.2 萬歐元頻譜使用費，同時開放該頻譜提

供任何通訊服務，讓業者自由選擇頻譜使用任何通訊技術，挪威業者就預計，

2G 服務可以在 2020 年至 2025 年能全面停止，把頻譜用作發展 3G 或 4G 服務

（ECO, 2012, 2015；Analysys Mason, 2013；劉孔中，2009）。 

 

表 2-5. 挪威 2G 執照到期日及延期安排 

業者 服務 啟用日期 限期 延期時間 延期安排 

TeliaSonera GSM900 
1992 年 

12 月 

2005 年 

11 月 

2017 年 

11 月 

1. 延長 12 年； 

2. 每 年 繳 交 每

MHz1.2 萬歐元

使用費； 

3. 頻譜可用作任

何通訊服務。 
Telenor GSM900 

1992 年 

12 月 

2005 年 

11 月 

2017 年 

11 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ECO(2015)；劉孔中（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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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葡萄牙 

 

  澳門的前宗主國葡萄牙在 1992 和 1997 年以審議制發出 3 張 15 年效期的

2G 執照，根據執照規定，業者可以在執照到期前一年向葡萄牙主管機關（A 

Autoridade Nacional de Comunicações, ANACOM）提出延期申請，ANACOM 依

據業者的營運計劃書來評估其延期申請，其後 ANACOM 決定延長 3 家業者的

執照效期 15 年，同時開放業者使用頻譜提供可行的通訊服務，另外業者每年須

要繳交以用戶數（per SIM card）計算的年度使用費（ERO, 2004；ECO, 2015；

劉孔中，2009），葡萄牙 2G 執照期限及延期安排如表 2-6。 

 

表 2-6. 葡萄牙 2G 執照到期日及延期安排 

業者 服務 啟用日期 限期 延期時間 延期安排 

Vodafone GSM900 
1992 年 

10 月 

2006 年 

10 月 

2021 年 

10 月 

1. 延長 15 年； 

2. 每年繳交以用

戶數目計算的

使用費； 

3. 頻譜可用作任

何通訊服務。 

NOS GSM900 
1997 年 

11 月 

2012 年 

11 月 

2027 年 

11 月 

MEO GSM900 
1992 年 

10 月 

2006 年 

10 月 

2022 年 

3 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ERO (2004)；ECO (2012)；ECO (2015)。 

 

三、法國 

 

  法國在 1991 年發出 15 年效期的 2G 執照，由 Orange 及 Société Française du 

Radiotéléphone （SFR）取得，1994 年再發出另一張 2G 執照並由 Bouygues 

Telecom 取得，其中 Orange 及 SFR 的執照原定在 2006 年 3 月到期，法國主管

機關（The Autorité de Régulation des Communications É lectroniques et des Postes, 

ARCEP）在 2003 年召開換照程序，認為由於沒有其他業者提出使用該頻譜的

要求，因此決議 3 張 2G 執照延長有效期 15 年，但業者須要在這 15 年的使用期

內轉移所有 GSM 使用者到 3G 系統，而且每年須要繳交 2500 萬歐元的頻譜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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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費以及每年 GSM 業務收入的 1%作年度費用（NERA, 2011：ECO, 2015；劉

孔中，2009），法國 2G 執照期限及延期安排如表 2-7。 

 

表 2-7. 法國 2G 執照到期日及延期安排 

業者 服務 啟用日期 限期 延期時間 延期安排 

Orange 

GSM900 
1991 年 

3 月 

2006 年 

3 月 

2021 年 

3 月 

1. 延長有效期 15

年； 

2. 2024 年前須要

轉 移 所 有

GSM 用 戶 到

3G系統； 

3. 每年繳交 2500

萬歐元頻譜使

用 費 及 每 年

GSM 業務收入

的 1%。 

GSM1800 
1991 年 

3 月 

2006 年 

3 月 

2021 年 

3 月 

SFR 

GSM900 
1991 年 

3 月 

2006 年 

3 月 

2021 年 

3 月 

GSM1800 
1991 年 

3 月 

2006 年 

3 月 

2021 年 

3 月 

Bouygues 

GSM900 
1994 年 

12 月 

2009 年 

12 月 

2024 年 

12 月 

GSM1800 
1994 年 

12 月 

2009 年 

12 月 

2024 年 

12 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ECO (2012)；ECO (2015)。 

 

四、英國 

 

  英國過去近百年的頻譜政策都採取高度管制的態度，自 2001 年開始引進市

場機制後，2004 年更允許業者可以進行頻譜交易（彭心儀等人，2007），在

2G 執照上，英國電信主管機關 Ofcom 認為，頻譜政策要避免不必要的技術限

制，使頻譜資源得以最靈活的方式使用，因此在 2011 年 1 月批准 GSM900 和

GSM1800 的 2G 頻譜使用 3G 技術（Ofcom, 2013），2013 年 Ofcom 對頻譜執照

進一步自由化，業者不用申請 4G 服務的許可執照，換句話說即是 Ofcom 容許

業者提供任何通訊服務，包括利用 900MHz 及 1800MHz 頻譜發展 4G 服務

（Sahota, 2013.4.11），英國 2G 執照的安排如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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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英國 2G 執照安排 

業者 服務 啟用日期 限期 安排 

Telefónica 

GSM900 1992 年 7 月 
沒有限期／ 

可交易 

1. 2011 年 1 月批

准 2G 頻譜使

用 3G技術； 

2. 2013 年開放頻

譜的技術使用

限制，讓業者

自由發展 4G

服務。 

GSM1800 1992 年 7 月 
沒有限期／ 

可交易 

Vodafone 

GSM900 1992 年 7 月 
沒有限期／ 

可交易 

GSM1800 1992 年 7 月 
沒有限期／ 

可交易 

Everything 

Everywhere 
GSM1800 1993 年 3 月 

沒有限期／ 

可交易 

Hutchison 3G GSM1800 2012 年 11 月 
沒有限期／ 

可交易 

資料來源：Ofcom (2013)；ECO (2015)。 

 

五、新加坡 

 

  新加坡首張 2G 執照在 1992 年發出，2000 年再向 2 家業者發出 2G 執照，

各 2G 執照原訂期限至 2008 年 9 月 30 日，新加坡主管機關（the Infocomm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 IDA）決定，3 家業者可以在執照到期後，

透過優先申請權（First Rights of Refusal）以拍賣的方式取得現有 2G 頻譜的使

用權，每個頻段的底價為 30 萬新幣，另外加收每個頻段 14 萬新幣的頻譜管理

費，以及 22,500 元新幣的應用與處理費，業者取得頻譜使用權後，其 GSM900

和 GSM1800 執照可以延長有效期 8 年，並取消了頻譜的技術限制，而執照費用

為總營業額的 1%，另外也附加增加網路覆蓋率的義務（IDA, 2008；劉孔中，

2009），新加坡 2G 執照期限及延期安排如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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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新加坡 2G 執照到期日及延期安排 

業者 服務 啟用日期 限期 延期時間 延期安排 

Singapore 

Telecom 

Mobile 

GSM900 90 年代 
2008 年 

9 月 

2017 年 

3 月 

1. 重新拍賣頻譜，

底價為 30 萬新

幣； 

2. 徵收 14 萬新幣

的頻譜管理費及

22,500 元新幣的

應用與處理費； 

3. 8 年有效期的執

照費為總營業額

的 1%； 

4. 取消頻譜技術限

制。 

GSM1800 90 年代 
2008 年 

9 月 

2017 年 

3 月 

StarHub 

Mobile 

GSM900 
2000 年 

4 月 

2008 年 

9 月 

2017 年 

3 月 

GSM1800 
2000 年 

4 月 

2008 年 

9 月 

2017 年 

3 月 

MobileOne 

GSM900 
2000 年 

4 月 

2008 年 

9 月 

2017 年 

3 月 

GSM1800 
2000 年 

4 月 

2008 年 

9 月 

2017 年 

3 月 

資料來源：IDA (2008)；劉孔中（2009）。 

 

六、台灣 

 

  台灣自 1996 年 2 月修改電信法後，政府在 1997 年 1 月發出 8 張 15 年有效

期的 2G 執照，各執照分別在 2012 至 2013 年到期，但截至 2010 年 8 月，台灣

GSM 用戶仍有 860 萬戶，而且政府認為訪台旅客對 GSM 漫遊需求甚高，因此

台灣交通部給予現有 2G 執照業者延長執照使用期，有效期統一至 2017 年 6 月，

限期屆滿後再收回全部頻譜，不再保留部分頻率專供 GSM 業務使用（二十一

世紀基金會數位匯流產業發展研究中心，2010；台灣交通部，2010），2013 年

10 月台灣政府把有關頻譜拍賣，用作發展 4G，台灣 2G 執照期限及延期安排如

表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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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台灣 2G 執照到期日及延期安排 

業者 服務 啟用日期 限期 延期時間 延期安排 

中華電信 

GSM900 
1997 年 

12 月 

2012 年 

12 月 

2017 年 

6 月 

1. 延長有效期至

2017年 6月； 

2. 限期屆滿後收

回全部頻譜，

用作發展 4G

服務，不再保

留部分頻率專

供 GSM 業務

使用。 

GSM1800 
1998 年 

12 月 

2013 年 

12 月 

2017 年 

6 月 

台灣 

大哥大 

GSM900 

（中區） 

1997 年 

3 月 

2012 年 

12 月 

2017 年 

6 月 

GSM900 

（南區） 

1997 年 

3 月 

2012 年 

12 月 

2017 年 

6 月 

GSM1800 
1997 年 

3 月 

2012 年 

12 月 

2017 年 

6 月 

 遠傳 

GSM900 

（北區） 

1998 年 

3 月 

2013 年 

1 月 

2017 年 

6 月 

GSM1800 
1997 年 

3 月 

2012 年 

12 月 

2017 年 

6 月 

GSM1800 
1997 年 

3 月 

2012 年 

12 月 

2017 年 

6 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數位匯流產業發展研究中心

（2010）。 

 

  總結來說，挪威、新加坡及台灣都延長 2G 執照使用期至 2017 年，而葡萄

牙及法國則延至 2021 年；由於行動電話系統的技術不斷演進，延長執照有效期

可以暫時解決頻譜重整計劃尚未定案時的不確定性問題，等待技術演進較明朗

後，再確定頻譜重整方向，這可確保主管機關行政程序的處理更為和諧（劉孔

中，2009），另外挪威、新加坡、葡萄牙及法國都對獲得延長 2G 執照有效期

的業者徵收費用，以增加其經營成本，使得業者繼續使用 2G 頻譜提供 2G 服務

較不經濟，但同時又取消技術限制，以增加誘因讓業者使用該頻譜提供更具經

濟效益的業務，而由於經營 2G 服務較不經濟，業者都須要積極處理 2G 用戶轉

移至 3G 服務的問題，挪威業者就預計 2020 年至 2025 年能全面停止 2G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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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業者也被要求在 2024 年前轉移所有 GSM 用戶，而台灣則在 2013 年拍賣

2G 頻譜，規定有關頻譜不再保留專供 GSM 業務使用，讓取得頻譜的業者在

2017 年用作發展 4G 服務。 

 

  對業者而言，雖然執照獲得延長使用期，但須要考慮在這段使用期內，處

理 2G 用戶轉移至 3G 甚至是 4G 的辦法，業者須要面對 3 個方向的問題，包括

用戶轉移、頻譜分配統籌和重新規劃的成本（Nagpal, Sanders & Dobson, 2010），

如圖 2-8。 

 

1. 用戶轉移 

  業者須要考慮如何徹底清空現有 2G 用戶以及如何鼓勵 2G 用戶轉移到新服

務；有甚麼策略可以加速 3G 手機的普及；有甚麼有效的途徑可以讓 2G 服務在

過渡期間運作暢順和計劃一個最有效的轉移手段，同時要避免資源浪費。 

 

2. 頻譜分配統籌 

  由於 2G 執照獲得延長後，主管機關大多都要取消技術限制，業者須要考

慮如何重新配置 900MHz 頻段作 3G 服務使用，例如 2G 和 3G 系統使用該頻譜

的比例，另外由於某些業者的 GSM 頻譜分配碎片化，可能需要主管機關統籌

各業者以重新規劃成連續的頻譜來使用，來避免互相干擾或使用不連續的頻段。 

 

3. 重新規劃的成本 

  由於業者都被要求徵收使用費以增加其經營成本，因此業者需要考慮重新

規劃頻譜時的額外成本，包括現有通訊網路設備的使用年期和類型，設備升級

時所需要的費用，如何優化基地台的位置以及現有用戶中有多少比例的使用者

須要升級到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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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業者清空 2G 頻譜時面對的問題 

資料來源： Nagpal, Sanders & Dobson (2010)。 

 

  行動通訊技術是會不斷演變，以增加頻譜的使用效率，但也由於技術不斷

演進，使得政府在規劃或重整頻譜時存在不明朗的因素，同時由於舊有通訊服

務仍有大量使用者，都使政府和業者難以在短時間內發展新的通訊系統，接下

來會討論到各種行動通訊服務的技術以及淘汰的理由。 

 

第六節 行動通訊技術 

 

  每一種新的通訊技術都是為了讓頻譜發揮更大效用，而每一種的技術存留，

都受技術相容性、成本考量以及政治因素影響，Hazlett（2001）曾提到，最好

的技術未必會應用並成為主流，因為消費者不太會關心技術的演變，而是服務

的提供，而且政府在推出政策或業者選擇通訊技術時，都容易會受到利益團體

的遊說影響了發展方向。 

 

  行動通訊（mobile communication）是指通訊的雙方不需要透過任何線路

（cable），而且至少有一方在移動的過程中進行資訊交換；當使用者利用行動

台（mobile station，如手機）透過無線通訊技術，便可隨時隨地與任何人在無

線電訊號良好的情況下通訊，一般的行動通訊系統由行動台、基地台（base 

用

戶

轉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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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on）、行動交換中心（mobile switching center）與電話網路（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相連組成（廣磁資訊，1994；汪淇和鍾蔚文，1998；風雲媒

體工作室，2001）。 

 

  行動通訊網路是由一組六角形彼此重疊的細胞（cell）組成，每個細胞中間

都有一個無線電基地台（base station，或因設計的不同）負責 1 到 3 個細胞，

每個基地台都會連接到行動交換中心（mobile switching center），整個行動通

訊模型如圖 2-9；行動交換中心的作用是監測每一台手機的位置，當手機用戶從

一個細胞移動到另一個細胞時，監控系統會把手機切換到另一個細胞，稱為換

手或交接（歐洲稱為 handover，美國則稱為 handoff），讓手機用戶能保持通話

暢通，不受移動影響（Paul, 2013；汪淇和鍾蔚文，1998；風雲媒體工作室，

2001），而這個細胞的大小取決於使用頻率的高低，本文第一節提到頻率愈高

代表波長愈短，而波長愈短愈容易受環境干擾傳輸的距離，故此使用 900MHz

的細胞覆蓋範圍會比使用 1800MHz 的細胞大，同時因為使用 900MHz 的細胞覆

蓋範圍廣的特性，可以減少基地台的數量從而減少設備的投資成本，然而頻率

愈高攜帶的資訊也愈多，訊號品質也比較好，所以 900MHz 和 1800MHz 的頻率

特性可以互補不足，因此 900MHz 的頻譜用在 3G 服務時，可以減低 3G 的建設

成本，以及提升郊區、偏遠地區及建築物內的訊號品質（Nagpal, Sanders & 

Dobso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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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無線通訊網路基本模型 

資料來源：許獻聰等編（2013），第 81 頁。 

 

壹、第一代行動通訊系統 

 

  第一代行動通訊系統（first generation, 1G）始於 1921 年代美國底特律

（Detroit）警車的通訊系統，當時通訊系統只能單向呼叫，至 30 年代才出現雙

向的通訊系統，其後再擴大應用到消防、醫瘵、交通以及軍事等用途，1947 年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開始提供行動式電話服務，雖然當時技術還不算

成熟，但已具備行動電話的雛形，至 1960 年逐漸發展成熟，1970 年美國聯邦

傳播委員會（FCC）在電信業者的壓力下，把一部分 UHF 電視頻譜撥給行動通

訊之用，因而開展了行動通訊蓬勃發展的年代（汪淇和鍾蔚文，1998；Dodd, 

1998／蔡崇洲譯，1999；陳克任，2001；及燕麗、王友村和沈其聰編，2006），

第一代行動通訊系統（1G）可分為 1983 年美國的 AMPS（Advanced Mobile 

System）系統、1981 年北歐各國發展的 NMTS（Nordic Mobile Telephone 

System）系統以及 1985 年英國的 TACS（Total Access Communication System）

系統（顏春煌，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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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代行動通訊系技術採用類比訊號（analog signal），類比訊號是一種連

續變化的電磁波，也可以視為一個連續的訊號，其特色是任何的時間點都會有

對應的訊號值，由於類比訊號是連續變化的電磁波，所以類比訊號會比以它取

樣（sampling）的數位訊號攜帶更多訊息，因而資訊量更豐富（Lu, 1988／周廣

志譯，2000；許獻聰等編，2013）；類比訊號的優點是傳輸距離長，穿透性好

以及通訊沒有回音的困擾，可是缺點是保密性不足和無法傳送數據，而且類比

訊號是以電磁波的方式傳送訊號，在傳輸的過程中，不管是經過銅線、同軸電

纜或是以空氣來傳送，都會存在訊號變弱或衰減的問題，為了克服這個問題就

須要利用放大器做週期性的增強，可是在訊號增強的同時會把類比訊號中的雜

訊一起放大，造成資料傳輸的錯誤，從圖 2-10 可以看到放大類比訊號後雜訊也

會一併放大，而且被干擾的類比訊號不容易回復原狀，繼而影響資料的真確性，

由於使用類比訊號的第一代行動通訊系統在先天的設計上存在諸多限制，使得

系統無法應付急速增長的使用需求，因而逐漸被採用數位訊號的第二代行動通

訊系統取代（Dodd, 1998／蔡崇洲譯，1999；禹帆，2002；蔡志宏，2004；顏

春煌，2006；王居尉，2009；許獻聰等編，2013；何薇玲，2013）。 

 

 

圖 2-10. 類比訊號經過放大器後，雜訊也同時放大 

資料來源：蔡崇洲譯（1999），第 1-7 頁。 

 

貳、第二代行動通訊系統 

 

  第二代行動通訊系統（second generation, 2G）與 1G 相比，最大的差別是

2G 的無線電通訊技術採用數位訊號（digital signal），數位訊號採用二進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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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ary）而不是類比訊號波，因此訊號傳輸時只有開與關兩個數值，所以數位

訊號在傳送時可以更有效地再生產，從圖 2-11 可以看到，雖然數位訊號與類比

訊號同樣受傳輸距離影響而變弱，但數位訊號的優點在於訊號再生產時可以排

除雜訊，減少資料的錯誤率，2G 與 1G 另一個差別在於使用 GSM 系統的 2G 手

機採用用戶識別模組（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 SIM），SIM 卡可以儲存用戶

的認證資料，使得手機號碼及資料變得可攜，使用者可隨時更換手機（Dodd, 

1998／蔡崇洲譯，1999；Lu, 1988／周廣志譯，2000；及燕麗等編，2006），

而且由於 2G 系統的容量（capacity）遠大於 1G，使得 2G 可以容納更多用戶使

用，把頻譜的使用效率擴大，而且 2G 訊號傳送誤差小，通話品質與效果都比

1G 好，因此 2G 推出後 1G 完全被 2G 取代（蔡志宏，2004；顏春煌，2006）。 

 

 

圖 2-11. 數位訊號經過放大器後，雜訊也同時消除 

資料來源：蔡崇洲譯（1999），第 1-7 頁。 

 

  採用數位訊號的第二代行動通訊系統可分為分碼多重接取（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CDMA）與分時多重接取（Tim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TDMA）兩大技術，其中又可細分成 CMDA、GSM、PDC 和 D-AMPS 標準，

當中主流的技術標準以 GSM 為主。 

 

一、CDMA 

 

  分碼多重接取（CDMA） 是由美國公司 Qualcomm 在 1980 年代後期發明，

當時 CDMA 技術號稱有更多容量和使用更少基地台而受到許多美國無線電公司

支持，而且 CDMA 系統的手機比其他系統的手機使用更少量的電源（Do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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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蔡崇洲譯，1999），儘管 CDMA 擁有這些優點，可是 CDMA 的缺點是

電話號碼與手機綁定，不像 GSM 系統可以透過更換 SIM 卡轉換手機號碼，所

以最後沒有成為 2G 系統的主流技術。 

 

二、TDMA與 GSM 

 

  2G 系統的另一個通訊技術是分時多重接取（TDMA），由電信工業協會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 TIA）在 1989 年所訂定，TDMA 是將

傳輸頻道分割成多個時槽（time slot），並以每個時槽來傳送資料（Dodd, 1998

／蔡崇洲譯，1999）；TDMA 技術其後分別發展出不同的標準，例如歐洲電信

標準機構（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 Institute, ETSI）訂出的全球行

動通訊系統（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GSM），GSM 是目前世

界上最多國家採用的第二代通訊系統技術、另外還有日本發展的個人數位化通

訊（Personal Digital Cellular, PDC）以及美國發展的數位先進行動電話服務

（Digital Advanced Mobile Phone Service, D-AMPS），然而只有 GSM 成為世界

的主流（吳致達，2005；顏春煌，2006；王居尉，2009）。 

 

  GSM 起源自歐洲，1982 年歐洲郵電管理會議（Conference of European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dministration, CEPT）成立一個包含 26 個國家的

電信管理委員會，進行 GSM 標準的研究（東明，2001；陳克任，2001；禹帆，

2002），GSM 源於 CEPT 成立的研究團隊的法語名字 Groupe Spécial Mobile 

committee，後來這一縮寫的含意被改為全球行動通訊系統（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GSM）以方便向全世界推廣（王居尉，2009），同時間

CEPT 選擇了 900MHz 作為 GSM 的使用頻段，稱為 GSM900，其後更發展出使

用 1800MHz 頻 段 的 GSM 系 統 ， 稱 為 GSM1800 或 PCS （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Service）；GSM900 的優點是穿透力強和覆蓋範圍大，但缺點

是通話容量較少，而 GSM1800 正好彌補通話容量少的缺點，而且通話品質較

好，但礙於高頻率的無線電傳輸特性，GSM1800 較容易受到環境影響而出現通

訊死角，使得 GSM1800 必須建設比 GSM900 多兩到三倍的基地台才能提供同

樣的服務，而 GSM 之所以成為全球主流的通訊系統，是因為 1989 年歐洲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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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通訊標準並且商業化，加上手機生產商如 Nokia 與 Ericsson 都以歐洲的標準

為基礎，搶佔了全世界通訊市場（東明，2001；禹帆，2002）。 

 

  但是隨著網際網路（Internet）的出現與普及，人們對網路的需求變得愈來

愈大，也顚覆了人們使用手機的行為模式，但是礙於 2G 系統使用的是無線窄

頻（narrow band）技術，傳輸速率僅有 9.6kbps 或 14.4kbps，不足以應付大量資

料或影音傳輸，雖然之後發展了俗稱 2.5G 的整合封包無線服務技術（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 GPRS）以及 2.75G 的 GSM 增強數據率演進（Enhanced 

Data rates for GSM Evolution, EDGE）來加強傳遞數據的能力，但是使用者須要

透過無線應用通訊協定（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 WAP）才能使用手機瀏

覽網頁，無法直接滿足用戶的使用需求，因而衍生出資料傳輸速度更快的第三

代行動通訊技系統（東明，2001；蔡志宏，2004；顏春煌，2006；何薇玲，

2013）。 

 

參、第三代行動通訊系統 

 

  在 2G 系統中，不管是 TDMA 或是 CDMA 技術都是屬於無線窄頻系統，雖

然能夠應付語音通話，但對資料和影音的傳輸能力明顯不足，而第三代行動通

訊系統（third generation, 3G）最大的優勢是把「無線通訊」與「數據網路」結

合，成為充滿機動性的資訊擷取工具（東名 2001），3G 系統以 ITU 發表的

IMT-2000（Internation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 2000）為標準，IMT2000 是

所有 3G 系統的總括規格（umbrella specification），雖然 IMT2000 並沒有訂出

具體的 3G 規格，但是 IMT-2000 對 3G 系統規範了包括語音、視訊影像、數據

和多媒體等資料的存取速度：在靜止的狀態下，封包傳輸速率要達到

2.048Mbps，低速移動時封包傳輸速率要達到 384kbps 以及高速移動時封包傳輸

速率要達到 144kbps；而主導 3G 標準的兩個重要組織分別是 3GPP（3
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和 3GPP2（3
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2），

行動電話市場上以歐洲的 WCDMA（Wideband CDMA）系統、北美的

CDMA2000 系統和中國的 TD-SCDMA 為主要的 3G 標準（東名 2001；蔡志宏，

2004；許獻聰，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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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DMA2000 

 

  CDMA2000 是延伸自 CDMA 標準，因而承襲了許多 CDMA 的特性與優點，

在安全性而言，CDMA 允許多個用戶同時共用同一個無線電頻道，但給予多重

分碼，因此具有較佳的通訊保密性，而且通訊品質也較 TDMA 系統好，但是與

WCDMA 相比，由於無法與世界主流的 GSM 系統相容，因此減少了像歐洲地

區的採用機率，使得 CDMA2000 在發展上較吃虧；在技術上可分為第一代的

CDMAOne、第二代的 CDMA2000 1x 以及第三代的 CDMA2000 1x EV-DO 

（Evolution Data Only）及 CDMA2000 1x EVDV（Data & Voice），CDMA2000 

1x 系統的語音用戶容量是 CDMAOne 系統的 2 倍，而 CDMA2000 1x EV-DO 可

提供 2.4Mbps 下載和 300Kbps 上傳的傳輸速度，CDMA2000 1x EVDV 則可以提

供上下傳 2.4Mbps 的傳輸速率（東名，2001；高凱聲，2009）。 

 

二、WCDMA 

 

  WCDMA 是由日本獨立研發的 3G 通訊標準，由於 WCDMA 標準可以與全

球佔有率最高的 GSM 系統相容，因而受到歐洲國家歡迎；雖然 WCDMA 系統

雖然與 GSM 系統相容，但是使用 CDMA 技術的 WCDMA 系統頻寬比使用

TDMA 技術的 GSM 系統寬，所以可以供更快的上網速度；另外，WCDMA 也

是 CDMA 技術的延伸，但由於 WCDMA 使用的頻寬比第二代的 CDMA2000 大，

在資料傳輸上更具優勢；WCDMA 和 CDMA2000 在技術規格上沒有太大差異，

只是在數據傳輸方式上略有不同，可是兩者相容的技術不一，在設備的建設上

完全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擁護者（東名，2001；高凱聲，2009）。 

 

三、TD-SCDMA 

 

  TD-SCDMA（Time Division - Synchronous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是由中國大唐電信研發，是 ITU 批准的第三個 3G 標準，TD-SCDMA 採用 TDD

技術，即是上下鏈路（link）在單一頻帶上進行，優點是可以充分利用頻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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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提供最高 2Mbps 的傳輸速率；2008 年中國國務院整合電信市場時，要求當

時 2G 市場佔有率最高的中國移動建設 TD-SCDMA 系統；由於中國擁有龐大的

電信市場，使得 TD-SCDMA 系統用戶得以快速增長，但是 TD-SCDMA 網路穩

定性比 CDMA2000 和 WCDMA 差（林靜，2001.9.25；詹巧鈴，2006；高凱聲，

2009；張春飛，2013.6.3）。 

 

肆、第四代行動通訊系統 

 

  第一代行動通訊系統（1G）使用類比式窄頻系統，不但容量少、通話品質

差，而且容易被竊聽，第二代行動通訊系統（2G）以數位訊號取代了 1G 的類

比訊號，在容量上、通話品質和安全上都有所提升，但 2G 無法滿足大量數據

傳送的需求，在數位時代的發展下，未能提供影像視訊和多媒體內容服務，因

而衍生第三代行動通訊系統（3G），把行動電話的數據傳輸速率從 9.6kbps 提

升到 2Mbps（東名，2001），但是隨著網路內容增加，行動電話服務市場需要

更高速的數據傳輸系統，因此促使第四代行動通訊系統（fourth generation, 4G）

的出現，4G 理論上在靜止或低速移動的狀態下，資料傳輸速率可以達到 1Gbps，

在高速移動時，資料傳輸速率也可以達到 100Mbps，但是現今市場上流行 LTE

和 WiMAX 標準都屬於 3.9G。 

 

一、WiMAX 

 

  全球互通微波存取（Worldwide In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 

WiMAX）是一項高速的無線電數據網路標準，具有無線寬頻、高容量及遠距傳

輸能力，WiMAX 最初設計是針對最後一哩（last mile）的應用，在執照特許頻

段（licensed band）運作的 WiMAX 系統，可以提供更寬廣的涵蓋範圍和更高速

的網路傳輸量；移動式（mobile）的 WiMAX 可提供比現時 2G 和 3G 行動通訊

系統更快的傳輸速度，能提供通訊服務、資料傳輸和媒體傳輸三合一的通訊服

務，可是最終沒有成為世界主流（許獻聰，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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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台灣行政院科技顧問組成立「台灣 WiMAX 發展藍圖小組」，希望

由政府主導研發 WiMAX 技術，2005 年 12 月台灣經濟部正式成立行動台灣應

用推動計畫辦公室，推動台灣的電信產業發展，當時得到半導體公司 Intel 的支

援，2009 年全球有 90%以上的 WiMAX 終端設備都由台灣廠商供應，然而到了

2010 年 Intel 突然宣布撤除全球 WiMAX 實驗室，加上 LTE 的技術掘起，使得

WiMAX 市場逐漸衰退（邱鈞彥，2014）。 

 

二、LTE 

 

  長期演進技術（Long Term Evolution, LTE）是無線數據通訊技術標準之一，

也是目前最多國家所採用的通訊技術，相較於 3G 技術，LTE 可提供更快和更

穩定的行動上網品質，而且 LTE 具有節省成本、頻譜使用效率高、行動性和互

通性強等優點，而且更重要的是業者可以直接把現有的 3G 基地台升級來提供

LTE 的服務，具有順利過渡（smooth migration）的優勢，LTE 現時可分為歐美

的 FDD-LTE 以及中國的 TD-LTE 兩種規格，現時有不少業者試驗提供 FDD-

LTE 和 TD-LTE 的融合網路來提供更好和更穩定的服務（Nortel, 2008；

Bhalerao2012.10.11），各世代的行動通訊技術的主要特徵與發展整理如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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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各世代行動通訊技術的特徵與標準 

世代 技術特徴 技術標準 

--- 行動無線電話 PTT、MTS、IMS、AMTS 

1G 類比式無線電話 NMTS、AMPS、TACS 

2G 數位式無線電話 
GSM900、GSM1800、D-AMPS、

CDMA 

2.5G 封包式數據交換通訊 GPRS 

2.75G 加強封包式數據交換通訊 EDGE、CDMA2000 1X 

3G 網路通訊與視訊服務 
WCDMA、TD-SCDMA、

CDMA2000 1X EV-DO 

3.5G 加強資料傳輸速率 HSDPA 

3.75G 加強資料上傳速率 HSUPA 

3.9G 高速資料傳輸 LTE、WiMax 

4G 高速資料傳輸 LTE-A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許獻聰（2013），頁 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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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澳門行動通訊業與頻譜政策 

 

  澳門的電信市場早在80年代已經交由葡萄牙Marconi公司與英國大東電報局

合資的澳門電訊經營，壟斷了澳門電信市場20年，直至2000年才開放行動電話

服務的市場、引入香港競爭者，行動通訊市場自由化的程度比香港慢了十幾年，

但是隨著澳門2003年賭權開放，經濟急起直追的情況下，澳門的行動通訊市場

也積極發展，在博彩業的經濟帶動下，澳門2013年博彩收入為450億美元，是拉

斯 維 加 斯 7 倍 以 上 ， 人 均 GDP 增 長 18.4% 至 9.1376 萬 美 元 ， 全 球 第 四

（Sevastopulo, 2014.7.2），在這個經濟環境底下，澳門有足夠的經濟能力推動

電信產業發展，根據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及易研網絡研究實驗室（2013）的報

告顯示，澳門2013年智慧型手機普及率高達85%，與2012年65.5%相比大幅增長

19.5%，相比其他先進國家或地區的智慧型手機普及率都要高（澳門華僑報，

2013.6.30；Our Mobile Planet, 2013）。 

 

  澳門雖然只有60萬人口卻有4家行動通訊服務公司，在市場小競爭大的情況

下，市場對政府政策的反應也會來得直接和快速，上文提到澳門在2013年間一

年內智慧型手機普及率增長19.5%，這正是澳門電信局推行「全城3G」計劃，

規定全澳門的市民使用3G服務，雖然計劃最終沒有如期實施，但其經驗值得保

留下來讓人警惕，因此本章將會分為五節，第一節介紹澳門行動通訊發展歷程

以及市場概況，第二節則會介紹澳門的行動通訊業者，透過展現業者的發展過

程了解澳門的市場生態，第三節將聚焦在政府的政策與管理層面，了解政府對

行動通訊業的管理原則和目的，第四節會討論澳門政府在頻譜資源分配上的安

排，檢視澳門的行動通訊執照發出工作，最後第五節則會集中討論澳門的「全

城3G」計劃，闡述其始末、以及政府在推行期間遇到的問題和檢討政策效果。 

 

第一節 澳門行動通訊的發展歷程 

 

  1980 年以前，澳門的電信業由政府的郵電司負責經營，1980 年政府決定把

電信服務交由私人機構經營，但因為當時澳門的市場規模太小，開放電信市場

或引入競爭都有一定困難，故此政府與澳門電訊有限公司簽定 20 年的專營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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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禁止其他競爭者的出現，藉以保障投資者能得到一定的回報；1981 年 10 月

15 日，香港的大東電報局與葡萄牙 Marconi 公司合組經營的澳門電訊有限公司

宣告成立，並在同年 10 月 20 日取得 20 年的電信服務經營權，合約期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因而形成日後電信市場被澳門電訊壟斷的局面（澳門消費者委

員會，1998；範笙祿，2001；吳志良和楊允中，2005），郵電司則改為監管電

信業的角色，澳門電訊 1988 年 11 月開始引入使用英國 TACS 系統的第一代行

動通訊系統（1G）（澳門第 584/99M 號訓令之附件，1999），1995 年 7 月 17

日澳門總督韋奇立發出第一張 2G 執照，並核准澳門電訊的 2G 收費標準（澳門

第 208/95/M 號訓令，1995），同年 12 月澳門電訊推出 GSM900 行動電話服務，

1999 年 12 月再引進 GSM1800 技術（澳門電訊，2013；澳門電信管理局，

2013c）。 

 

  2000 年澳門開放行動通訊市場引入競爭者，兩家來自香港的行動通訊業者

和記電話以及數碼通取得 2G 的臨時執照並投入服務，一年後兩家業者獲政府

更改其臨時執照為正式的 2G 執照，澳門電訊也在 2002 年 6 月獲發 2G 執照，

展開 3 家公司競爭 2G 市場的局面（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157/2002 號行政長官批

示，2002）；2006 年 4 月澳門政府開始 3G 執照的申請工作，2007 年 5 月澳門

政府以審議制發出 3 張第三代行動通訊服務執照，其中包括 2 張 WCDMA 及 1

張 CDMA2000 執照，澳門電信、和記電話以及澳門第四家行動通訊業者，來自

中國的中國聯通（後改組為中國電信）取得 8 年期的 3G 執照，各業者同年推

出第三代行動通訊服務，2009 年 9 月澳門政府再發出第 4 張 8 年期的 WCDMA

執照給予數碼通，讓當時只有 50 多萬人口的行動通訊市場產生激烈的競爭，澳

門行動通訊業發展歷程如圖 3-1（澳門電信管理局，201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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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澳門行動通訊業發展歷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截至 2014 年 3 月澳門行動電話服務普及率達 271%，用戶總數有 1,662,547

戶，2G 用戶有 3,605 戶，而 3G 用戶則有 1,658,942 戶，如表 3-1 所示。 

 

表 3-1. 2014 年 3 月澳門行動通訊統計資料 

行動電話服務普及率 271% 

行動電話服務用戶總數 1,662,547 戶 

2G 用戶數 3,605 戶 

3G 用戶數 1,658,942 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澳門電信管理局（2014）。 

 

  從圖 3-2 可以看到 2G 用戶從 2003 年開始持續增長，但自 2008 年 3G 服務

投入運作後開始大幅下降，而 3G 用戶則持續增長，到 2013 年 2G 用戶更減少

至 3 千多戶。 

 

1988 1995 1999 2000 2001 2007 2009 2012 

澳門電訊推出首個 1G 系統 

政府發出第 1 張 2G 執照 

澳門電訊推出 GSM1800 服務 

澳門開放行動通訊市場 

政府發出 3 張 2G 執照 

政府發出 3 張 3G 執照 

 
政府發出第 4 張 3G 執照 澳門電訊推出 GSM900 服務 

 

政府推行「全城 3G」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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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2003 年至 2013 年澳門 2G 和 3G 用戶趨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澳門電信管理局（2014）。 

 

  澳門現時共有 4 家行動通訊業者，其中 3 家提供 2G 與 3G 服務，分別是澳

門電訊股份有限公司、和記電話（澳門）有限公司與數碼通流動通訊（澳門）

股份有限公司，而另外一家則是只提供 3G 服務的中國電信（澳門）有限公司，

各業者所提供的服務如表 3-2（澳門電信管理局，2013b）。 

 

表 3-2. 澳門行動通訊業者及其提供的服務 

電信業者 2G 3G 

澳門電訊 GSM900／GSM1800 WCDMA 

和記電話 GSM900／GSM1800 WCDMA 

數碼通 GSM900／GSM1800 WCDMA 

中國電信澳門 --- CDMA2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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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澳門行動通訊業者介紹 

 

壹、澳門電訊 

 

  澳門電訊有限公司（Companhia de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S.A.R.L., 

CTM）成立於 1981 年，是澳門第一間提供通訊服務的企業，由香港的大東電

報局（Cable and Wireless）與葡萄牙 Marconi 公司（期後被葡萄牙電信 Portugal 

Telecom, PT 收購）合夥而成，並取得澳門電話服務專營權，澳門電訊 1981 年

取得 20 年專營合約後，按當時的合約規定，經營期不得超過 25 年，而且政府

有權在合約期滿前 5 年贖回專營權；澳門電訊 1988 年推出類比式行動電話服務，

1995 年推出 2G 服務並獨家經營；1999 年澳門回歸中國管治，澳門政府與澳門

電訊進行續約談判，並修改澳門電訊專營合約，政府開放行動電話市場，僅保

留固網電話及互聯網服務的特許經營權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澳門電訊現時是

澳門唯一提供綜合電信服務的公司，業務包括固網電話、2G 和 3G 服務以及互

聯網服務等，2013 年港資機構中信國際電訊全數收購大東電報局與葡萄牙電訊

所持有的澳門電訊股份，成為澳門電訊最大股東，擁有 99%股份，澳門郵政局

則持有 1%澳門電訊股份（澳門消費者委員會，1998；吳志良和楊允中，2005；

周穎琤，2007；澳門電訊，2014），截至 2013 年底澳門電訊的行動電話用戶數

量約有 79 萬戶，佔 2013 年總體用戶的 46%，在收益方面，澳門電訊 2013 年總

營業額為 47 億澳門幣，稅後盈利為 10.02 億澳門幣；澳門電訊憑藉多年專營的

優勢，服務據點以及訊號覆蓋率都比其他業者好，同時澳門電訊亦與便利店合

作，推出便利店繳費服務，澳門電訊也下調行動電話的長途電話及簡訊費用等

優惠，以維護既有用戶（澳門電信管理局，2014；澳門電訊，2013；澳門電訊，

2014）。 

 

貳、和記電話 

 

  和記電話（澳門）有限公司（Hutchison Telephone (Macau) Company 

Limited, Hutchison）是和記電信（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  成立於

1991 年，前身是提供傳呼機、手機及配件銷售業務的聯合傳訊，1991 年被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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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記黃埔集團收購後改名為和記傳訊（澳門）有限公司，其後再更名為和記電

話（澳門）有限公司；2000 年澳門開放行動電話市場，和記電話取得 2G 執照，

提供 GSM900 及 GSM1800 行動電話服務，2005 年和記電話改以「3 澳門」為

品牌提供行動電話服務，2006 年取得 8 年期的 3G 執照後，現時提供 2G 及 3G

行動電話服務（吳志良和楊允中，2005；澳門和記電話，2014）。 

 

  為了搶佔行動電話市場，澳門和記利用香港母公司的資源，在 2008 年推出

澳門用戶使用視訊電話與香港和記電話用戶通話，只須繳付本地視訊費用，無

須繳付長途電話費用，此外澳門 3G 用戶到香港使用香港和記 3G 漫遊服務，也

可豁免漫遊費用（澳門和記電話，2008）。 

 

參、數碼通 

 

  數 碼 通 流 動 通 訊 （ 澳 門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Smartone - Mobile 

Communications (Macau) Limited, Smartone）是香港數碼通電信集團有限公司的

附屬公司，與和記電話一樣同屬於澳門 2000 年開放行動電話市場後，引入的兩

家香港電信公司之一，2009 年 9 月獲政府發出第 4 張 3G 執照，現時提供 2G 及

3G 行動電話服務（澳門數碼通，2014），2013 至 2014 年，澳門數碼通受漫遊

業務拖累錄得 1,700 萬港元的虧損（香港數碼通，2014b）。 

 

  數碼通一直強調行動通訊的網路速度快而且網路可靠和穩定，同時為了滿

足澳門的外地僱員的國際電話需求，推出針對印尼、菲律賓、尼泊爾和越南的

國際電話優惠（澳門數碼通，2015）。 

 

肆、中國電信澳門 

 

  中國電信（澳門）有限公司（China Telecom (Macau) Company Limited, 

China Telecom）前身為中國聯通（澳門）有限公司（China Unicom (Macau) 

Company Limited, China Unicom），成立於 2004 年 10 月，中國電信集團由中國

政府擁有，是國務院授權投資的機構及國家控股公司的試點；2005 年澳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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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城市發展需要，考慮到將會有大量非 GSM 系統的行動電話遊客到訪澳門，

決定引入使用 CDMA 技術的業者來滿足遊客在澳門的通訊需求，因而引入中國

聯通成為澳門第 4 家行動通訊業者，中國聯通 2005 年 10 月開始營運 CDMA 網

路，1 年後正式開通業務， 2008 年 10 中國電信集團收購中國聯通的 CDMA 行

動電話網路及業務，同年 11 月正式更名為中國電信（澳門）有限公司，中國電

信是澳門唯一一家經營 CDMA 網路的業者，現時只提供 3G 行動電話服務；中

國電信澳門利用母公司在中國的優勢，推出一張 SIM 卡兩個門號的服務，方便

經常往返澳門與中國的用戶使用同一台手接聽或撥打電話，另外也提供澳門撥

打中國各城市長途電話的費率優惠，中國電信澳門也強調 CDMA 網路通話穩定

及話音清晰的優點（中國電信澳門，2014）。 

 

  由於澳門 4 家業者只有澳門電訊公布其客戶數量，約佔行動通訊市場的

46%，另外 3 家業者（和記電話、數碼通和中國電信澳門）則沒有公布其用戶

數量，因此推算 3 家業者分佔其餘 54%的行動電話市場，如圖 3-3。 

 

圖 3-3. 2013 年澳門各行動通訊業者市場佔有率 

（由於只有澳門電訊公布其客戶總數，因此只能合併計算和記、數碼通和中國

電信澳門的市場佔有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澳門電訊（2014）。 

澳門電訊 

46% 

和記、數碼通

和中國電信澳

門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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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澳門頻譜政策框架 

 

壹、澳門電信管理機構 

 

  1980 年以前，澳門的電話服務經營及產業監管都由政府郵電司（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Correios e Telecomunicações, CTT）負責，直到 1981 年郵電司與

澳門電訊簽訂 20 年專營合約後，郵電司才改為監管電信業的角色，1999 年澳

門回歸中國，郵電司改名為郵電局並進行職能重組工作，2000 年 6 月郵電司再

改名為郵政局（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Correios, DSC），並將電信服務規管及

無線電頻譜管理的權限轉交到新組成的電信暨資訊科技發展辦公室（Gabinete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as Telecomunicações e Tecnologias da Informação, 

GDTTI），負責協助政府行使監督的職權；電信暨資訊科技發展辦公室的職責

包括制定和執行電信政策；促進切合市場需要的電信及資訊服務的創設、營運

及基礎設施的發展；向電信及資訊營運商發出執照；監管營運商的公共電信及

資訊服務的質素和價格；確保無線電頻譜的管理和監管等等；2006 年 5 月澳門

政府為了擴大電信事務機關的職能，把電信暨資訊科技發展辦公室升格為局級

機關，成立電信管理局（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Regulação de Telecomunicações, 

DSRT），電信局下設 8 個附屬單位包括：電信活動管理廳、規管事務處、競爭

促進處、電信技術及資源管理廳、電信資源管理處、電信標準及技術處、資訊

科技發展處及行政財政處，負責規管、監察、推動及協調所有與電信業有關的

活動，電信局的職責還包括規管及推動電信業發展、確保電信業的公平競爭、

維護電信服務使用者的權益、協調無線電服務及監管工作、管理及促使有效合

理地使用電信資源等等（第 21/2000 號行政長官批示，2000；第 5 第 67/2000 號

行政長官批示，2000；第 5/2006 號行政法規，2006；區潔嬋，2006）。 

 

貳、澳門頻譜政策 

 

  澳門政府 2001 年 8 月公布《電信綱要法》，為澳門的電信網路建設、管理、

經營以及電信服務等方面制定總體性的政策框架，電信政策的目標包括開放公

共電信網路的建設及電信服務的提供，使公眾更能受惠；保證電信服務價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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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讓澳門市民能不受歧視地獲得符合其需要的優質及有效率的電信服務；確

保電信普及服務的存在及運作；確保產業公平競爭及服務多元化，以增加電信

服務的供應及回應使用者對提高服務質量標準的要求和促進電信領域的科技研

究等等。 

 

  在《電信綱要法》下，主管機關的職責除了監管和監察電信及業者的活動

外，還包括制定電信業的策略性方針、總體政策及整體規劃、發出執照、管理

和分配無線電頻譜及其他電信資源、制定電信業的相應罰則以及徵收源自電信

業的公共收益等等。《電信綱要法》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公共電信服務可分

別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直接經營、公法人經營或由獲特許經營的私人經營，

而同一條第四款規定：公共電信服務的收費及價格須經政府核准，另外第十二

條第四款也規定：組成電信網路的基礎設施屬澳門政府的公產，並依法撥給經

營基礎設施的電信服務經營者經營。澳門政府基於澳門人口少市場小的特殊經

營環境，政府須要實行「再管制、再規約」的電信政策，在市場中作出調節，

才能有效達到預期的社會和經濟目標（區潔嬋，2006）。另外，在第 7/2002 號

行政法規第十五條規定頻譜的分配應該考慮無線電頻譜可供使用的情況、以保

障競爭條件和有效及充分使用無線電頻譜。 

 

  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其根本目的應該是體現公共利益，但是本文第二

章曾討論到，在政策制定時，公眾很多時會因為缺乏資源支持或興趣參與，加

上在專門或高度技術的知識門檻，使得政策未必能真實反映民眾的意志，而且

對電信產業來說，有效決策比民主程序更重要，因此澳門推出電信政策前甚少

直接向公眾諮詢，政府要制定一個電信政策時會先由電信管理局進行內部研究，

並交由顧問公司再進行深入研究，其後會諮詢民間團體與業者的意見，結合研

究報告及諮詢意見後，再送到政府的行政會討論及審議；而澳門電信政策主要

會參考與澳門體制相似的香港，加上澳門已回歸中國，因此電信政策須要配合

中國的發展，但礙於澳門市場規模太小，無法完全參照香港自由化市場的模式，

所以澳門電信局一方面開放市場讓企業競爭，另一方面會對業者進行規管，而

不會像香港奉行自由市場，例如澳門的行動電話服務費率須要經過政府審查，

避免電信市場出現不顧成本促銷的惡性競爭；同時在收費計劃的審查中，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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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避免業者的優惠方案暗藏高昂收費，以一系列的管制來維護消費者權益，而

電信局推出一個電信政策前都會經過若干個程序，圖 3-4 為澳門電信政策制定

流程，雖然在政策制定時會諮詢民間團體和業者意見，但是電信局甚少在其網

站上公開諮詢內容或政策研究的詳細資料。 

 

 

 

 

 

 

 

 

 

 

圖 3-4. 澳門電信政策制定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第四節 澳門行動通訊服務發照過程與執照規定 

 

  1995 年 7 月 17 日的澳門總督韋奇立頒布第 208/95/M 號訓令發出第一張 2G

執照，由於當時電信市場仍由澳門電訊壟斷，因此 2G 服務的經營權由澳門電

訊獨得，但當時澳門電訊受專營合同約束，故此 GSM 的價格須要經由政府核

准，同年 12 月澳門電訊正式推出當時在香港以及世界廣泛使用的 GSM900 行動

電話服務，1999 年 12 月再引進 GSM1800 技術，推出時間比香港慢了 3 年（澳

門電訊，2013；澳門電信管理局，2013c）。 

 

壹、2G 執照發照過程與規定 

 

  澳門電訊在 1981 年取得 20 年專營合約後，自此壟斷了整個電信市場，但

按合約規定，經營期不得超過 25 年，而且政府有權在合約期滿前 5 年贖回專營

專權，1999 年澳門回歸中國，澳門電訊的專營合約也實行了 18 年，因此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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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與澳門電訊開始進行續約談判，並修改澳門電訊的專營合約，新的合約規

定澳門電訊須要開放行動電話市場，而固網電話及互聯網服務的經營權則可延

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因此澳門政府在 2000 年開始引入新的 2G 業者，增加行

動通訊市場的競爭，2000 年 9 月 8 日政府公布《第 32/2000 號行政法規》，宣

布臨時執照的發出程序，新執照由政府審議申請者的資格，並發出 3 張 1 年期

的臨時執照，政府會根據《第 32/2000 號行政法規》內的 7 點原則對執照的申

請進行審查，包括： 

 

1. 能夠提供較佳及有利於競爭的條件，申請者與澳門電訊沒有直接或間接的

資產關係為重要考慮因素； 

2. 在服務質素、覆蓋範圍、服務範圍和價格收費方面能提供較優越的條件； 

3. 較高質素的技術計劃； 

4. 較佳的革新和發展因素； 

5. 較佳的技術資格； 

6. 較高質素的經濟財務計劃； 

7. 能為澳門帶來較佳的經濟和社會利益。 

 

  《第 32/2000 號行政法規》中提到政府發出 3 張 1 年期的臨時執照，有關

臨時執照的規定源於殖民時代政府的習慣，由於澳門市場小人口也少，公開諮

詢未必能真正反映民意，因此當時政府透過臨時執照作為試用期，測試市場和

民眾的反應，自此成了政府日後行政的習慣，《第 32/2000 號行政法規》中規

定如無發現臨時執照持有人不遵守該執照所定的規定和條件，則可向該持有人

發出 8 年效期的確定執照。 

 

  2002 年澳門政府公布第 7/2002 號行政法規《經營地面流動公共電信網絡及

提供公用地面流動電信服務之法規》，確立發出行動通訊執照及經營相關業務

的規則，法規規定業者必須領有執照才能經營電信業務，而發照工作會採用預

先評定資格再申請的方式進行，即符合一定資格才能提出正式申請，同時澳門

行政長官可以基於澳門的公共利益不發出執照；至於申請資格，業者須要具備

4 項要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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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屬依法在澳門成立的公司，而公司所經營的業務須包括將獲發執照的

業務，而且公司資本不少於澳門幣 1,000萬元； 

2. 具備履行義務的能力和相關技術及經驗，以及具有為經營該業務所需

的專業人員隊伍； 

3. 具備適當的經濟及財政資源； 

4. 具備為發展計劃所需的最新及適當會計資料。 

 

  由於執照是以審議的方式發出，而且取得執照就可以獲得分配頻譜，因此

業者取得執照後只須要繳交澳門幣 10 萬元的執照費，此外業者須要繳交執照所

規定的業務範圍的純利 5%作為政府年度經營費；在執照轉讓上，執照可以在行

政長官的許可下作有償和無償轉賣給符合經驗資格的業者，但行政長官可以基

於公共利益、保障社會經濟和社會發展為由拒絕有關轉讓，同時澳門行政長官

也可以基於公共利益中止或廢止執照，但須要依法保障業者的權益；執照也規

定在未經政府預先許可下，業者不得限制或中斷網路的運作或服務，否則可罰

款澳門幣 7 萬至 65 萬元的，但遇上極端的氣象、地震、水災或火災則不受此限

制，同時業者可就罰款向行政法院提起上訴（第 7/2002 號行政法規，2002）。 

 

  政府公布 2G 執照申請程序後，共有 8 家分別來自澳門、香港以及新加坡

的財團申請澳門的 2G 臨時執照，澳門政府就申請者的營運及建設計劃書決定

經營者；雖然以審議制發出執照的方式一直被批評像選美比賽，政府只透過申

請書與業者的背景資料來決定資源如何分配，最終未必能充分反映頻譜資源的

價值，甚至會出現黑箱作業，遠離滿足公共利益的目的（Easterbrook, 2003；詹

巧鈴，2006；彭心儀等人，2007；張民萱，2013），但是以澳門當時只有 44 萬

的人口來說，未必能實行拍賣制，因為市場規模的問題很可能會出現「贏者的

詛咒」，導致所有業者都無法回收成本，而且拍賣頻譜可能會限制了市場的競

爭（Melody, 2001）。因此政府一方面要發出 3 張 2G 執照讓市場出現競爭，另

一方面以審議制的方式發出執照，以降低業者的投資成本，同時可以看到，澳

門 2G 執照規定業者須要繳交純利的 5%作為政府年度經營費以增加業者經營成

本，一方面讓業者使用公共資源時把部份利益回饋公眾，另一方面提高了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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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營成本，迫使業者提高經營效率（Rosston & Steinberg, 1997：Hazlett, 

2001），而 5%的年度經營費可以看出「特許費用系統（royalty system）」的脈

絡；在國際上 3G 推出的初期，政府與業者都不知道 3G 的潛在市場與利潤有多

大，為避免「贏者的詛咒」的出現而設計了特許費用系統，以一定比例的利潤

取代拍賣的金額，而從時間點來看，香港 2001 年拍賣 3G 執照時就引入這個制

度，讓各業者以 5%營業額作為取得執照的拍賣條件，而澳門 2001 年發出 3 張

2G 執照，其中所規定的 5%年度經營費就可以從中看到特許費用系統的脈絡。 

 

  其後，由兩家來自香港的電信業者和記電話以及數碼通成功獲得 1 年期的

2G 臨時執照，政府認為由於這兩家業者在香港都具有豐富的經營電信服務的經

驗以及在文化上與澳門具有非常高的同質性，因此和記與數碼通取得執照，另

外一直壟斷電信市場的澳門電訊也獲發臨時執照。2002 年 3 家電信業者取得正

式的 2G 執照，按第 7/2002 號行政法第四條第二款的規定執照年期為 8 年，3 家

電信公司使用 900MHz 及 1800MHz 的頻譜提供 2G 服務：在執照換照的規定上，

訂定「執照期限屆滿前兩年向行政長官提交具有適當理據的申請，且經核實已

符合批給牌照（發出執照）的條件及法定要求，則牌照（執照）可以相同或較

短的期間續期」（第 157/2002 號行政長官批示，2002；第 158/2002 號行政長官

批示，2002；第 159/2002 號行政長官批示，2002），澳門 2G 服務的執照條款

整理如表 3-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1 

表 3-3. 澳門 2G 服務執照條款 

電信業者 使用頻率 採用技術 執照條件 換照及補償條件 

澳門電信 890-915MHz／

935-960MHz

（50MHz）及

1710-1785MHz

／1805-1880 

MHz

（150MHz） 

GSM900 及

GSM1800 

1. 10 萬澳門元

執照費； 

2. 每 年 5%年

度經營費； 

3. 服務定價須

要獲得政府

批准。 

1. 執照期限屆滿

前兩年提出申

請，符合條件

可以續期； 

2. 澳門行政長官

可基於公共利

益的須要中止

執照，但可獲

得合理賠償。 

和記電話 

數碼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行整理。 

 

貳、CDMA2000 執照  

 

  澳門的 2G 服務推出時間比香港慢，2001 年澳門開放行動通訊市場，引入

競爭者提供 2G 服務時，香港已經準備發出 3G 執照，但是在發出 CDMA2000

執照的時間，澳門則比香港早了 2 年；由於澳門以旅遊業為經濟支柱，澳門

2004 年入境旅客有 16,672,55 人，眾多旅客當中有超過一半 55.3%來自中國（澳

門統計暨普查局，2004），而中國正值發展 GSM 和 CDMA2000 服務，因此澳

門政府 2005 年基於旅遊城市發展需要，預計會有大量非使用 GSM 系統的遊客

到訪澳門，決定引入使用 CDMA2000 1X 系統的業者，以滿足遊客在澳門的通

訊需要；CDMA2000 1X 網路使用 825-845MHz 或 870-890MHz 頻率提供服務

（第 29/2004 號行政命令，2004）；2005 年 8 年期的 CDMA2000 1X 執照由中

國聯通澳門獲得（其後改組為中國電信澳門），中國聯通自 1997 年就開始在中

國試驗 CDMA 網路，因此中國聯通取得澳門的 CDMA2000 執照後，可以提供

延伸性的 CDMA 漫遊服務，執照有效期至 2013 年 6 月 5 日，中國聯通澳門的

執照與 3 家業者的 GSM 執照規定一樣，中國聯通須要付 10 萬澳門元的執照費，

而且每年須要繳交執照經營業務純利的 5%作為年度費用，服務價格也須要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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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批准，CDMA2000 1X 的執照主要條款整理如表 3-4（第 185/2005 號行政長

官批示，2005；第 235/2006 號行政長官批示，2006），由於 CDMA2000 1X 屬

於 2G 與 3G 之間的過度技術，因此這張執照與 2G 執照的規定相若，但不屬於

2G 執照，其後澳門政府發出 3G 執照時把 CDMA2000 1X 執照換成 CDMA2000 

1X EV-DO 的 3G 執照，因此中國聯通（現改組為中國電信）現時並沒有提供

2G 服務。 

 

表 3-4. 澳門行動通訊服務執照條件 

電信業者 使用頻率 採用技術 執照條件 換照及補償條件 

中國聯通 

澳門 

（後改組為

中國電信澳

門） 

825-845MHz

（20MHz）及 

870-890MHz

（20MHz） 

CDMA2000 

1X 

1. 10 萬澳門元

執照費； 

2. 每 年 5%年

度費； 

3. 服務定價須

要獲得政府

批准。 

1. 執照期限屆滿前

兩年提出申請，

符合條件可以續

期； 

2. 澳門行政長官可

基於公共利益的

須要中止執照，

但可獲得合理賠

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行整理。 

 

參、3G 執照發照過程與規定 

 

  2006 年澳門政府公布第 15/2006 號行政命令，宣布分兩階段發出不超過 4

張 3G 執照，首階段發出 3 張執照，其中兩張以 WCDMA 及 CDMA2000 1X 

EV-DO 為優先考慮的技術條件，第三張則採取技術中立的原則選取：第二階段

則是在首階段發照後兩年內，按國際的技術發展以及市場需求選擇特定技術，

政府對執照申請者的評審會以 13 點要求作甄選的優先考慮條件，當中包括： 

 

1. 申請人具備從事電信業的經驗； 

2. 為申請而設立的公司或財團，擁有資本的 51%或以上的股東或成員具備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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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電信業的經驗； 

3. 提供最新及最精良系統的承諾； 

4. 投資承諾及財政狀況； 

5. 擬使用的網路基礎設施的技術條件； 

6. 為實現系統能良好地覆蓋整個澳門而制訂的規劃； 

7. 服務的質量及系統的性能標準； 

8. 公司在管理及技術方面的專門知識； 

9. 服務價格； 

10. 對本地人員提供的培訓計劃及設施； 

11. 帶動本地相關業務應用軟件及內容開發的確切可行方案； 

12. 為澳門帶來的經濟及社會效益； 

13. 申請者的組織結構。 

 

  雖然 2006 年澳門人口增加至 50 萬，但電信市場仍是很小，因此 3G 執照的

發出方式與 2G 執照一樣採用審議制，至於在技術要求上，澳門仍是以旅遊業

為主要產業，因此在電信發展上要顧及到中國旅客的需求，而且上文提到，澳

門的電信政策除了參考香港經驗外，還須要配合中國的政策發展，因此延續了

CDMA2000 1X 的服務需求，定出使用 CDMA2000 1X EV-DO 技術的業者可以

優先獲得 3G 執照，另外一張則是採用國際主流的 WCDMA 標準，第三張執照

則以技術中立的形式發出，當時中國正在研發 TD-SCDMA 標準，但由於技術

尚未成熟，網路穩定性比 CDMA2000 和 WCDMA 差，因此沒有被納入考量，

而第 15/2006 號行政命令規定，第二階段的發照工作可按國際的技術發展以及

市場需求選擇特定技術，目的就是讓整個發照規劃和產業發展更具彈性。 

 

  按第 7/2002 號行政法第四條第二款的規定，3G 執照為期 8 年，取得執照

者須要繳交 10 萬澳門幣執照費，並且每年繳交執照業務範圍內所取得的純利

5%作為年度經營費用；服務定價方面，與 2G 一樣，業者提供的服務價格須要

經過政府批准；在換照方面，業者須要在期限屆滿前兩年提出換照申請，但是

與 2G 執照不一樣，3G 執照列明澳門政府可視乎市場的發展情況拒絕為執照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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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而且無須就此向有關執照持有人作出任何補償（第 15/2006 號行政命令，

2006）。 

 

  另外，第 15/2006 號行政命令中加入了特別規定，其附件第十一部分的

11.1 和 11.2 特別規定列明（由於澳門與台灣用語不同，原文中括號的內容為本

研究補充以便對照）： 

 

11.1 牌照（執照）的持有人本身或財團的成員如已持有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發出的公用地面流動電信服務牌照（公共行動通訊服務執照），

則該牌照（執照）的續期不得超過兩年，以確保流動電信（行動通訊）

市場的健康發展。 

 

11.2 如現有公用地面流動電信服務牌照（公共行動通訊服務執照）的

持有人是次未能獲發牌照（執照），則其現持有的牌照（執照）可獲

續期六年，以保障有關持牌人（持照者）在投資上的可能回報及減少

對客戶帶來的衝擊，但有關持牌人（持照者）必須在申請續期時承諾

持續提供優質和多元化的服務。 

 

  這兩項特別規定中訂明，若果 2G 業者取得 3G 執照，2G 執照會受到續期

限制，執照到期後只能延期兩年，換句話說就是業者取得 3G 執照後，2G 執照

到 2010 年 7 月 8 日到期後只可延長有效期至 2012 年 7 月 8 日，之後就不得再

延長 2G 經營年期，法規希望以此保障電信市場的健康發展；但如果 2G 執照持

有者未能取得 3G 執照，其 2G 執照則可以延期 6 年，以延長其投資回報時間及

減少對用戶的衝擊。 

 

  在現實生活中，消費者的偏好是會改變的，所以頻譜的最佳使用水平也會

跟著不斷改變，在第二章頻譜的利潤與社會成本的（動態）關係圖中，政府的

角色是去把頻譜的效益達到最佳的使用水平，跟著時代與科技進步而改變，鼓

勵創新服務以及市場競爭，使頻譜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務以及消費者可以享受更

低的價格，但是政府的政策也可能導致「非市場失靈」（non-market failur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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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因為政府缺乏競爭市場的相關詳盡資料，在預測技術方向時可能無法準

確對市場發展作出估計與瞭解，影響了公共政策的方向（Hazlett, 2001），政府

在 3G 執照的特別規定加入限制 GSM 執照延長使用期的原因是政府預測到 2G

在 3G 推出後可能會被快速淘汰，在參考 1G 的經驗後，2G 的推出可完全取代

1G，政府認為當新技術出現，舊有技術會佔用頻譜，使公共資源無法達到最有

效使用的目標，故此以特別規定的形式訂定條款，作預測性的頻譜規劃，以滿

足社會未來對頻譜的需求及使用情況，而且根據澳門廉政公署取得的電信局在

2011 年 5 月 13 日向澳門運輸公務司司長呈送的第 172/07.01.00-180 號建議書，

電信局認為 2012 年下半年 2G 執照原則上並無存在的需要，可見電信局對行動

通訊市場的發展方向和預測；在理性主義的迷思中，人們相信一切問題都必然

找到最佳的解決方案，使得現代公共行政學者相信透過政府某種管制措施，必

然可以解決某些社會問題，但是這種期望往往造成目標難以達成的困局，因為

在真實社會中的許多社會問題，都無法透過設計完善的措施來解決，更有可能

把社會問題變得更複雜而難以解決（Cranston, 1994，轉引自廖義銘，2005），

澳門的「全城 3G」計劃就是因為這項特別規定，造成日後停用 2G 服務的社會

爭議事件，有關事件將在下面的部分繼續討論。 

 

  這一次的 3G 執照共有 5 家來自澳門和香港公司申請，當中包括澳門電訊、

和記電話、中國聯通、廣星傳訊以及數碼通；2006 年經過評審後，政府選出澳

門的澳門電訊、香港的和記電話及中國聯通，各自獲得 1 張 3G 執照，澳門電

信管理局局長指中國聯通是唯一一家採用 CDMA 技術的業者，而且其申請書滿

足發照規章的要求，故此優先獲發第一張執照，另外 4 個申請者均採用

WCDMA 系統，但澳門電訊作為澳門全面性的電信公司，申請書內容及構思表

達較為理想，所以整體評分最高，因此也獲得執照，和記電話則是香港首家推

出 3G 服務的業者，加上在國際上有 3G 營運、內容服務提供的豐富及長期經驗，

所以獲得第 3 張 3G 執照，3 家業者在 2007 年陸續推出 3G 服務（澳門日報，

2006.10.25），各業者的執照規定如表 3-5，業者需要繳交 10 萬澳門幣執照費，

並且每年繳交執照業務範圍內所取得的純利 5%作為年度經營費用；服務定價方

面，與 2G 一樣，業者提供的服務價格須要經過政府批准，另外執照到期前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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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可以提出換照申請，但政府可視乎市場的發展情況拒絕為執照續期，並且沒

有任何補償。 

 

表 3-5. 澳門 3G 執照費用與換補償條件 

電信業者 費用 換照及補償條件 

澳門電訊 
1. 10萬澳門元執照費； 

2. 每年 5%年度費用； 

3. 服務定價須獲政府批

准。 

1. 須要在期限屆滿前兩年

提出換照申請； 

2. 行政長官可以公共利益

為由廢止執照，業者有

權獲得賠償； 

3. 澳門政府可視乎市場的

發展情況拒絕為執照續

期，並且無須作出任何

補償。 

和記電話 

數碼通 

中國聯通 

（中國電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行整理。 

 

肆、第四張 3G 執照規定 

 

  澳門電訊、和記電話以及中國電信 2007 年取得 8 年期的 3G 執照後，2009

年澳門政府展開第二階段的 3G 發照工作，政府公布第 10/2009 號行政命令，宣

布進行第四張 3G 執照的申請工作，原規定是按國際的技術發展以及市場需求

選擇特定技術，而當時國際上有 3 種 3G 標準，分別是歐洲的 WCDMA，美國

的 CDMA2000 以及中國的 TD-SCDMA，前兩者已有電信業者提供，雖然 TD-

SCDMA 得到中國政府的重視，並由擁有最多 2G 用戶的中國移動去建設，但是

技術仍未能像 WCDMA 和 CDMA2000 穩定，因此澳門的第 4 張 3G 執照採取技

術中立的原則發出，按第 7/2002 號行政法第四條第二款的規定，第四張 3G 執

照同樣為期 8 年；另外，與第 15/2006 號行政命令附件第十一部分特別規定相

似，當中 11.1、11.1.1 和 11.1.2 條規定，取得 3G 執照的 2G 業者，其 2G 執照

的的使用期限至 2012 年 7 月 9 日，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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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牌照的持有人本身或財團的成員如已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發

出的公用地面流動電信服務牌照（GSM標準），則須自 2012年 7月 9

日起放棄原先持有的牌照，以確保流動電信市場的健康發展。 

 

11.1.1 為適用第 11.1點的規定，公用地面流動電信服務牌照（GSM 標

準）持有人必須根據第 7/2002 號行政法規第九條第一款（二）項的規

定，由 3G牌照的公佈日起計三十日內申請修改其公用地面流動電信服

務牌照（GSM標準），否則將撤銷其 3G牌照。 

 

11.1.2 若按上點規定 3G牌照被撤銷，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有權在本規

章第 4.27點所述期限屆滿前將有關牌照發給其中一個落選投標人。 

 

  第 10/2009 號行政命令附件第十一部分特別規定明確列出，取得 3G 執照的

業者其 GSM 執照會在 2012 年 7 月 9 日失效，以確保行動通訊市場的健康發展。 

 

  經審議後，澳門政府在同年向擁有 2G 執照的數碼通發出第 4 張 3G 執照，

而數碼通選擇採用 WCDMA 標準的 3G 系統，各電信業者 3G 執照的經營期限如

表 3-6。 

 

表 3-6. 澳門電信業者 3G 執照期限列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澳門電信管理局（2014）。 

 

電信業者 啟用時間 使用期限 

澳門電訊 2007 年 6 月 4 日 2015 年 6 月 4 日 

和記電話 2007 年 6 月 4 日 2015 年 6 月 4 日 

中國電信澳門 2005 年 7 月 4 日 2015 年 6 月 4 日 

數碼通 2009 年 9 月 21 日 2017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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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電訊、和記電話與數碼通使用 1.9-2.1MHz 頻譜提供 WCDMA 服務，

而中國聯通澳門則繼續使用 2005 年取得 CDMA2000 1X 執照時原用的 850MHz

頻譜，澳門 3G 服務所使用頻段及採用技術如表 3-7（第 171/2007 號行政長官批

示，2007；第 172/2007 號行政長官批示，2007；第 173/2007 號行政長官批示，

2007）。 

 

表 3-7. 3G 服務使用頻段及採用技術 

電信業者 使用頻段 採用技術 

澳門電訊 

1920-1980MHz／2110-2170MHz 

（120MHz） 

WCDMA 

和記電話 WCDMA 

數碼通 WCDMA 

中國聯通澳門 
825-845MHz／870-890MHz

（40MHz） 
CDMA2000 

資源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第五節 澳門「全城 3G」計劃 

 

  頻譜規劃長期的爭議不是成本的多寡或是制度的設計，而是頻譜使用的技

術會不斷演進來提升頻譜效率，當政府的規劃一旦出現瑕疵，爭議與難題也隨

之出現（張則慧，2008）；澳門電訊、和記及數碼通 3 張 8 年期的 2G 執照早在

2010 年 7 月 8 日屆滿，但因為 3 家業者分別在 2007 年及 2009 年取得 3G 執照，

政府按第 15/2006 號行政命令附件第十一部分特別規定，限制 3 家業者的 2G 執

照只能延長兩年有效期至 2012 年 7 月 8 日，澳門電信局為這項特別規定推出

「全城 3G」計劃，可是在計劃實行前未有清楚考慮如何處理政策對本地用戶與

外地遊客之間的公平問題，同時在計劃推行期間無法確保業者提供穩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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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導致「全城 3G」無法如期落實，「全城 3G」計劃的歷程如圖 3-5，而接下

來的章節將會逐一討論圖中的每一個時間點。 

 

 

 

 

 

 

 

 

 

 

 

 

圖 3-5. 「全城 3G」計劃推行歷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壹、「全城 3G」計劃設計原意 

 

  2011 年 12 月 4 日澳門電信管理局局長陶永強向記者透露，2G 執照在 2012

年 7 月 8 日到期後將不再續期；2012 年 1 月 12 日電信管理局公布推出「全城

3G」計劃，電信局指政府一直以來都積極推動資訊及通訊科技發展和設施建設，

以配合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因此推出「全城 3G」計劃除了

讓服務多元外，更可使頻譜資源能隨著科技的發展得以有效及充分地使用，有

利澳門行動通訊的發展以及更能迎合市民和遊客的需要，因此 2012 年 7 月 8 日

開始，澳門的行動通訊服務全面由 3G 系統提供，所有澳門居民必須使用 3G 服

務，但是政府基於澳門作為國際旅遊城市，仍會維持 2G 服務運作一段時間，

但僅限於為旅客提供漫遊服務（澳門電信管理局，2012a）。 

 

  根據澳門廉政公署取得電信局向澳門運輸工務司司長遞交的第 172/07-

01.00-180 號建議書指，2011 年 3 月 GSM 用戶為 26.6 萬，與 2008 年 4 月歷史

電信局宣布推行「全城 3G」計劃 

澳門電訊 3G 網路癱瘓 6 小時 

澳門電訊通訊服務中斷 2 小時 

和記行動網路服務不穩 13 小時 

廉署公布調查報告 

電信局決定計劃延期至 12 月 31 日 

和記電信網路中斷近 7 小時 

電信局宣布計劃延期至 2015 年 6 月 4 日 

 

澳門電訊通訊服務中斷半小時 

1 月 2 月 5 月 6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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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峰相比，減少了 49.7 萬，平均每月減少 1.42 萬戶，電信局認為如果每月減

少數目不變，到 2012 年 9 月將再無本地 2G 用戶，電信局認知到 GSM 用戶降

幅未必規律地按過去趨勢減少，甚至減幅有可能放緩，認為如果沒有特別政策

配合，通常會出現一段頗長而需求量少但又不至於全無需求的時期，因此電信

局須要作出策略性的部署，有序地減少及終止 GSM 服務在市場上推出，以減

少新用戶增加，而且基於 3G 執照的特別條款規定，業者的 2G 執照只獲延期至

2012 年 7 月 8 日，電信局相信 2012 年下半年 GSM 用戶會下降至很低的水平甚

至沒有用戶，因此認為 2G 執照原則上沒有存在的必要，但是面對澳門 2010 年

入境旅客達 2,500 萬，考慮到旅客對 GSM 漫遊服務的需求，因此建議向未有更

新至 3G 網路地區的旅客提供 2G 漫遊服務；另外當時的電信局局長陶永強在澳

門立法會回覆議員質詢時指 2G 在澳門使用已久，由於服務穩定，不少業者不

會投資發展 3G 網路，但面對智慧型手機的普及與發展需要，2G 網路有必要取

消，這樣才能提升 3G 頻譜品質（澳門廉政公署，2012）。 

 

  前電信管理局長陶永強對媒體說，社會已清晰行動通訊服務將全面升級，

時間表亦已落實；而且電信局一直與各業者聯繫，停止了所有 2G 優惠，並加

推 3G 服務的優惠，希透過不同的優惠計劃包括送手機、綑綁式收費等吸引客

戶轉移到 3G 服務（澳門日報，2011.1.30），此外電信局也建立了「全城 3G」

計劃專題網站，向澳門民眾提供相關資訊，如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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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政府為「全城 3G」計劃製作的專題網站 

資料來源：澳門電信管理局（2012a）。 

 

  政府當時公佈受影響的用戶數量為 16 萬戶（總體用戶為 130 萬戶），從此

時開始，澳門各界就開始討論停用 2G 的可能性，而當時 3 家 2G 業者都表示支

持，並有信心順利完成過渡工作；澳門電訊表示將進一步提升行動通訊的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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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擴展訊號覆蓋率，讓使用者可以享受穩定及優質的通訊服務，和記則表示 3G

技術成熟，訊號覆蓋率與 2G 相若，相信可以平穩過渡，而數碼通則表示已逐

步安排 2G 用戶轉移至 3G 服務，並且會針對不同客戶群的需求推出合適的服務

計劃，有信心在限期前順利完成過渡工作（澳門日報，2011.12.6）。 

 

貳、計劃推行期間的電信故障 

 

  政府推出「全城 3G」計劃的初期沒有遇到太大的社會壓力，澳門的立法議

員以及民間團體都表示，希望政府做好 2G 用戶轉移到 3G 的宣傳工作及處理好

手機訊號覆蓋的問題，但在「全城 3G」計劃推行的期間，澳門電訊及和記電話

都出現多次行動網路故障，分別在 2012 年 2 月 6 日、5 月 14 日、6 月 15 日、

10 月 17 日和 12 月 26 日發生不同程度的系統故障。 

 

一、第一次行動通訊故障 

 

  2012 年 2 月 6 日澳門電訊發生第一次 3G 網路故障，通訊服務癱瘓 6 小時，

澳門有一半 3G 用戶停止服務，政府指責澳門電訊發生網路故障時沒有即時通

報政府與媒體，而且沒有後備方案處理問題，又要求澳門電訊在 24 小時內提交

報告解釋事件；面對這宗突發事件，澳門的輿論開始質疑澳門 2G 系統能否順

利過渡至 3G 系統，但電信局當局陶永強時向媒體表示，首要重點是做好過渡

工作，並非延長過渡時間，陶永強表示有信心做好停用 2G 的過渡工作，又指

「全城 3G」計劃早在 2007 年就開始進行，而電信局競爭促進處長蕭永榮表示

2010 年時與各電信營運商協調，並在該年下旬停止 2G 優惠計劃的批准，也就

是說自 2010 年下半年開始業者沒有再接受新的 2G 用戶申請；而這次故障事件

中，澳門電訊副總裁李永廉與財務總裁葉明旺回應事件，並以最高負責人身分

向公眾躹躬致歉，其後澳門電訊行政總裁潘福禧返回澳門就事件致歉以及承諾

不會發生同類事故，又提出月費減免措施來補償客戶損失；在立法議員及民間

團體方面，議員以及民間團體的代表都表示希望政府延長「全城 3G」計劃執行

時間或保留 2G 系統作後備用途，澳門街坊總會社會事務委員會主任何仲傳表

示事件不是一般的電信故障，而是影響到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又指雖然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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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服務非常普及，但資源過度集中在澳門電訊手中，故障事件揭示公共事業

被壟斷的壞處（澳門日報，2012.2.7）；立法議員崔世平則表示部分消費者剛買

下的全新 2G 手機只能繼續使用半年，意味著這半年間可能會增加約十多萬台

電子廢物，崔世平覺得電信業者停止本地用戶 2G 服務卻要繼續為旅客提供 2G

服務是莫名奇妙（華僑報，2012.2.7）；另一位立法議員陳偉智表示全球大部分

地區均未有淘汰 2G 網路，澳門政府經過這次事件的教訓應該考慮延長 2G 網路

的使用期，如果將來 3G 網路再度失靈，2G 網路可以成為備用的系統補上（華

僑報，2012.2.11）。 

 

  電信局局長陶永強則表示新舊系統的存廢問題會考慮其適用性、資源投放、

無線電頻譜有效使用等因素，強調「全城 3G」計劃事在必行，而且計劃不僅可

推動業者更合理投放資源建設 3G 通訊網路，完善覆蓋率，更可使無線電頻譜

得以更有效利用，滿足各階層人士的需要，陶永強說全澳手機升級至 3G 事在

必行（新華澳報，2012.3.23），但陶永強承認停用 2G 安排的宣傳不足，以為

2007 年業者取得 3G 執照後會自行處理 2G 用戶轉移工作，陶永強說電信局將會

加強宣傳，讓民眾順利過渡至 3G 服務，另外又會與環保局合作，探討如何處

理數以 10 萬計的 2G 手機（澳門日報，2012.3.23）。 

 

  經調查後，電信局在 2012 年 6 月 1 日發表報告指，這次故障事件是澳門電

訊的 IP 核心傳輸網路出現「數據風暴（flood storm）」；澳門電訊因為之前安

裝的虛擬專用區域網路服務（Virtual Private LAN Service - VPLS）在 IP 核心網

路內觸發了通訊流量的環路，因而出現網路異常，電信局認為澳門電訊犯了兩

個錯誤，第一個是有關技術人員錯誤輸入數據，導致未完整輸入水平分割

（Split Horizon）技術保護機制所必需的指令；第二個錯誤是操作流程錯誤，工

作人員在完成整體服務設置後才將用戶連線接到 IP 核心節點，導致出現錯誤時

未能被及時發現，總結而言澳門電訊出現技術和操作失誤，導致其 IP 核心傳輸

網路中斷，繼而影響行動網路，最終造成通訊網路癱瘓 6 小時，一半 3G 用戶

停止服務，電信局因此向澳門電訊罰款 80 萬澳門元（約 290 萬台幣）（澳門電

信管理局，20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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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行動通訊故障 

 

  自 2 月 6 日澳門電訊發生手機網路斷網事故後，不足 100 天內再次發生同

類事件，5 月 14 日晚上 8 時 30 分澳門半島多個地區手機服務中斷近兩小時，澳

門電訊到晚上 9 時後才向電信局通報，電信局則在傳媒多番查詢下，晚上 10 時

才發出新聞稿通知媒體，澳門電訊管理層再次就事件道歉： 

 

  澳門電訊行政總裁潘福禧稱：「我有信心 7 月 2G 轉 3G 時，澳門

電訊不會帶來澳門一個負累。」他續稱：「我們不會選擇退路，我們會

向前。我們會以我們的成績證明給澳門的市民、用戶、特區政府知道：

我們知錯能改，我們會盡好應有的本份。」（正報，2012.5.16） 

 

  對於兩次故障事件，部分議員與民間團體開始質疑電信管理局的管治能力，

又認為之前的罰款金額過低，沒有阻嚇作用；立法議員李從正質疑電信局與澳

門電訊在不同電信業務上多次的談判，政府往往處於不利位置，李從正質疑政

府到底是行政失當、官員失職，還是官員的專業知識和法律知識不足，令政府

最終都是吃虧一方（澳門日報，2012.6.2）；公用事業關注協會副理事長陳永源

則要求當局對此事件嚴格執行相關罰則，以起阻嚇之效（濠江日報，

2012.5.16）。 

 

  面對管治能力以及罰款過低的質疑，電信局指兩宗事件均屬罕見，局長陶

永強認為，罰款的意義不在於罰金多少，而是警示作用，讓營運商知悉問題所

在，從而加以改善。陶永強強調事件與 3G 技術升級毫無關係，認為「現在是

一間公司產生問題，不是本身網路出現問題。」他又重申不會推遲 7 月全面升

級 3G 的計劃，因為保留 2G 作支援是不可能和不合理，長遠也不可行，最重要

的工作是如何對電信服務做全面審視讓網路穩定，而不是另找一個網路補充

（正報，2012.5.17；正報，2012.6.2）。 

 

  電信局在 2012 年 11 月 23 日公布調查結果指，由於澳門電訊負責控制澳門

半島的 3G 行動通訊網路基地台的無線網路控制器被錯誤地重啟，使得基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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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與行動核心網路的聯絡，因而影響運作，當基地台重啟程序完成後，又同

一時間內有大量 3G 用戶嘗試登入 3G 網路，使行動電話交換中心與歸屬位置暫

存器之間的信令量大幅增加，結果造成信令堵塞，使 3G 用戶不能順利登入網

路和使用有關服務，因此這宗事件澳門電訊再被罰 18 萬澳門元（約 66 萬台幣）

（澳門電信管理局，2012d）。 

 

三、其他三宗行動通訊故障事件 

 

  發生兩次斷網事件後，澳門廉政公署在 6 月 20 日公布一份調查報告指電信

管理局在推行「全城 3G」計劃時越權、抵觸《行政程序法典》的第 7 條「善意

原則」和第 8 條「適度原則」（有關廉政公署的報告會在較後章節討論）；電

信局在同一天回應指最近發生的電信網路故障事件，並非源自 3G 網路的問題，

但都對 3G 服務造成影響，也影響公眾使用 3G 網路的質素，同時間「全城 3G」

計劃的過渡安排效果未盡理想，尚有 3 萬多個 2G 用戶仍未轉到 3G，因而決定

把「全城 3G」計劃延期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政府決定延遲執行「全城 3G」計劃後，另外一家電信業者和記電話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現兩次網路故障，分別在 6 月 15 日與 10 月 17 日；6 月

15 日的事件，和記的行動網路服務出現不穩定，和記電話花了 13 小時才能恢

復正常運作，事件中 3.3 萬用戶的行動網路服務受到影響；10 月 17 日的故障則

是手機中斷網路近 7 小時，5.7 萬用戶的手機服務受到影響，電信局經過調查後

指兩次事故都是人為因素所致，6 月 15 日的故障是和記在進行網路升級工程的

準備工作上存在疏漏，工作人員未有注意到新增的設定與原有設定存有衝突，

導致事故發生；而 10 月 17 日的故障則是和記 3G 網路的歸屬位置暫存器

（Home Location Register, HLR）被錯誤輸入指令而載入了舊有的軟體版本，並

使 HLR 重新啓動導致行動通訊受到影響，因此政府就兩宗事故向和記電話分別

罰款 15 萬及 22 萬澳門元（澳門電信管理局，2013e）。 

 

  自 4 宗事故發生後，電信局在 2012 年 11 月 23 日宣佈，把 2G 的期限再延

至 2015 年 6 月 4 日（同為 3G 執照到期日），政府宣佈暫緩執行停用 2G 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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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後，澳門電訊在 12 月 26 日發生第三次斷網事件，電信局指澳門電訊的行動

電話交換機因為軟體問題，引致部分由硬體控制的系統重啓，造成 3G 語音服

務中斷半小時，但這宗故障電信局並沒有對澳門電訊罰款（澳門電信管理局，

2012e），5 宗電信故障事件的整理如表 3-8。 

 

表 3-8. 澳門 2012 年電信業者故障事件 

故障時間 業者名稱 原因及影響 罰款 

2012 年 2 月 6 日

下午 4 點 30 分 
澳門電訊 

因技術和操作失誤，導致其 IP 

核心傳輸網路中斷，因而出現

3G 網路故障，通訊網路癱瘓 6

小時，澳門有一半 3G 用戶停止

服務 

80 萬澳門元 

2012 年 5 月 14 日

晚上 8 時 30 分 
澳門電訊 

因系統被錯誤重啟，加上同一

時間有大量用戶登入網路，造

成澳門半島多個地區行動通訊

服務中斷近 2 小時，受影響的

用戶約有 3.5 萬 

18 萬澳門元 

2012 年 6 月 15 日

凌晨 4 時 
和記電話 

因網路升級工程的準備工作上

存在疏漏，導致行動通訊網路

服務不穩，3.3 萬用戶的行動網

路服務受到影響，13 小時後才

恢復正常 

15 萬澳門元 

2012 年 10 月 17

日上午 11 時 40

分 

和記電話 

因錯誤輸入指令導致系統重新

啓動，造成行動通訊網路中斷

近 7 小時，5.7 萬手機用戶的服

務受到影響 

22 萬澳門元 

2012 年 12 月 26

日晚上 7 時 02 分 
澳門電訊 

因為軟體問題，造成 3G 語音服

務中斷半小時 
不處罰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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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廉政公署的調查報告 

 

  澳門廉政公署（相當於台灣法務部廉政署的機構，處理民眾對政府部門的

投訴）2012 年 6 月 20 日公布就民眾投訴「全城 3G」計劃的調查報告，在《關

於自 2012 年 7 月 9 日起澳門本地流動電話用戶只能使用 3G 的投訴處理報告及

建議措施》報告指，廉署在電信局公布「全城 3G」計劃後，收到不少民眾的投

訴，認為計劃對消費者不公而且因而被迫轉換手機，但因為時間的迫切性及問

題涉及的專業性，因而沒有公布詳細投訴內容。 

 

  廉署指電信局的「全城 3G」計劃仍然保留 2G 服務，只是服務對象不同，

而且計劃抵觸《行政程序法典》的「適度原則」和「善意原則」，取消 2G 服

務是抵觸「平等原則」，不符合公共利益，又指電信管理局同時越權宣佈允許

3 家電信公司從 7 月 9 日起只向漫遊用戶提供 2G 服務，廉政公署認為發出電信

執照是屬於行政長官的權限，電信管理局不具充分的法理依據去規定電信業者

的 2G 系統只能用作遊客的漫遊服務，而本地用戶只能使用 3G 的安排，是歧視

及損害本地居民的合理權益，使得本地居民失去選擇權，也違反政府應有的立

場及保障本地用戶權益的方針，澳門廉政公署認為電信局強行使用 3G 系統服

務是過份介入市場運作。 

 

  其中《行政程序法典》第八條的「善意原則」指政府的行為應該以善意的

規則行事以及重視法律的基本價值，包括： 

 

1. 在任何形式之行政活動中，以及在行政活動之任何階段，公共行

政當局與私人均應依善意規則行事及建立關係。 

2. 遵守上款規定時，應考慮在具體情況下需要重視之法律基本價值，

尤應考慮： 

A. 有關活動使相對人產生之信賴； 

B. 已實行之活動所擬達致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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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業者而言，電信局一方面要求保留 2G 系統，同時又限制服務對象，另

一方面又未能完全保證本地用戶全部皆須使用 3G 服務；而對用戶而言，無論

是否使用 3G 服務，都必須使用 3G 手機，無疑是對業者及用戶不恰當的措施，

因為電信局沒有依照善意規則行事（澳門廉政公署，2012）。 

 

  廉政公署認為「全城 3G」計劃規定澳門本地用戶不能使用 2G 服務，但外

地遊客卻可選擇 2G 或 3G 服務是對澳門市民不公平，廉署指「全城 3G」計劃

剝奪本地消費者的選擇權及侵犯平等對待權，抵觸了《行政程序法典》第五條

的「平等原則及適度原則」： 

 

1. 與私人產生關係時，公共行政當局應遵循平等原則，不得因被管

理者之血統、性別、種族、語言、原居地、宗教、政治信仰、意

識形態信仰、教育、經濟狀況或社會地位，而使之享有特權、受

惠、受損害，或剝奪其任何權利或免除其任何義務； 

2. 行政當局之決定與私人之權利或受法律保護之利益有衝突時，僅

得在對所擬達致之目的屬適當及適度下，損害該等權利或利益。 

 

  因為市民在消費上無選擇權，相反外地遊客卻可以選擇，這是剝奪市民的

選擇權利也對市民不公平，同時要求電信業者保留 2G 設備卻只能提供跨域漫

遊服務，業者被行政手段限制其服務對象，而且電信局不具謀求更大的公共利

益的充分理由去限制業者的利益，因此違反「適度原則」（澳門廉政公署，

2012）。 

 

  廉署指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及地區的政府皆以 2G 及 3G 並行，選擇哪一種

服務應由消費者自行決定，並非用行政手段強迫消費者只能使用某一系統。面

對廉署的報告以及澳門行政長官更改 2G 服務的期限，電信管理局的回應則是

電信局與廉署對法律有不同角度的理解，又指延長計劃實行時間是為了讓業者

有更充分時間準備，局長陶永強表示不同的人對 2G 的過渡工作會有不同的取

態，他指 2006 年發出 3G 執照時已清楚寫明有關規定，同時擁有 2G 執照的 3G

業者應該很清楚他們的義務與責任，並且須要按執照規定放棄 2G 網路；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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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署的報告，陶永強指出電信管理局十分重視廉署的意見並會認真研究，但認

為兩者的分析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濠江日報，2012.6.30）。澳門政府受過去

殖民地政府的影響，在經濟利益的考慮下沒有（或無法）嚴謹地執行法規，使

得社會具有相當程度的「人治」色彩，而且澳門的政府部門又經常在法治意識

層面上出現如高層官員對法律的認知不足等結構性問題（蔡怡竑，2013），從

電信局局長對調查報告的回應來看，澳門廉署對有關計劃的指責被電信局認為

是兩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 

 

  民主政府的核心理論應該是公共利益（Napoli, 2001），而澳門的《行政程

序法典》第四條也規定行政機關有權限在尊重居民之權利及受法律保護之利益

下謀求公共利益，然而「全城 3G」計劃卻遭到廉政公署指責不符合公共利益，

剝奪消費者的選擇權及侵犯平等對待權；雖然 2G 用戶佔整體手機用戶的少數

約 12.3%，但是 2G 用戶的平等權益應該受到重視，因為當公共利益的理念推

到極端，有可能成為「多數人的暴政」，縱容多數人侵犯少數人的基本權利

（張千帆，2005），當 2G 用戶須要更換 3G 手機才能繼續使用電信服務時，

他們與 3G 用戶相比，便會形成不公平的現象，縱使業者提供免費的 3G 手機

以及優惠服務計劃，但是 2G 用戶可能要花時間去重新學習新手機的使用方法

或是花時間去取得一台新的手機，這些時間的付出都會比 3G 用戶多，雖然本

研究也曾經提到在專門或高度技術的領域或是產業發展來說，有效決策比民主

程序更重要，但是對澳門來說「全城 3G」計劃的確引起不少混亂，而且停止

本地用戶的 2G 服務，卻保留系統服務漫遊用戶，可能會造成「非公共資源的

悲劇」，使得頻譜資源無法充分利用，因為漫遊用戶受到旅客數字的影響，是

一群不穩定而且無法預計使用量的用戶。 

 

肆、輿論對延遲「全城 3G」計劃的反應 

 

  在專門或高度技術的政策制定時，公眾或會因為缺乏資源支持或興趣參與，

加上政策制定者很少會積極從一般公眾中尋求相關資訊，使得政策制定時很可

能會嚴重偏離民眾的意志（Napoli, 2001）。澳門政府兩度推遲停用 2G 的計劃，

使得報章輿論認為縱使計劃本質上可以促使電信業發展，但是多宗事故顯示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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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局在推行政策時欠缺周詳考慮，也沒有充分衡量居民生活與社會發展的衝突，

導至事件爭議不斷；澳門日報的社論指政府主導電信市場理論上是可以撇開商

業考量，爭取最大程度的公共利益，但公共事業的變革涉及民意導向及利益取

捨，從 2G 轉 3G 事件反映，政府未有足夠的緩衝，讓社會各界權衡利弊輕重，

同時政策朝令夕改使公衆不知所措（夏耘，2012.11.24）。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政治學副教授仇國平指出，政府接連在公共服務

的決策上舉棋不定、出爾反爾，都是因為是政府作出決策後遭社會強烈反對，

迫使政府更改計劃，而根本的原因是因為政府在決策前沒有充分諮詢民意，或

只向與政府關係密切的民間社團諮詢，一般民眾的意見未能反映在決策過程和

政策制訂中，最終出現強烈的民意反彈（市民日報 2012.7.13）。 

 

  澳門三十行動聯盟理事長湯榮耀認為，電信局仍以市場獨市經營方式管理

現有電信市場，其監督模式未有因應市場發展調整，加上態度官僚，以為業者

會自行進行 2G 轉 3G 的宣傳工作而任由市場自行發展，而業者卻有依賴政府的

心態，以為政府會主導有關工作和宣傳，結果這個美麗的誤會使得「全城 3G」

計劃進程緩慢（正報 2012.12.17）。 

 

  「全城 3G」計劃的政策原意是要執行澳門在 2006 年及 2009 年公布的第

15/2006 號行政命令及第 10/2009 號行政命令附件第十一部分特別規定，在 3G

執照申請開始前政府已向準備申請的業者說明擁有 2G 執照的業者取得 3G 執照

後，其 2G 執照的延期會受到限制，如第 15/2006 號行政命令附件第十一部分特

別規定，2G 執照到期後只能延長兩年至 2012 年 7 月 8 日，而第 10/2009 號行政

命令附件第十一部分特別規定也列明 3G 執照會在 2012 年 7 月 9 日失效，電信

局參考 1G 被 2G 取代的經驗，預測 2G 在 3G 推出後可能會被快速淘汰，因而

定立這項特別規定，讓取得 3G 執照的 2G 業者停止提供 2G 服務，並把 2G 用

戶轉移到 3G 服務上，電信局為了執行這項規定而推出「全城 3G」計劃，目的

是讓公共資源可以更有效地運用，同時在發出執照時規劃未來社會的發展方向；

但是執照的作用在於附加義務，然而停用 2G 系統則是超出義務範圍，因為 3G

執照的條款影響到業者與 2G 用戶的權益，廉署的報告也指出選擇哪一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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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消費者自行決定，並非用行政手段強迫消費者只能使用某一系統，再加上

推行「全城 3G」計劃時遇上多宗行動通訊網路故障事件，使得純粹技術性問題

變成複雜的社會議題，而且自 3G 執照發出後，政府與業者未有積極宣傳 2G 執

照將在到期後兩年停止服務，造成技術提升與居民生活出現衝突，把事情變得

複雜，因而迫使電信局在政策上作出調整；儘管電信局把頻譜用在更有效益的

系統是符合公共利益，但是當個人權益受到行政影響，司法機關會傾向保障個

人權益而較少尊重行政部門的專業，也就是後來廉政公署提出的報告指電信局

侵犯消費者的權益等指責；當政策遇到法律爭議時，便容易受到個案不正義的

救濟而影響，傷害到全盤正義，亦即政府實施政策後期望達到的目標；澳門電

信局原本計劃 3 家業者的 2G 執照在 2010 年到期時，延長 2G 服務使用期兩年

再收回執照，但遇上多宗故障事件和廉署的指控，使得 2G 執照從 2012 年 7 月

8 日的期限延至同年 12 月 31 日，到 2012 年 12 月時，電信局再決定延至 2015

年 6 月 4 日，2G 執照的期限列表如表 3-9（第 399/2008 號行政長官批示，2008；

第 400/2008 號行政長官批示，2008；第 401/2008 號行政長官批示，2008）。 

 

表 3-9. 澳門電信業者 2G 執照期限列表 

電信業者 啟用時間 限期1 限期2 限期3 限期4 

澳門電訊 
2002年 

7月9日 

2010年 

7月8日 

2012年 

7月8日 

2012年 

12月31日 

2015年 

6月4日 

和記電話 
2002年 

7月9日 

2010年 

7月8日 

2012年 

7月8日 

2012年 

12月31日 

2015年 

6月4日 

數碼通 
2002年 

7月9日 

2010年 

7月8日 

2012年 

7月8日 

2012年 

12月31日 

2015年 

6月4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澳門電信管理局（2014）。 

 

伍、「全城 3G」計劃的影響及評估 

 

  澳門自 2007 年發出 3 張 8 年期的 3G 執照及 2009 年發出第四張執照後，

3G 用戶持續增加，而 2G 用戶持續減少，從表 3-10 可以看到 2008 年澳門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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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行動電話服務後，3G 用戶從 2008 年 1 月的 54,151 戶增至同年 12 月的

229,735 戶，增幅達 324.25%，2009 年澳門發出第四張 3G 執照，3G 用戶同樣有

超過一倍的增長，而且 2009 年期間 3G 的用戶數量就超過澳門人口，至 2010 年

增長開始放緩，但仍有雙位數增長；反觀 2G 用戶數量，自 2009 年開始都有雙

位數的降幅並減少至少於澳門人口數量，2009 年減幅達 39.31%，2010 年減少

28.3%，2011 年減少 45.79%；自澳門電信局 2012 年開始宣布「全城 3G」計劃

後，這一年間的減幅達 95.83%，截至 2014 年 7 月，澳門 2G 用戶已減少至

3,225 戶，在數字上已接近全民使用 3G，而 3G 用戶則有 1,655,848 戶。 

 

表 3-10. 2008 年至 2013 年澳門 2G 與 3G 成長率 

年份 

2G 3G 

1 月 12 月 成長率 1 月 12 月 成長率 

2008 750,416 702,861 -6.34% 54,151 229,735 324.25% 

2009 705,176 427,980 -39.31% 243,044 609,400 150.74% 

2010 407,678 292,291 -28.30% 616,852 829,970 34.55% 

2011 280,817 152,237 -45.79% 869,891 1,200,957 38.06% 

2012 142,541 5,950 -95.83% 1,239,352 1,607,507 29.71% 

2013 5,755 3,832 -33.41% 1,573,917 1,718,413 9.1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澳門電信管理局（2014）。 

 

  從表 3-11 可以看到「全城 3G」計劃宣布後 2G 用戶在 2012 年每月的減少

幅度，電信管理局在 1 月 12 日正式公布「全城 3G」計劃，要求所有澳門 2G 用

戶在 2012 年 7 月 8 日不能繼續使用 2G 服務，自政策宣布後，2G 用戶開始在 3

月明顯減少，從表中可以看到「全城 3G」計劃原定限期前，6 月份的已經減少

了 92.92%，剩餘 10,092 戶，可見在這段時間內有關政策的效果，而在 3G 用戶

增長方面，則維持穩定增長，從數字上看沒有因為停用 2G 而有急速的增長，

圖 3-7 為 2012 年澳門 2G 和 3G 用戶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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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2012 年澳門推行「全城 3G」計劃期間 2G 與 3G 用戶成長率 

月份 2G 用戶 成長率 3G 用戶 成長率 總用戶 成長率 

1 月 142,541 --- 1,239,352 --- 1,381,893 --- 

2 月 135,627 -4.85% 1,259,391 1.62% 1,395,018 0.95% 

3 月 67,850 -52.40% 1,351,223 9.03% 1,419,073 2.69% 

4 月 64,282 -54.90% 1,364,286 10.08% 1,428,568 3.38% 

5 月 35,424 -75.15% 1,418,508 14.46% 1,453,932 5.21% 

6 月 10,092 -92.92% 1,456,580 17.53% 1,466,672 6.13% 

7 月 8,157 -94.28% 1,476,561 19.14% 1,484,718 7.44% 

8 月 7,810 -94.52% 1,504,159 21.37% 1,511,969 9.41% 

9 月 7,200 -94.95% 1,525,419 23.08% 1,532,619 10.91% 

10 月 6,600 -95.37% 1,530,475 23.49% 1,537,075 11.23% 

11 月 6,179 -95.67% 1,559,808 25.86% 1,565,987 13.32% 

12 月 5,950 -95.83% 1,607,507 29.71% 1,613,457 16.76% 

（成長率為該月與 1 月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澳門電信管理局（2013）。 

 

 

 

 

 

 

 

 

 

 

 

 

 

圖 3-7. 2012 年澳門 2G 和 3G 用戶趨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澳門電信管理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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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探討的部分提到，可以利用公式來衡量業者 2G 和 3G 頻譜的使用效率，

但由於只有一家業者公布其用戶數量，因此無法比較業者的頻譜使用效率，但

可以利用相同的公式去衡量澳門在 2012 年間，2G 用戶轉移到 3G 用戶的程度有

多少，公式為： 

 

E   
      ⁄

      ⁄
 

 

  在公式中，N3G 為 3G 用戶數量、W3G 是 3G 頻寬、N2G 是 2G 用戶數量、

W2G為 2G 頻寬；如果 E 值愈高（＞1），代表 2G 用戶移轉至 3G 服務的程度越

高，也代表愈有效運用頻譜資源，相反，如果 E 值愈低（0＜E≦1），代表 2G

用戶移轉至 3G 服務的程度愈低，頻譜資源較無效率運用。利用公式可以計算

出澳門在 2012 年 1 月實行「全城 3G」計劃前，2G 用戶移轉至 3G 服務的程度

為 10.9，而 2012 年 12 月經歷「全城 3G」計劃後，2G 用戶移轉至 3G 服務的程

度為 270.1，12 月的數值是 1 月的 24.8 倍，可見「全城 3G」計劃轉移 2G 用戶

至 3G 服務的效果。 

 

陸、綜合執照 

 

  政府決定延長 2G 執照的有效期後，更改 3 家電信業者的 2G 及 3G 執照，

合併成為一張綜合執照，並修改部分條文，例如把用於 2G 服務的 900MHz 頻

譜提供給 3G 的 WCDMA 系統使用及執照期限統一更改為 2015 年 6 月 4 日，同

時也規定在執照有效期內，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更改 WCDMA 及 GSM 系統的

技術規格，澳門行政長官有權中止執照，各電信業者可使用的 2G 及 3G 頻譜整

理如表 3-12（第 155/2012 號行政長官批示，2012；第 156/2012 號行政長官批示，

2012；第 157/2012 號行政長官批示，2012；第 373/2012 號行政長官批示，2012；

第 374/2012 號行政長官批示，2012；第 375/2012 號行政長官批示，2012），

2014 年 12 月澳門電信局決定延長 4 家業者的綜合執照有限期至 2023 年 6 月 4

日，換句話說即是 2G 及 3G 服務有效期延長至 2023 年，電信局指會因應市場

發展適時檢視 2G 的服務時間，而執照延期條件則是要求各業者推出 3G 用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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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服務、額外數據用量購買提示服務和即時數據用量查詢，以保障客戶的權益

（第 364/2014 號行政長官批示，2014；第 365/2014 號行政長官批示，2014；第

366/2014 號行政長官批示，2014；第 367/2014 號行政長官批示，2014；澳門電

信管理局，2014）。 

 

  表 3-12 中，在 900MHz 的頻段，政府在延長 2G 使用期限後把部分 2G 頻

譜撥給 3G 服務使用，在 50MHz 的 2G 頻寬中，有 30MHz 的頻譜由同時擁有

2G 和 3G 執照的澳門電訊、和記電話及數碼通 3 家平分用作 GSM 服務，而剩

餘的 20MHz 則由 3 家公司平分用作 3G 服務。 

 

表 3-12. 澳門電信業者可使用的 2G 及 3G 頻率 

電信業者 2G 服務 3G 服務 

澳門電訊 
890-915MHz／935-960MHz 

（50MHz-30 MHz）及 

1710-1785MHz／1805-1880MHz

（150MHz） 

890-915MHz／935-960MHz 

（50MHz-20MHz）及 

1920-1980MHz／2110-2170MHz

（120MHz） 

和記電話 

數碼通 

中國電信

澳門 
--- 

825-845MHz／870-890MHz

（40MHz）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行整理。 

 

柒、4G 執照發照規定 

 

  自澳門「全城 3G」計劃延期後，電信局為了繼續推動通訊技術的應用及電

信業發展，以滿足用戶對高速行動通訊的需求，在 2014 年 9 月 15 日公布第

40/2014 號行政命令，宣布進行 4G 執照的申請工作，與 3G 的申請程序相似，

政府將會分兩個階段發出執照，首階段會發出 4 張執照，並採用技術中立的原

則發出執照，第二階段則在發照後兩年內按市場實際情況發出第五張執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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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將開放 3 個頻段用作 4G FDD 及 TDD 服務，其中 1800MHz 的頻譜為現時 2G

服務所使用的頻段，4G 使用頻段的資料如表 3-13。 

 

表 3-13. 澳門政府開放供 4G 使用的頻段 

分頻雙工（FDD）頻段 分時雙工（TDD）頻段 

1710-1785MHz／1805-1880MHz 

（150MHz）（原 GSM1800 頻譜）及 

2500-2570MHz／2620-2690MHz（140MHz) 

2300MHz-2400MHz（100MHz）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根據第 7/2002 號行政法規第四條第二款的規定，執照期限為 8 年，業者可

以在執照期限屆滿前兩年提出換照申請，執照可續期不超過 8 年，同時政府可

視乎市場的發展情況拒絕為執照續期，並且無須作出任何補償；另外政府會按

11 項原則來進行評審工作： 

 

1. 申請者或擁有其資本的 51%或以上的出資的股東或成員，具備從事電信業

的經驗； 

2. 提供最新及最精良的系統的承諾； 

3. 投資承諾及財務狀況； 

4. 擬使用的網路基礎設施的技術條件； 

5. 實現系統能良好地覆蓋澳門特別行政區全境而制訂的規劃； 

6. 提供服務的質量及系統的性能標準； 

7. 公司在管理及技術方面的專門知識； 

8. 服務的收費，尤其須考慮能否推動澳門的電信服務收費進一步下調； 

9. 對本地人員提供的培訓計劃及設施； 

10. 為澳門帶來的經濟及社會效益，包括聘用本地人員的比重； 

11. 申請者的組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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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 4G 執照的業者須要繳交 10 萬澳門元執照費，並要在 2015 年內開始提

供服務，而且每年須要繳交執照業務範圍內取得的純利 5%作為年度經營費用；

在 3G 執照的第 15/2006 號行政命令及第 10/2009 號行政命令中附件第十一部分

特別規定（即限制了 3G 業者的 2G 執照換照期限的規定），在這次 4G 的執照

規定中沒有出現。 

 

結語 

 

  澳門在 2000 年開放行動電話市場引入兩家來自香港的行動通訊業者和記電

話以及數碼通，展開 3 家公司競爭 2G 市場的局面；2007 年 5 月澳門政府發出 3

張第三代行動通訊服務執照，並規定使用 CDMA2000 技術的業者可優先取得執

照，其後共發出 2 張 WCDMA 及 1 張 CDMA2000 執照，由澳門電信、和記電

話以及來自大陸的中國聯通（後改組為中國電信）取得 8 年期的 3G 執照，各

業者同年推出第三代行動通訊服務，2009 年 9 月澳門政府以技術中立的原則發

出第 4 張 8 年期的 WCDMA 執照給予數碼通。在 4 張 3G 執照中，政府加入特

別規定，限制 3G 業者 2G 執照的延期限制，政府預計 2G 在 3G 推出後可能會

被完全取代，同時舊有技術無法有效使用頻譜，形成公共資源的浪費，因此訂

定特別條款，但也是因為這項特別規定，造成日後停用 2G 服務的爭議事件。 

 

  其後多宗電信事故，加上廉政公署的調查報告，使得政府的「全城 3G」計

劃一再延期，廉政公署的報告指電信局的「全城 3G」計劃抵觸《行政程序法典》

的「適度原則」和「善意原則」，取消 2G 服務是抵觸「平等原則」，不符合

公共利益，又指電信管理局同時越權宣佈允許 3 家電信公司只能向漫遊用戶提

供 2G 服務，廉署認為發出電信執照是屬於行政長官的權限，電信管理局不具

充分的法理依據去規定電信業者的 2G 系統只能用作遊客的漫遊服務；而本地

用戶只能使用 3G 的安排，是歧視及損害本地用戶的合理權益，使得本地用戶

失去選擇權，同時要求業者保留 2G 設備卻只能提供跨域漫遊服務違反了「適

度原則」，由於漫遊用戶受到旅客數字影響，是一群不穩定而且無法預計的用

戶，2G 頻譜只能服務漫遊用戶可能會造成「非公共資源的悲劇」，造成資源無

法充分利用，而且澳門的 2G 用戶必須在限期前更換 3G 的手機，否則不能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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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行動電話服務，廉署認為「全城 3G」計劃剝奪本地消費者的選擇權及侵犯

平等對待權，又認為電信局強行推行 3G 系統服務是過份介入市場運作。雖然

當時 2G 用戶只佔整體手機用戶約 12.3%，但是 2G 用戶的權益應該受到重視，

當 2G 用戶需要更換 3G 手機才能繼續使用行動電話服務，他們與 3G 用戶相比，

便會造成生活上的不便，雖然業者提供免費的 3G 手機以及優惠服務計劃，但

是 2G 用戶可能須要花時間去重新學習新手機的使用方法或是花時間去取得一

台新的手機，這些時間的付出都會比 3G 用戶多。 

 

  對消費者來說，消費者不太會關心技術的演變，而是關心服務的提供，因

此消費者未必會注意到 2G 技術將會淘汰（Hazlett, 2001），自 3G 執照發出後，

政府與業者未有積極宣傳 2G 執照將在到期後的兩年停止服務，造成日後技術

提升政策與居民生活出現衝突，把事情變成複雜的社會議題，因而迫使電信局

在政策上作出調整；但是從 2012 年 2G 用戶的數據來看，自澳門電信局宣布

「全城 3G」計劃後，這一年的 2G 用戶減幅達 95.83%，截至 2014 年 7 月，澳

門 2G 用戶已減少至 3,225 戶，可見在清空頻譜上有很大成效，而且政府其後合

併 3 家電信業者的 2G 及 3G 執照為綜合執照時，修改當中部分條文，例如把部

分用於 2G 系統的 900MHz 頻譜撥給 3G 的 WCDMA 系統使用，同時把

1800MHz 的部分頻譜規劃為 4G 使用，可見政府達到頻譜更有效地運用的目的，

但在執行的過程中卻遇到很多問題，2014 年年底政府決定同時延長 2G 及 3G 使

用期限至 2023 年，雖然電信局指會因應市場發展適時檢視 2G 的服務時間，但

使用期限再度延長也暗示澳門仍未能進入「全城 3G」的時代。 

 

  綜合本章節，澳門雖然在行動通訊市場發展比較晚起步，但是政府嘗試積

極地以行政手段加速行動通訊業的發展，「全城 3G」計劃的核心是關閉沿用了

17 年的 2G 系統，以回收頻譜發展 3G 甚至是 4G 服務，計劃的目標非常積極，

只是在計劃上不夠周詳而且帶有瑕疵，政府要所有業者在半年內轉移 16 萬 2G

用戶到 3G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上在過渡期間出現多宗電信故障，把技術

升級問題變成更複雜的社會問題，使電信局的規劃進退失據，因為政府在決定

某項電訊服務的執照不獲延期時需要考慮取消服務對消費者的影響有多大，事

前也要作充分的調查與評估，來作為取消服務的依據，同時要衡量業者可否對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9 

消費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雖然 3G 技術比 2G 技術有更大的效能和容量，重新

規劃 2G 頻譜可以為業者和消費者帶來更大效益（彭心儀等人，2007；Nagpal, 

Sanders & Dobson, 2010），但是對消費者來說，一個習慣使用的服務結束，將

可能造成生活上的不便，消費者不太會關心技術的演變，而是服務的提供與穩

定性（Hazlett, 2001），而過程中又遇上通訊服務品質下降的問題，便會引起公

眾的反對；而且多宗故障的罰款無法達到阻嚇作用，罰款與一套通訊系統的投

資相比更是差之千里；其中澳門最大的電信業者在第一次發生通訊網路故障後

表示「有信心 2G 轉 3G 時，澳門電訊不會帶來澳門一個負累」以及「會以成績

證明給澳門的市民、用戶、特區政府知道：我們知錯能改，我們會盡好應有的

本份」（正報，2012.5.16），但其後卻再發生兩宗故障事件，直接影響了「全

城 3G」計劃的實行；在民意的反應上，雖然民眾會抱怨轉換手機帶來的不便，

但更大的聲音是認為要保留 2G 作為 3G 的後備系統，在文獻回顧的部分就討論

到一個通訊系統的演進就是要淘汰舊有系統，讓頻譜資源得以更有效運用以及

提供更好更穩定的服務，若果以舊有技術作為新技術的替補方案，這就無法釋

出有限的頻譜資源發展更先進的通訊系統，因此在 5 宗的電信故障中，社會更

應討論業者在現有服務中的穩定性而不是後備系統的作用，然而電信局對民眾

在這個部分教育仍然不足，使得技術問題無法以技術解決，繼而變成社會民生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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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香港行動通訊業與頻譜政策 

 

  香港政府一直以市場主導的原則讓市場決定頻譜資源最有效的分配和使用，

而由於香港原是英國殖民地的關係，香港的電話業務早在80年代已經交由與英

國政府有關連的民間企業香港電話公司獨家經營，並受到16%投資回報上限限

制；政府一方面要管制業者的利潤避免消費者負擔不合理的價格，另一方面又

要推動業者投資發展市場，因此香港政府在這種工作上可算是累積了豐富的經

驗；在行動通訊服務上政府則是讓民間企業自由競爭，在1G的年代，香港和記

電訊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CDMA商務網路，與香港電話旗下的CSL競爭；踏

入2G的世代，香港政府更發出11張2G執照讓市場自由競爭，其中數碼通更是亞

洲第一個推出GSM900行動通訊的業者，加上政府多次推出頻譜拍賣，可見香

港在行動通訊市場上的自由化程度非常高。 

 

  本章將會分為四節討論香港行動通訊的發展過程、制度層面以及頻譜資源

分配上的安排。香港有著一個高度市場化的電信環境，政府如何在這種環境底

下管理市場將會是本章討論的目的，本章第一節將會展示香港的行動通訊發展

歷程以及市場概述，第二節則是介紹香港的行動通訊業者並且透過展現業者的

發展過程了解香港的市場生態，第三節將聚焦在政府的政策與管理層面，了解

政府的頻譜管理原則和目的再進入第四節討論香港政府在頻譜資源分配上的手

段與安排，檢視香港政府在促進市場發展上所做的工作。 

 

第一節 香港行動通訊的發展歷程 

 

  香港的電信業發展可追溯自 1877 年引入電話服務；1985 年香港和記電訊

推出首個行動無線電話服務，提供 AMPS 蜂窩式行動無線電話服務；到 1993

年香港引進 GSM 數碼行動電話服務，1996 年 9 月香港政府再發出 6 張

GSM1800（PCS）執照，連同之前發出的 GSM900、TDMA 及 CDMA 執照，當

時香港行動電話市場共有 11 張 2G 執照，由 8 家電信業者（CSL、SmartCom 

Ltd、和記電訊、匯亞電訊、新世界流動電話、訊聯電信、八方通訊和萬眾電話）

擁有，1998 年類比式的行動電話服務被數位化技術全面取代，電信業者同時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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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併購，當時共有 6 家業者（和記電訊、CSL、數碼通、SUNDAY、萬眾電話、

新世界流動電話）提供行動電話服務，對當時有 680 萬人口的香港來說，行動

電話服務市場可算是競爭激烈（周穎琤，2007）。 

 

  1999 年香港實行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2001 年香港政府發出 4 張 3G 執

照，2003 年再開放固網電話網路，香港電信市場宣告全面開放，2004 年香港正

式推出 3G 服務；同年政府決定 11 張 2G 行動執照到期（2005 年至 2006 年）後，

只保留 9 張 GSM900 和 GSM1800 的 2G 執照，並延長 15 年有效期，另外兩張

TDMA 及 CDMA 標準的 2G 執照則不獲延期（周穎琤，2007；香港電訊管理局，

2011a）；在第四代行動通訊服務（4G）的發展上，香港分別在 2009 年 1 月、

2012 年 2 月和 2013 年 3 月拍賣 2.3GHz 以上可發展 4G 的頻譜，2012 年 2 月

CSL 開始提供 4G 服務，香港行動通訊業發展歷程如圖 4-1（香港電訊管理局，

2011b，2012 ；OFTA, 2012；明報，2012.2.2）。 

 

 

 

 

 

 

 

 

 

 

 

 

圖 4-1.香港行動通訊業發展歷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截至 2014 年 3 月，香港行動電話用戶有 1,700 多萬，普及率超過 200%，

2G 和 2.5G 用戶有 450 多萬人，而 3G 和 4G 用戶則超過 1,200 萬，統計如表 4-1。 

 

1985 1993 1996 1998 2001 2004 2008 2012 

和記推出首個 1G 系統 

數碼通推出亞洲首個 GSM900 服務 

政府發出 6 張 GSM1800 執照 

類比行動電話服務被數位化技術全面取代 

政府發出 4 張 3G 執照 

正式推出 3G 服務 

政府發出第 5 張 3G 執照 

GSM900/1800 執照延長 15 年 

TDMA 及 CDMA 執照不獲延期 

正式推出 4G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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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2014 年 3 月香港行動通訊服務統計表 

行動電話服務普及率 236.8% 

行動電話服務用戶總數 17,098,440 戶 

2G 用戶數 4,571,405 戶 

2.5G 用戶數 116,622 戶 

3G 和 4G 用戶數 12,410,413 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2014b）。 

 

  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的資料顯示，2011 年電信業的服務總收入為

634 億港元（約 2,409.2 億台幣），電信業聘用僱員約 18,000 人，從圖 4-2 的

2G、3G 和 4G 用戶人數來看，2G 用戶自 3G 推出後增長放緩，到 2008 年 2G 用

戶數量開始減少，2009 年開始，3G 用戶每年均有 200 萬戶的增長，2012 年香

港推出 4G 服務後，2G 用戶減少的程度愈見明顯；香港行動電話市場現時共有

GSM900、GSM1800、WCDMA 、CDMA2000 和 LTE 的行動電話服務（香港通

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2014c）。 

 

 

 

 

 

 

 

 

 

 

 

 

圖 4-2. 2003 年至 2013 年香港 2G、3G 和 4G 用戶趨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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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香港行動通訊業者介紹 

 

  香港電信業一直處於競爭激烈的狀態，市場上也不斷出現併購案，從 1996

年 8 家業者提供 2G 服務開始，到 2013 年 3 月香港共有 5 家電信業者提供各種

行動通訊服務，包括香港電訊、CSL、和記電訊、數碼通及中國移動香港（香

港通訊事務管理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2013），2014 年 7 月香港通訊局批准香

港電訊以 189 億港元收購 CSL，使得香港電信市場剩下 4 家業者。 

 

壹、香港電訊、CSL 與大東電報局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Hong Kong Telecommunications, HKT）源自於香港電

話有限公司（Hong Kong Telephone Company Limited）；香港電話成立於 1925

年，為香港提供公共電話服務，1975 年香港電話獲得 20 年固網電話的經營權，

壟斷了香港的電信業，但利潤受到 16%投資回報上限限制，1981 年香港電話與

政府展開談判，要求成立一家不受政府管制的全資附屬公司，提供在政府管制

協議範圍外的各項服務與產品，1983 年香港電話與政府達成協議並成立 CSL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Limited），提供蜂窩式行動電話服務，又開設電話

零售店等，提供綜合電信服務；1983 至 1984 年間，在香港專營提供國際電話

接駁服務的英國政府屬下機構大東電報局（Cable and Wireless）收購香港電話

公司，持有香港電話 82%股權，收購後兩家公司維持現狀並各自持有不同的專

營權，到了 1988 年香港電訊有限公司（Hong Kong Telecommunications, HKT）

成立，全資擁有香港電話、香港國際電訊（大東電報局）、CSL 及 Computasia，

1991 年香港電話與大東電報局合併為香港電訊，但為了方便政府監管，兩家公

司各自以法律實體形式存在（周穎琤，2007；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2014c；香港文匯報，2014.5.3）。 

 

  2000 年香港首富李嘉誠二子李澤楷的電訊盈科（Pacific Century Cyber 

Works, PCCW）從大東電報局手上收購香港電訊股權，取得香港電訊經營權，

2003 年電訊盈科出售香港電訊旗下擁有 3 張 2G 執照（GSM900、GSM1800 和

TDMA）的 CSL 給澳洲通訊有限公司（Telstra）；這次出售讓香港電訊不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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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行動電話服務；2005 年電訊盈科收購持有 GSM1800 及 WCDMA 執照的行動

電話公司 SUNDAY Mobile Communication，讓香港電訊重新擁有執照提供行動

電話服務，收購後原 SUNDAY 的品牌改以 PCCW Mobile 為品牌重新提供行動

電話服務，2006 年 3 月澳洲通訊與擁有 GSM1800 執照的新世界流動電話合作

共同經營 CSL，並以新世界傳動網、1010 及 One2Free 作為品牌提供行動電話

服務，2011 年電訊盈科分拆香港電訊的業務，設立香港電訊信託（HKT Trust）

上市，分拆後電訊盈科仍為香港電訊最大股東，在行動通訊服務上，香港電訊

改以 PCCW-HKT 為品牌提供服務，2014 年 7 月香港電訊重新收購 CSL，讓

CSL 再次成為香港電訊的附屬公司，收購後香港電訊旗下品牌 PCCW-HKT 與

CSL 的 One2Free 品牌整合為新的品牌 csl.，其後新世界傳動網也整合成 SUN 

Moblie，香港電訊現時以 csl.、SUN Mobile 及 1010 作為品牌提供行動電話服務，

2013 年香港電訊行動通訊業務收益達 26.47 億港幣（周穎琤，2007；蘋果日報，

2011.10.13；香港電訊，2014；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2014c；香港文匯

報，2014.5.3），經過來年的整合，可見香港電信市場複雜的經營環境，香港電

訊併購關係圖如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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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香港電訊併購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另外，大東電報局（Cable and Wireless）1928 年在英國成立，是英國政府

全資擁有的公司，自 1938 年開始至 1999 年為香港提供對外電信服務，大東電

報局在 1984 年收購香港電話有限公司後，業務延伸至香港本地電話服務，1981

年英國政府實行企業私有化政策，1981 年 10 月 1 日大東電報局（香港）有限

公司（Cable and Wireless Hong Kong Limited）成立，八成股權由大東電報局持

有，同時大東電報局獲得 25 年專營執照，獨家經營香港對外電信服務，此外大

東電報局在 1981 年與葡萄牙 Marconi 公司（期後被葡萄牙電訊集團 Portugal 

Telecom, PT 收購）合夥組成澳門電訊（Companhia de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CTM），取得澳門 20 年的電話服務專營權（周穎琤，2007），大東電

電訊盈科 

香港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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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通訊 新世界流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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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流動電話合併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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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局其後改名為香港國際電訊，1998 年 1 月香港國際電訊與政府達成協議，提

早交回 20 年的對外電信專營執照（香港電訊管理局，1998）。 

 

貳、和記電訊 

 

  和記電訊（香港）有限公司（Hutchison Telecommunications Hong Kong 

Holdings Limited, Hutchison）是和記黃埔有限公司（Hutchison Whampoa Limited）

集團成員，成立於 1983 年，和記電訊 1984 年取得 AMPS 系統的 1G 執照，提

供類比訊號的行動電話服務，1995 年和記電訊開始提供 GSM 行動電話服務，

同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 CDMA 商務網路，2001 年和記電訊取得澳門 2G 執照

並成立和記電話（澳門）有限公司，為澳門提供 GSM900 和 GSM1800 行動通

電話服務，2004 年和記電訊改以 3 作為品牌，推出 3G 服務，2012 年和記電訊

推出 4G 服務，現時提供 2G、3G、4G 及固網電話服務（周穎琤，2007；香港

貿易發展局，2008；香港和記電訊，2014a），2013 年香港與澳門行動通訊業

務的營業額為 93.59 億港幣，合計用戶數約 380 萬，當中有 60%客戶是 3G 或

4G 用戶（香港和記電訊，2014b）。 

 

參、數碼通 

 

  數碼通電訊集團有限公司（SmarTone Mobile Communications Limited, 

SmarTone）是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Sun Hung Kai Properties Limited）旗

下公司，成立於 1992 年，1993 年 3 月推出亞洲首個 GSM900 行動通訊服務，

1998 年 3 月數碼通收購持有 GSM1800 執照的八方通訊，提供 GSM900 和

GSM1800 雙頻網路，2001 年數碼通取得澳門 2G 執照並成立數碼通流動通訊

（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為澳門提供 2G 服務，數碼通 2004 年在香港推出 3G

服務，2012 年利用 2G 頻譜推出 4G 服務（周穎琤，2007；香港電訊管理局，

2011；香港數碼通，2014a），2013 至 2014 年度香港數碼通總收入達 132 億港

元，總用戶數量超過 180 萬（香港數碼通，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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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國移動香港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China Mobile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CMHK）

前身是 1994 年成立的萬眾電話有限公司（PEOPLES Telephone Company 

Limited），萬眾電話是香港首間提供 GSM1800 行動通訊服務的電信業者，

2004 年 2 月萬眾電話改名為華潤萬眾電話有限公司，2005 年中國移動有限公司

（China Mobile Limited）旗下的中國移動香港集團有限公司收購華潤萬眾電話，

並改名為中國移動萬眾電話有限公司，2008 年再改名為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

由於中國移動香港沒有 3G 頻譜，因此中國移動香港租用香港電訊的 3G 頻譜來

提供 3G 服務，中國移動香港取得 4G 頻譜後，2012 年推出 LTE-FDD 及 TD-

LTE 的 4G 融合網路服務（中國移動香港，2014）。 

 

  自香港電訊與 CSL 合併後，香港電訊成為最大的行動通訊服務業者，2013

年市場佔有率達 31%，而第二大行動務業者為和記電訊，市場佔有率為 24%，

各行動通訊業者市場佔有率如圖 4-4 

 

 

圖 4-4. 2013 年香港各行動通訊業者市場佔有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東方日報（2013.12.24）。 

香港電訊 31% 

和記電訊 24% 

數碼通 12% 

中移香港 23% 

虛擬網路業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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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香港頻譜政策框架 

 

壹、香港電信管理機構 

 

  主管香港電信事務的政府機關是通訊事務管理局（簡稱通訊局，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CA），2012 年 4 月 1 日成立，前身是由廣播事務管

理局（簡稱廣管局，Broadcasting Authority）與電訊管理局（簡稱電訊局，

Office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OFTA）合併而成；香港通訊事務管

理局是獨立的法定機構，採用委員會的管治架構並以營運基金模式運作，主要

收入來自執照費（licence fees），通訊局轄下的執行機構及秘書處為通訊事務

管理局辦公室（簡稱通訊辦，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OFCA）（香

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2014c）。 

 

  根據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第616章）第4條訂明，通訊局的職能

包括電信、廣播、反濫發電子訊息或與電信界或廣播界有關連的活動的任何法

例、立法建議及規管政策，此外通訊局須要向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提供

意見，而通訊局在執行其職能時須要顧及4項要求： 

 

1. 營造有利通訊業蓬勃發展的環境，以提升香港作為區域通訊樞紐的地位； 

2. 鼓勵通訊市場的創新與投資； 

3. 推動通訊市場內的競爭以及推動通訊市場採納最佳做法，以令通訊業界及

消費者受惠；  

4. 以符合《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383章）條文的方式行事。 

 

  另外，香港《電訊條例》（第106章）第32G（1）條規定，通訊局須要促

進無線電頻譜作為公共資源的有效率編配和使用；同時為了提高頻譜供應的透

明度，通訊局每年都要更新並公布頻譜供應表，告知業界政府擬於未來透過公

開競投或招標程序供應的無線電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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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香港頻譜政策 

 

  香港自 2003 年開放固網電話網路後，電信市場已全面開放，政府對各類電

信服務的市場均採取開放的政策，並且沒有外資擁有權的限制，2007 年退休的

前香港電訊管理局總監區文浩表示，頻譜是有限的公共資源，有需求卻空置不

用是浪費資源，所以如果有空置的頻譜，當配套的科技成熟及社會可能有需求

時，頻譜管理機構基本上應向市場推出頻譜，讓市場決定頻譜最有效益的分配

和使用，其後接任電訊管理局總監的黎陳芷娟（2007）也表示電訊局會奉行市

場主導的原則來管理頻譜，當出現凌駕性的公共政策考慮因素而導致主管當局

必須偏離市場主導模式時，電訊管理局會公布有關的公共政策考慮因素，以提

高透明度。 

 

  2007 年 4 月香港政府公布《無線電頻譜政策綱要》，規定當用於非政府服

務的頻譜有競爭性的需求時，除非有凌駕性的公共政策考慮因素，通訊局會採

取市場主導的模式來管理頻譜（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2013b）。《無線

電頻譜政策綱要》是香港頻譜管理的指導性原則，當中涵蓋 6 個範疇，包括頻

譜政策目標、頻譜管理的指導原則、頻譜使用權、頻譜供應（包括頻譜交易和

放寬頻譜用途限制）、用於政府服務的頻譜和頻譜使用費（香港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2007），《無線電頻譜政策綱要》第 2 段頻譜政策目標規定，在不影響

《電訊條例》（第 106 章）第 32G（1）條的情況下，頻譜政策和管理工作的目

標有 3 點要求： 

 

1. 促進以最具經濟和社會效益的方法運用頻譜，以期為社會帶來最大福祉； 

2. 達至技術上善用頻譜的目標，以便引進先進嶄新的通訊服務，鞏固香港的

電訊及廣播樞紐地位； 

3. 履行香港在使用頻譜方面的地區及國際責任。 

 

  由於香港的電信政策以市場主導為原則，政府在公共政策上都會以市場經

濟論為管理手段，本文第二章討論過在市場經濟論中，政府會扮演消極與被動

的角色讓市場自由競爭並形成商業化模式，並且把頻譜視為經濟產物，由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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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決定最有價值的使用者來謀取最大的經濟利益，政府再把從中取得的收益

回饋到其他公共服務。 

 

  本研究文獻回顧也討論到頻譜被視為公共財產，政府為了讓市場機制與政

策規劃得到平衡，政府會以發出執照的方式來管理業者並設定一定使用期限，

執照到期便會收回頻譜，但頻譜主管機關為了減低電信市場衝擊以及為產業帶

來穩定性的幫助，主管機關都會在電信業者符合某些特定條件下，承諾透過換

照的方式讓業者得以繼續經營電信業務，其主要目的是為公眾帶來利益而非對

現有執照業者的保障，這方式稱為「換照期待（renewal expectancy）」，然而

香港《無線電頻譜政策綱要》規定，任何執照持有人都沒有執照續期或對優先

權有任何合理的期待；《無線電頻譜政策綱要》第4.2段規定：根據《電訊條例》

發出的任何執照或批准的頻譜指配期屆滿時，有關人士不應對執照或指配期獲

得續期，或對執照或指配期獲得續期的優先權（right of first refusal）有任何合

理期望；政府在決定應否作出新的頻譜安排時，須要考慮《無線電頻譜政策綱

要》所列的頻譜政策目標以及其他相關因素，當中包括但不限於公眾利益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ublic interest）。 

 

  在通知時間的規定上，《無線電頻譜政策綱要》第4.3條規定，如在頻譜指

配期屆滿前更改或撤銷有關安排，受影響的業者會在《電訊條例》第32H（3）

及（4）條的規定下，有關安排實施前都可獲電訊局局長通知，因此電訊局局長

可為不同類別的頻譜指配安排，定下不同的最短通知期，而對使用頻譜的電信

業者來說，電訊局長須要在可能的情況下給予最少3年的通知期，如續期時指配

不同的頻率或在頻譜使用期屆滿時不予續期，電訊局長也須要在許可的情況下

給予通知。 

 

參、頻譜的拍賣方式 

 

  在市場機制下，香港以拍賣的方式發出頻譜使用權，政府透過市場分配來

達到最大的經濟利益；頻譜透過市場拍賣可以反映其市場價值，並且把頻譜給

予價值最高的業者（efficient user）使用；而且政府作為公共資源的擁有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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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透過出售資產的使用權來賺取收入（Coase, 1988；Noam, 1988；Kendler, 

2002；Adler, 2005）；為了確保頻譜拍賣能在公平和公正的環境及規則下進行，

香港政府在拍賣 3G 頻譜後，開始改為使用「同時多輪增價（the simultaneous 

multiple round ascending method）」的頻譜拍賣方式，以防止拍賣過程中產生不

當的行為，「同時多輪增價」是指每一拍賣回合由通訊事務管理局來設定這回

合的出價，業者在回合中只能選擇投標與不投標，而每個回合的出價通常是上

一回合最高出價再加上一定金額，若果一個回合內有新的出價，拍賣將繼續進

行至下一個回合，否則拍賣便會停止，中標者便可以買下該頻譜一定期限的使

用權；在這種拍賣方式下，頻譜拍賣不容許業者自行出價，以防止業者藉此暗

示其意圖，而香港通訊局亦不會公布上一回合最高出價者的身分，以防止業者

合謀出價（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2013b）。 

 

肆、頻譜使用費 

 

  英國實行 AIP 機制以增加業者的成本從而迫使業者發掘更多新服務以及更

有效地運用頻譜資源（Ofcom, 2009），原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同樣會對以非

拍賣方式取得頻譜使用權的業者徵收頻譜使用費，因此頻譜使用費會在執照續

期時成為新增的附帶條件，另外香港政府會就擁擠的頻譜（ spectrum in 

congested bands）徵收頻譜使用費，通訊局對於「擁擠頻帶」的定義是該頻帶

（frequency bands）超過 75%的佔用率為擁擠的門檻，以及「對需求的預期增

長」或「在其他用途上的潛在需求很大」為準則；政府會就過往和未來的頻譜

需求與供應、頻帶的使用趨勢、有關頻帶的國際及地區市場與技術發展，綜合

評估頻譜在現有用途上，未來 3 至 5 年內的需求是否有預期增長，或頻譜在其

他用途上的潛在需求會否很大來決定是否徵收頻譜使用費（香港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與電訊管理局，2011）。 

 

伍、頻譜使用費的定價 

 

  香港《電訊條例》第32H（2）條及第32I（1）條授權政府在經過諮詢業者

與其他可能直接受此事影響的人後，可指定他們就其使用的頻帶繳付頻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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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無線電頻譜政策綱要》中訂明，以行政方法指配的頻譜，所徵收的頻譜

使用費應反映其使用頻譜的機會成本，故此會以最低成本替代模式來釐定機會

成本；最低成本替代模式是指若果使用者失去頻譜，使用者以最低成本轉用其

他替代方法來繼續提供同樣服務而引致的額外開支，如圖 4-5 所示；以此釐定

由行政方法指配的頻譜的使用費，各使用者都須要繳付統一的頻譜使用費，政

府會每 5 年檢討一次，以確保頻譜使用費能反映頻譜使用者須要負擔的成本，

定出合適的價格（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與電訊管理局，2011）。 

 

 

圖 4-5. 最低成本替代模式 

資料來源：香港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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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香港頻譜政策及頻譜拍賣安排 

 

壹、香港第二代行動電話執照 

 

  香港在 1990 年代發出 5 張 2G 執照，分別是使用 GSM900 的和記電訊、

SmartCom Ltd.（1995 年改名為數碼通）和香港電訊旗下的 CSL，使用 TDMA

（D-AMPS）的訊聯電信，和記電訊除了擁有 GSM900 執照外，同時擁有

CDMA 的執照，1993 年 3 月數碼通推出亞洲首個 GSM900 行動電話服務，到了

1996 年 9 月 30 日，香港政府再發出 6 張 PCS（GSM1800）執照，取得執照的

電信業者包括和記電訊、匯亞電訊、新世界流動電話、訊聯電信、八方通訊和

萬眾電話，當時 8 家業者共有 11 張 2G 執照，各電信業者持有的執照如表 4-2

（路衛德鄰律師事務所，1999；香港電訊管理局，2011）。 

 

表 4-2. 1996 年 11 張 2G 執照列表 

2G 執照類型 電信業者 

GSM900 

和記電訊 

SmartCom Ltd 

CSL 

GSM1800 

和記電訊 

匯亞電訊 

新世界流動電話 

訊聯電信 

八方通訊 

萬眾電話 

TDMA（D-AMPS） 訊聯電信 

CDMA 和記電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香港電訊管理局（20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4 

貳、香港 2G 業者併購案例 

 

  香港政府一直以市場主導為原則，讓市場決定頻譜最有效益的分配和使用，

故此政府不會主動限制執照數量，改以限制頻譜的方式來管理行動通訊業；故

此 1990 年代政府簽發 5 張 2G 執照後，1996 再按申請發出 6 張 PCS 執照，總共

11 張 2G 執照並由 8 間公司持有，由於業者數目眾多而且各自持有不同標準的

執照，因此香港電信市場展開了多宗併購事件，業者一方面可以透過併購增加

市場佔有率，另一方面 GSM900 和 GSM1800 可以互補不足，合併執照可以提

高服務品質；1997 年 12 月香港電訊旗下的 CSL 收購持有 TDMA（D-AMPS）

和 GSM1800 執照的訊聯電信，同年匯亞電訊改名為 SUNDAY，1998 年 3 月數

碼通收購持有 GSM1800 執照的八方通訊，2000 年電訊盈科收購香港電訊，香

港電訊旗下的 CSL 也成為電訊盈科的子公司，2003 年電訊盈科出售擁有

GSM900、GSM1800 和 TDMA（D-AMPS）執照的 CSL 給澳洲通訊（Telstra），

CSL 易名為香港移動通訊，英文則沿用 CSL，2005 年電訊盈科收購持有

GSM1800 執照的 SUNDAY，讓香港電訊重新提供行動電話服務，同年中國移

動香港收購擁有 GSM1800 執照的萬眾電話，至 2005 年 2G 執照有效期到期前，

香港電信市場的 11 張 2G 執照由 6 家電信業者持有，執照則在 2005 年 7 月至

2006 年 9 月間屆滿（香港電訊管理局，2011），各業者透過併購取得的 2G 執

照如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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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2005 年香港電信業者所持有的 2G 執照列表 

電信業者 持有執照 

CSL 

GSM900 

GSM1800 原訊聯電信執照 

TDMA（D-AMPS）原訊聯電信執照 

和記電訊 

GSM900 

GSM1800 

CDMA 

數碼通 
GSM900 

GSM1800 原八方通訊執照 

中國移動香港 GSM1800 原萬眾電話執照 

電訊盈科（香港電訊） GSM1800 原匯亞電訊（後改名為 SUNDAY）執照 

新世界流動電話 GSM18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參、香港 3G 執照發照過程與規定 

 

  香港政府就第三代行動通訊服務的發照機制及規管架構進行了兩次業界諮

詢，並就開放電信網路的規定舉辦業界研討會，2001 年 2 月政府公布 3G 發照

機制，計劃發出 4 張 3G 執照，同時為了引入更具效益及效率的傳送者執照核

准制度，因而在 2001 年 4 月實施《電訊（傳送者牌照）規例》，同年 5 月

《2001 年電訊（修訂）條例》獲香港立法會通過，授權香港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局長和電訊管理局局長可對頻譜的使用權進行拍賣，以便進行第三代行動通訊

服務的發照工作，發照程序以預審及頻譜拍賣的混合方式進行，在頻譜拍賣前，

政府會展開預先審查程序，以確保競標者有能力履行競投時作出的承諾，此外

如第二章討論到， 3G 在當時被認為是一個高風險的產業，香港政府選擇在

2001 年發出執照，是屬於比較早推出 3G 執照的地區，政府和業者當時都不知

道 3G 的潛在需求有多大，在擔心可能出現「贏者的詛咒」的情況下，因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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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頻譜的拍賣上使用特許費用系統（royalty system），香港政府以特許費用

（royalty payment）方式發放 3G 執照，政府當時認為這個拍賣方法可以讓業者

無須一次繳交拍賣的費用，可以降低競標者的成本風險和刺激拍賣意欲，同時

有利財力較弱的電信業者參與，並且把風險分散到政府與業者上（Riley, 1988；

Rosston, & Steinberg, 1997；陳柏淘，2001.2.23；Kendler, 2002；香港電訊管理

局，2002；都市日報，2007.11.5）。 

 

  2001 年 9 月香港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公布 3G 執照拍賣結果，由於只有 4 家

公司競投 4 張 3G 執照，因此均以底價 5%的特許權費用取得執照，執照首 5 年

的最低保證金額為 5,000 萬港元，第 6 年開始金額會逐年增加；4 張 3G 執照分

別由 CSL、和記電訊、數碼通及 SUNDAY（之後被電信盈科收購）取得，而在

3G 頻譜拍賣方面，政府以暗標（sealed bid）的方式競投，4 家業者向政府表示

願意支付競投頻譜的金額，這次拍賣頻譜的得標金額從 10 萬至 239 萬港元不等，

各業者的拍賣金額如表 4-4（香港電訊管理局，2001a，2001b，2007b；周穎琤，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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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3G 執照頻譜拍賣金額 

得標業者 取得頻段 取得頻段（不對稱） 得標金額（港幣） 

和記 

1964.9-1979.7MHz／

2154.9-2169.7MHz

（29.6MHz） 

2019.7-2024.7MHz

（5MHz） 
2,398,888.88 

數碼通 

1950.1-1964.9MHz／

2140.1-2154.9MHz

（29.6MHz） 

1909.9-1914.9MHz

（5MHz） 
1,388,888.88 

CSL 

1935.1-1949.9MHz／

2125.1-2139.9MHz

（29.6MHz） 

1904.9-1909.9MHz

（5MHz） 
288,812.12 

SUNDAY 

1920.3-1935.1MHz／

2110.3-2125.1MHz

（29.6MHz） 

1914.9-1919.9MHz

（5MHz） 
10,000.01 

總計 118.4MHz 20MHz 4,086,589.89 

資料來源：香港電訊管理局（2001b）。 

 

  2001 年 10 月香港正式發出第三代行動通訊服務執照，有效期為 15 年，根

據執照規定，執照業者須要開放至少 30%的網路容量，提供給非聯營的虛擬網

路業者或內容服務業者使用；由於當時 2G 市場仍然有增長的空間而且從使用

窄頻技術的 2G 升級至使用寬頻技術的 3G 系統需時，因此經過 2 年籌備和營建，

終於在 2004 年 1 月由和記電訊推出首個 3G 行動通訊服務，同年 12 月數碼通和

CSL 陸續推出 3G 服務，SUNDAY 則在 2005 年才提供 3G 服務；4 家電信業者

均採用 WCDMA 標準的 3G 網路，從本章第一節的圖 4-2 用戶趨勢圖來看，

2005 年 3G 用戶開始出現，同時 2G 用戶有所減少，但是在 2006 年 2G 戶回復

增長，顯示當時市場仍然偏向使用 2G 服務，至 2009 年 2G 用戶才開始減少

（香港電訊管理局，2001a；e-zone，2007.6.28；都市日報，200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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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香港電訊管理局計劃發出第 5 張 3G 執照，雖然政府在諮詢期間遭

到業者的反對，但是由於 2008 年北京舉辦奧運會，香港是其中一個比賽區，政

府認為有須要向大量訪港旅客提供 CDMA2000 的漫遊服務，而且由於其餘 4 張

執照都是採用 WCDMA 標準，因此政府啟動第 5 張 3G 執照的發照工作，

CDMA2000 執照須要一次過支付頻譜使用費，頻譜金額以公開拍賣的方式釐定；

共 15MHz 頻寬使用 850Hz 頻段的 CDMA2000 執照只有電訊盈科旗下的香港電

訊競投，金額如表 4.5，因此由香港電訊取得為期 15 年的 CDMA2000 執照，香

港電訊須要向政府支付拍賣底價 7,600 萬港元的頻譜使用費；2008 年 11 月 20

日政府正式發出為期 15 年的 CDMA2000 執照（中國評論網，2007.1.11；e-zone，

2007.6.28；香港電訊管理局，2007a；香港電訊管理局，2008；都市日報，

2007.11.5）。 

 

表4-5. 850Hz頻譜拍賣金額 

得標業者 取得頻段 得標金額（港幣） 

香港電訊 825.0-832.5MHz／870.0-877.5 MHz 7,600萬 

總計 15MHz 7,600 萬 

資料來源：香港電訊管理局（2009a）。 

 

肆、2G 執照延期及頻譜回收安排 

 

  香港自2003年起行動電訊市場的普及率已經超過100%，11張15年期的2G執

照分別在2005年7月至2006年9月到期，各期限如表4-6，香港政府經過兩輪諮詢

和討論後，2004年決定向6張使用1710-1880MHz頻段的PCS（GSM1800）執照

和3張使用825-960MHz頻段的GSM900執照延長有使用期，電訊管理局認為過去

一段時間GSM及PCS（GSM1800）執照都有妥善使用頻譜資源，因此GSM900

及 PCS （ GSM1800 ）執照業者都可以享有「優先申請權（ right of first 

refusal）」，即是業者可以享有排除別人優先取得頻譜使用權的權利，以達到

自己優先取得並繼續使用的目的，9張GSM執照獲延長有效期15年（Dask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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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OFTA, 2004a, p.8；香港電訊管理局，2004a），同時電訊管理局要求收

回沒有有效使用頻譜的和記電訊的CDMA與CSL的TDMA（D-AMPS）執照，緩

期執行3年。 

 

表4-6. 香港2G執照期限表 

電信業者 執照類型 期限1 期限2 

CSL 

GSM900 2006年1月11日 2021年1月11日 

GSM1800 2006年9月29日 2021年9月29日 

TDMA 2005年11月19日 收回執照，緩期3年 

和記電訊 

GSM900 2005年11月19日 2020年11月19日 

GSM1800 2006年9月29日 2021年9月29日 

CDMA 2005年7月22日 收回執照，緩期3年 

數碼通 

GSM900 2006年1月3日 2021年1月3日 

GSM1800 2006年9月29日 2021年9月29日 

中國移動香港 GSM1800 2006年9月29日 2021年9月29日 

電訊盈科 GSM1800 2006年9月29日 2021年9月29日 

新世界流動電話 GSM1800 2006年9月29日 2021年9月29日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一、2G執照條款與頻譜回收安排 

 

  為了保持電信政策擁有一定的靈活性，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和市場，因

此執照都會設定一定期限，讓政府可以在執照到期後再決定是否須要淘汰一些

業者或更改執照規定（Corbett, 1996；Prime, 2004；），香港政府在2G執照到期前

決定淘汰兩家業者的執照，同時為新的執照附加條款來促進市場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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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長有效期的2G執照新增的頻譜使用費的條款；獲得執照延期的業者須要

向政府繳付頻譜使用費；政府根據《電訊條例》第106AA章《電訊（頻譜使用

費的水平）（第二代移動服務）規例》的規定，獲延長使用期的2G執照業者首

5年內，每年須要支付每MHz14.5萬港元的頻譜使用費，第6年開始繳付當年營

業額的5%或每MHz145萬港元的頻譜使用費，以較高金額為收費標準；政府認

為頻譜使用費可以增加業者經營成本從而迫使他們提高用頻譜的效率，同時可

讓政府每年最少增加2.7億港元收入，而且執照開放使用2G以外的技術，有利技

術發展（OFTA，2004a；香港電訊管理局，2004b；星島日報，2004.11.30；財

團法人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數位匯流產業發展研究中心，2010）。 

 

  而和記電訊的CDMA執照與CSL的TDMA（D-AMPS）執照分別在2005年11

月19日與2005年7月22日到期，到期後香港政府會先收回CDMA和TDMA所使用

的三分二頻譜，另外保留三分之一的頻譜在3年過渡期後收回，讓和記及CSL可

以在過渡期內把這些服務的用戶轉移到其他行動通訊服務或其他電信業者。 

 

二、政府對 2G換照的根據 

 

  2004 年 11 月香港電訊管理局表示，GSM900 及 PCS（GSM1800）執照在

過去一段時間都有妥善使用頻譜資源，而且為了維持行動通訊的穩定以及減少

對消費者和電信業者的影響，決定向 6 家電信業者持有的 9 張 GSM900 及 PCS

（GSM1800）執照提供「優先申請權」，業者可以優先選擇是否接受 15 年期

的新執照，同時由於淘汰兩張 TDMA 及 CDMA 執照後仍有 9 張 2G 執照，政府

認為電信市場競爭激烈，因此沒有必要引進新的業者（OFTA, 2004a；香港電訊

管理局，2004b）。 

 

  頻譜政策長期的爭議不是投資成本的多寡或制度的設計，而是當中使用的

技術會不斷演進，政府的決策須要跟著時代與科技進步而改變，鼓勵創新服務

（Hazlett, 2001；張則慧，2008），政府在淘汰 TDMA 及 CDMA 執照的依據上，

是根據 2007 公布的《無線電頻譜政策綱要》第 2 段頻譜政策目標規定，在不影

響《電訊條例》（第 106 章）第 32G（1）條的情況下，頻譜政策和管理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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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是促進以最具經濟和社會效益的方法運用頻譜，以期為社會帶來最大福祉，

同時達至技術上善用頻譜的目標，以便引進先進嶄新的通訊服務；而《無線電

頻譜政策綱要》第 4.2 段也規定，根據《電訊條例》發出的任何執照或批准的

頻譜指配期屆滿時，有關人士不應對執照或指配期獲得續期，或對執照或指配

期獲得續期的優先權有任何合理期望，因此沒有有效使用頻譜的 TDMA 及

CDMA 執照不獲續期；因為對公共資源而言，有效的規劃才能讓資源被妥善運

用，而且在技術不斷發展的情況下，頻譜並非人們所想像的如此「稀有」，只

有不正確的政策才讓頻譜資源變得「稀有」（Markoff, 2012.5.25），因此淘汰

浪費資源的通訊技術成為理所當然的事；香港電訊管理局指，2000 年至 2003

年間 CDMA 用戶數量由 28 萬跌至大約 4 萬，而 TDMA（D-AMPS）用戶人數

則由 14 萬降至大約 3 萬，在基地台數量上，CDMA 的基地台從 2000 年約 460

個下降至 2004 年的 282 個，TDMA（D-AMPS）基地台則從 2000 年的 400 個減

至 2004 年的 2 個，相對 GSM900 執照所使用的基地台超過 1,000 個及一般 PCS

執照有 100 萬用戶來看，電訊局認為 CDMA 及 TDMA（D-AMPS）執照沒有有

效地使用頻譜資源，政府基於頻譜是罕有及珍貴的公共資源原則下，有責任確

保頻譜能有效地運用，政府認為若果向 CDMA 及 TDMA（D-AMPS）執照延期

15 年，即放棄為社會帶來更高經濟效益的服務，而且不符合公共利益，因此兩

家電信業者的 CDMA 及 TDMA（D-AMPS）執照不獲享有「優先申請權」

（OFTA, 2004a, p.10），再者電訊管理局考慮到和記電訊和 CSL 的 GSM900 與

GSM1800 執照都獲得「優先申請權」，轉移 CDMA 及 TDMA（D-AMPS）用

戶到其他行動通訊服務的難度不大（little difficulty），故此兩張執照不獲延期

（OFTA, 2004a；香港電訊管理局， 2004b；大公報， 2004.3.20；信報，

2004.11.30）。 

 

三、不獲執照延期的業者反應 

 

  頻譜被視為公共財產，業者因為執照到期而被收回頻譜使用權，一般來說

對業者或市場的衝擊最小（Corbett, 1996；Prime, 2004），而頻譜作為稀有資源，

香港政府在有效使用頻譜資源的前提下，決定收回沒有有效使用頻譜的 CDMA

與 TDMA（D-AMPS）執照，但緩期執行 3 年，兩家業者可以在 3 年的過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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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繼續使用原有頻段的三分之一來提供服務，並須要逐步協助消費者轉移到

其他電信服務（財團法人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數位匯流產業發展研究中心，

2010）。 

 

  和記雖然是全球首家推出 CDMA 服務的公司，但是 CDMA 服務的手機種

類選擇少，服務沒有「號碼可攜性」，用戶轉移電信服務時須要更改手機號碼，

導致服務不受消費者歡迎，而且和記電訊推出 CDMA 服務後選擇專注發展

GSM 及 PCS 業務，使得 CDMA 服務沒有得到發展（蘋果日報，2005.1.6），而

CSL 的 TDMA 執照則是在 1997 年 12 月收購持有 GSM1800 執照的訊聯電信時

一併取得，因此兩家不獲執照延期的業者對政府的決定態度各有不同。 

 

  和記電訊對回收執照的反應最強烈，和記總共持有 3 張 2G 執照，包括

GSM、CDMA 和 PCS（GSM1800），其中在 2005 年 11 月屆滿的 CDMA 執照

不獲延期， 和記電訊認為政府的決定會把其投資付之流水，打擊投資意欲，又

指和記是全球首家推動 CDMA 的公司，積極發展與推動 CDMA 服務，完全符

合執照要求，和記電訊又委託美國、澳洲等經濟專家和電信顧問公司進行研究，

指香港增發 3G 執照的決定過於倉卒，會阻礙電訊市場發展，顧問報告指香港

行動數據使用量偏低是因為香港的規模不足、市場高度分化、內容供應商過少

等等，認為單靠技術平台是不可能提高行動數據使用量；和記電訊希望政府給

予 CDMA 頻譜 5 年凍結期，讓和記電訊繼續提供 CDMA 服務，若果改變頻譜

用途，和記電訊也有優先使用權（星島日報，2004.6.24），其後和記電訊更大

幅裁員 750 人，佔該公司香港員工的 25%，和記表示裁員是因為政府回收

CDMA 執照。 

 

  本文第二章曾討論到讓業者繼續提供服務的目的應該是保障公眾利益，保

障業者利益為次要，而更換執照最重要的標準就是讓頻譜更有效使用和最佳利

用（Corbett, 1996；Prime, 2004；Guermazi & Neto, 2005），香政府在面對記電

訊裁員的做法，當時負責制訂電信政策的工商及科技局長曾俊華回應指，電信

市場沒有問題，而且政府的電信政策不能保證所有電信業者都能賺錢，曾俊華

強調在市場主導的電信政策下，獲利是企業自身的責任，又認為若果業者把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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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歸咎市場競爭激烈，就不應繼續營業；電訊管理局副總監傅小慧則表示，和

記電訊被回收 CDMA 執照不能與裁員拉上關係，她指和記過去沒有提升

CDMA 技術，使得在技術上可容納 100 萬用戶的網路，CDMA 系統只有 2.6 萬

戶使用者，證明了和記電訊並沒有善用公共頻譜資源（明報，2005.01.7）。 

 

  相較之下 CSL 對回收執照的反應比和記電訊溫和，CSL 的 TDMA 執照是

1997 年 12 月收購持有 GSM1800 執照的訊聯電信時一併取得，而且 GSM1800

的市場比 TDMA 大，所以 CSL 則表示在過渡期不會接受新用戶申請，並會安

排現有用戶過渡至其他電訊服務，當時的 CSL 行政總裁伍清華表示，2G 執照

的安排整體上考慮到各方面需求，是個不錯的結果（東方日報，2005.3.7；信報；

2004.11.30），其後兩家業者都順利停用了 CDMA 和 TDMA 服務。 

 

  2007 年各家公司經過多次整合併購以及執照延期和取消等安排，電信市場

上剩下 5 家業者持有 14 張 2G 及 3G 執照，其中 CSL 因併購 SUNDAY 而擁有

兩張 GSM1800 執照，各電信業者所提供的服務及服務品牌如表 4-7。 

 

表 4-7. 2007 年 5 家電信業者的行動通訊服務列表 

電信業者 服務品牌 執照類型 

CSL 
1010、One2Free 及新世

界傳動網 

GSM900、GSM1800 及

WCDMA2100 

和記電訊 3 香港 
GSM900、GSM1800 及

WCDMA2100 

數碼通 SmarTone-Vodafone 
GSM900、GSM1800 及

WCDMA2100 

中國移動香港 PEOPLES GSM1800 

電訊盈科（香港電訊） PCCW mobile 
GSM1800 、WCDMA2100

及 CDMA2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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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頻譜拍賣 

 

  香港 2001 年舉行首次頻譜拍賣並以暗標的拍賣方式進行，但收益只有 400

多萬港元，因此香港政府在之後的頻譜拍賣上使用「同時多輪增價」的方式拍

賣，在拍賣的過程中每個回合的出價由政府決定，業者只能在回合中選擇投標

與不投標，直到沒有其他業者繼續投標為止，政府認為這個方式可以讓拍賣在

公平和公正的環境及規則下進行，同時可以防止投標者合謀出價。 

 

一、2.3GHz和 2.5GHz頻譜拍賣 

 

  香港政府 2007 年決定發放 2.3GHz 和 2.5GHz 頻段來運作寬頻無線接達技

術（Broadband Wireless Access, BWA），有關頻譜可以用來建設 WiMAX 或

LTE 網路，讓電信業者提供可以在廣闊範圍內，高速傳送各種無線數據的服務；

2.3GHz 和 2.5GHz 頻譜在 2009 年 1 月舉行拍賣，總共 195MHz 頻寬的頻譜分為

12 段，每個頻段的頻寬由 5MHz 至 30MHz 不等，使用年期為 15 年，而且頻譜

採用技術中立原則，這次的頻譜拍賣透過互聯網軟體平台並利用多輪增價的方

式進行，每位業者可以競投任何組合的頻段，但頻寬上限為 30MHz；拍賣費用

為頻譜使用費，底價為每 5MHz 頻譜 2,500 萬港元，得標者須要一次過支付頻

譜使用費並須要在獲得執照後 5 年內提供服務（香港電訊管理局，2007c，

2008）。 

 

  香港電訊管理局經評審資格後，公布合資格競標者包括中國移動香港、

CSL、Genius Brand Limited（由和記電訊與電訊盈科合資經營公司，並共同使

用所得頻譜及承擔基建費用）、香港寬頻和數碼通；2009年1月22日，電訊局公

布頻譜拍賣結果，經過9天共56個回合的競投，Genius Brand Limited、CSL及中

國移動香港取得共90MHz的2.5GHz頻譜，拍賣總金額超過15億港元。由於當時

FDD技術比TD技術成熟，所以業者都選擇競投使用FDD技術的2.5GHz頻譜，即

使中國移動香港的母公司中國移動須要負責建造中國的TD-SCDMA（3G）系統，

理論上可以使用2.3GHz發展漫遊或相關業務，但是中國移動香港沒有競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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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GHz頻段，因此這次拍賣沒有任何業者競投2.3GHz頻段，而2.5GHz頻譜的拍

賣金額如表4-8（香港電訊管理局，2009a；OFTA, 2009）。 

 

表4-8. 2.5GHz頻譜拍賣金額 

得標業者 取得頻段 得標金額（港幣） 

Genius Brand Limited 

（和記與電盈合資公司） 

2500-2515MHz／ 

2620-2635MHz（30MHz） 
5.18 億 

CSL 
2540-2555MHz／ 

2660-2675MHz（30MHz） 
5.23 億 

中國移動香港 
2555-2570MHz／ 

2675-2690MHz（30MHz） 
4.947 億 

總計 90MHz 15.357 億 

資料來源：香港電訊管理局（2009a）。 

 

二、1800MHz頻譜拍賣 

 

  2009 年 4 月，政府再推出頻譜拍賣，電訊局指香港過去一年行動通訊業一

直維持強勁的增長，總用戶人數達到 1,143 萬，普及率為 165%，為了應付行動

通訊的擴大容量的需求，政府決定以同時多輪增價方式拍賣 1800MHz 內共

9.6MHz 的頻譜，拍賣的頻譜將分成 6 段，每段頻寬為 0.8MHz，競標者可以競

投一段或全部 6 段頻段，拍賣底價每段為 6 萬港元，競標者須要繳付拍賣金額

外，還須要每年支付與 GSM1800 行動通訊執照相同金額的頻譜使用費，而且

頻譜只能在郊野公園和偏遠地區的基地台使用，以改善偏遠地區的服務覆蓋範

圍，頻譜使用期至 2021 年 9 月 29 日（2G 執照期限）（香港電訊管理局，

2009b，2009c）。 

 

  2009 年 9 月電訊局公布拍賣結果，共有 3 家電信業者參與這次競標，包括

中國移動香港、香港電訊及數碼通，拍賣經過 3 天 27 個回合完成，頻譜的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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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金額為 4,610 萬港元，競標者除了須要繳付拍賣金額外，還須要每年支付 2G

頻譜使用費；從 2009 年 9 月 30 到 2011 年 9 月 29 日，每年每段費用為 23.2 萬

港元，2011 年 9 月 30 日至 2021 年 9 月 29 日則為每年每段費用為 232 萬港元或

營業額 5%，以金額較高者為準，拍賣金額如表 4-9（香港電訊管理局，2009b，

2009c）。 

 

表4-9. 1800MHz頻譜拍賣金額 

得標業者 取得頻段 
得標金額 

（港幣） 

中國移動香港 1782.5-1784.1MHz／1877.5-1879.1MHz（3.2MHz） 1,512 萬 

香港電訊 1780.1-1781.7MHz／1875.1-1876.7MHz（3.2MHz） 1,644 萬 

數碼通 

1781.7-1782.5MHz／1876.7-1877.5MHz（1.6MHz） 

1,454 萬 

1784.1-1784.9MHz／1879.1-1879.9MHz（1.6MHz） 

總計 9.6MHz 4,610 萬 

資料來源：香港電訊管理局（2009c）。 

 

三、850MHz、900MHz及 2GHz頻譜拍賣 

 

  2009 年 11 月香港政府準備第 5 次頻譜拍賣，電訊局指行動通訊網路服務

在過去兩年大幅增長，2009 年 8 月的用量更是 2007 年同期的 13 倍，為了滿足

電信業者對頻譜的需求，以應付市場需要，故此推出 850MHz 內共 10MHz、

900MHz 內共 10MHz 和 2GHz 內 4.8MHz 及 4.9MHz 總共 29.7MHz 的頻譜，拍

賣不設頻譜競投限額，競標者須要一次過支付頻譜使用費，15 年使用期的頻譜

不受技術限制，業者可以使用在任何通訊服務上，850MHz 及 900MHz 頻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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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底價為 3,000 萬港元，2GHz 內的兩個頻段均為 1,500 萬港元（香港電訊管

理局，2009e，2010）。 

 

  2011 年 3 月，電訊局利用同時多輪增價方式拍賣頻譜，共有 5 家電信業者

及 1 家固網電話服務公司（中移動香港、CSL、香港寬頻網絡、香港電訊、和

記電話和數碼通）參與拍賣，經過 4 天 41 個回合由 2 家業者投得 850MHz 及

900MHz 的頻譜，兩家電信公司的得標金額為 8 億及 10 億港元，如表 4-10，按

規定，兩家業者獲得頻譜後須要就每段頻帶的網路和服務覆蓋範圍推展至最少

五成香港人口，而 2GHz 頻譜由於用作 TD 技術，因此與 2009 年拍賣 2.3GHz

頻段的情況一樣沒有業者競投（OFTA, 2011；香港電訊管理局，2011a）。 

 

表 4-10. 850MHz 及 900MHz 頻譜拍賣金額 

得標業者 取得頻段 得標金額（港幣） 

數碼通 832.5-837.5MHz／877.5-882.5MHz（10MHz） 8.75 億 

和記電話 885-890MHz／930-935MHz（10MHz） 10.77 億 

總計 20MHz 19.52 億 

資料來源：香港電訊管理局（2011a）。 

 

四、2.3GMHz頻譜拍賣 

 

  2011 年 11 月，電訊局第六次推出頻譜拍賣，這次拍賣的頻譜是曾在 2009

年推出拍賣時沒有業者競投的 2.3GHz 頻段，共有 90MHz 頻寬，將分成 3 段每

段 30MHz 拍賣，用以提供寬頻無線接達服務，拍賣的頻譜上限為 30MHz，拍

賣底價為 1.5 億港元，頻譜使用期為 15 年，取得頻譜後須要在 5 年內提供寬頻

無線接達服務並最少覆蓋五成香港人口（香港電訊管理局，20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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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2 月，政府公布共有 4 家合資格業者（世紀互聯集團、中移動香港、

香港電訊及和記電話）參與，最後由 2 家行動通訊服務業者及 1 家新業者（來

自中國的數據中心營運商世紀互聯）經過 6 個回合以同時多輪增價方式拍賣後

取得 2.3GMHz 的頻譜，頻譜使用費的總金額為 4.7 億港元，拍賣金額如表 4-11

（OFTA, 2012；香港電訊管理局，2012），由於中國研發的 TD-LTE 技術開始

成熟，在中國經營 TD-SCDMA 系統的中國移動子公司中國移動香港，這次也

有競投 2.3GMHz 的頻譜，該頻段與 2013 年底中國移動在中國取得的 TD-LTE

頻譜相同（中國移動獲中國工信部分配 2320-2370MHz 共 50MHz 頻寬的 TD 頻

譜），中國移動可用作發展漫遊服務及在香港提供服務。 

 

表 4-11. 2.3GMHz 頻譜拍賣金額 

得標業者 取得頻段 得標金額（港幣） 

世紀互聯集團 2300-2330MHz（30MHz） 1.5 億 

中國移動香港 2330-2360MHz（30MHz） 1.7 億 

和記電話 2360-2390MHz（30MHz） 1.5 億 

總計 90MHz 4.7 億 

資料來源：香港電訊管理局（2012）。 

 

五、2.5/2.6GHz頻譜拍賣 

 

  2012 年 4 月電訊管理局與廣播事務管理局合併成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同

年 12 月，政府進行第七次頻譜拍賣工作，推出 2.5/2.6GHz 頻帶內共 50MHz 的

無線電頻譜，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表示 2012 年 9 月的行動數據用量是 2011

年及 2010 年同期的兩倍和四倍，政府自 2009 年發放 90MHz 的 2.5/2.6GHz 頻帶

後，再度提供同一頻段的 50MHz 頻譜來滿足 4G 的發展需求，這次拍賣的頻譜

會分為 5 段，每段 10MHz，不設頻譜競投限額，拍賣底價為 1.5 億港元，有效

期 15 年，取得執照後須要在 5 年內提供服務並最少覆蓋五成香港人口，此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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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者可根據《電訊條例（第 106 章）》獲得綜合傳送者執照（香港通訊事務管

理局辦公室，2012）。 

 

  2013 年 3 月，5 家電信業者（中國移動、中國聯通香港、CSL、Genius 

Brand Limited 和數碼通）經過 18 個回合的同時多輪增價方式拍賣後，最後由 4

家業者（中國移動、CSL、Genius Brand Limited 和數碼通）成功取得在

2.5/2.6GHz 頻帶內共 50MHz 的無線電頻譜，總金額為港幣 15.4 億港元，頻譜拍

賣金額如表 4-12（OFCA, 2013；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2013b）。 

 

表 4-12. 2.5/2.6GHz 頻譜拍賣金額 

得標業者 取得頻段 
得標金額 

（港幣） 

Genius Brand 

Limited 
2515-2520MHz／2635-2640MHz（10MHz） 2.9 億 

數碼通 

2520-2525MHz／2640-2645MHz（10MHz） 

6.4 億 

2525-2530MHz／2645-2650MHz（10MHz） 

中國移動 2530-2535MHz／2650-2655MHz（10MHz） 3 億 

CSL 2535-2540MHz／2655-2660MHz（10MHz） 3.1 億 

總計 50MHz 15.4 億 

資料來源：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2013b）。 

 

  截至 2013 年底，香港共進行了 7 次行動通訊頻譜及 1 次行動電視頻譜拍賣，

自第一次使用暗標拍賣 3G 頻譜後，政府就使用同時多輪增價的方式拍賣頻譜，

以增加公平性和拍賣金額，表 4-13 可見拍賣金額一直增長，從每次拍賣的每

MHz 平均金額來看，最高價值的是 850MHz 和 900MHz 的頻譜，每 MHz 為

9,760 萬港元，由於頻率的特性，這一段的頻譜穿透力最好，電信業者在設備上

的投資最低，加上不設技術限制，因此競投價格最高，其次是可發展 FDD 技術

4G 的 2.5GHz 頻譜，為每 MHz1,706 萬港元，金額最低的是 2001 年首次使用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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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拍賣的 1.9-2.2GHz 用作 3G 服務的頻譜，為每 MHz3.5 萬港元；上文解釋過

由於當時世界上對 3G 市場有多大、發展潛力有多高仍是未知之數，因此這段

頻譜與 2009 年拍賣 1800MHz 的金額 480 萬港元相比，相差了 150 倍，但是這

金額也未能真實反映 1800MHz 頻段的價值，因為這段頻譜限制了只能在郊區使

用，以改善偏遠地區的手機訊號覆蓋率，其後 1.9-2.2GHz 頻譜拍賣金額更高達

24 億港元，這也反映了香港政府採用的同時多輪增價拍賣方式有效提高頻譜的

價值；至於高昂的拍賣金額會否轉移到消費者身上的問題，通訊事務管理局辦

公室回應指，自 2001 年拍賣 3G 頻譜後，至今仍未發現經拍賣釐定的頻譜使用

費與服務收費之間有任何關連，通訊辦又指過去的經驗顯示，行動通訊收費主

要由市場競爭所產生的供求決定，而不是由其繳付的頻譜費用來決定，而且香

港的行動市場競爭激烈，服務收費與世界各地相比仍然非常相宜及具競爭力

（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2013g）。 

 

表 4-13. 香港 7 次電訊頻譜拍賣金額比較 

頻段 拍賣時間 用途 釋出頻譜 
拍賣總金額

（港幣） 

每 MHz 金

額（港幣） 

1.9-2.2GHz 2001 年 9 月 3G 118.4MHz 409 萬 3.5 萬 

850MHz 2008 年 11 月 CDMA2000 15MHz 7,600 萬 506 萬 

2.5GHz 2009 年 1 月 
FDD

（4G） 
90MHz 15.357 億 1,706 萬 

1800MHz 2009 年 9 月 郊區覆蓋 9.6MHz 4,610 萬 480 萬 

850MHz 及

900MHz 
2011 年 3 月 不限制 20MHz 19.52 億 9,760 萬 

2.3GHz 2012 年 2 月 
TDD

（4G） 
90MHz 4.7 億 522 萬 

2.5/2.6GHz 2013 年 3 月 
FDD

（4G） 
50MHz 15.4 億 3,080 萬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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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 7 次電信頻譜拍賣，香港政府截至 2013 年底共取得 56.25 億港元的收

入，在頻譜分配方面，連同 2G 執照的頻譜，2013 年 5 家電信業者共獲得

572MHz 頻寬來提供各種行動通訊服務，其中以 CSL 及和記電訊擁有最多頻譜，

如圖 4-6（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2013）。 

 

 

圖 4-6. 香港各電信業者用以提供行動通訊的頻譜分布 

資料來源：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2013），頁 9。 

 

  各個電信業者所持有的頻譜數量如表 4-14，括弧內的百分比是各業者所使

用頻段與頻譜總量的比率（由於進位關係個別的百分比可能不等於 100%）；而

由於新的 2G 執照訂定，頻譜不限於使用 GSM 或 PCS 技術，甚至可以把有關頻

譜全數用作 3G 或 4G 服務，但是由於 2G 服務仍有使用需求及業者須要提供 2G

漫遊服務，因此各電信業者只利用部分 1800MHz 頻段來提升 4G 的覆蓋範圍，

並繼續提供 2G 服務（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2013；香港通

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201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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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香港行動通訊業者持有的頻譜數量表 

頻段 
中移動 

香港 
CSL 香港電訊 和記電訊 數碼通 總數 

CDMA850 --- --- 
15 

(16%) 
--- --- 

84.8 

(15%) 
GSM900 --- 

16.6 

(12%) 
--- 

26.6 

(20%) 

26.6 

(25%) 

GSM1800 
26.4 

(27%) 

46.4 

(34%) 

26.4 

(28%) 

23.2 

(17%) 

26.4 

(25%) 

148.8 

(26%) 

WCDMA 

1.9-2.2GHz 
--- 

34.6 

(25%) 

34.6 

(36%) 

34.6 

(26%) 

34.6 

(32%) 

138.4 

(24%) 

TD-LTE 

2.3GHz 

30 

(31%) 
--- --- 

30 

(22%) 
--- 

60 

(11%) 

FDD-LTE 

2.5/2.6GHz 

40 

(41%) 

40 

(29%) 

20 

(21%) 

20 

(15%) 

20 

(19%) 

140 

(24%) 

總計 
96.4 

(100%) 

137.6 

(100%) 

96 

(100%) 

134.4 

(100%) 

107.6 

(100%) 

572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2013），頁

8。 

 

陸、香港 4G 服務發展現況 

 

  香港分別在2009年1月、2012年2月和2013年3月拍賣2.3GHz以上可發展第

四代行動通訊服務（4G）的頻譜；香港政府自2007年開始就決定發放2.3GHz和

2.5GHz頻帶來提供寬頻無線接達技術（Broadband Wireless Access, BWA），並

可建設WiMAX或LTE網路，除了頻譜使用費外，政府要求業者取得頻譜後5年

內提供服務，2009年1月有5家業者參與拍賣，然而只有3家業者競投2.5GHz的

頻譜，2.3GHz則沒有人拍賣；根據ITU的分配，2.3GHz使用TDD技術，2.5GHz

的頻譜則使用FDD技術，以此來看，這次頻譜拍賣中連中國移動也沒有競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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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GHz頻譜，顯示香港4G市場仍然以FDD-LTE為發展基礎（香港電訊管理局，

2007c，2008，2009a；OFTA, 2009）。  

 

  2011年11月香港政府再度拍賣2.3GHz頻譜，最後由中移動香港、和記電話

及來自中國的數據中心營運商世紀互聯取得，由於中國移動在重組後須要負責

建設中國的TD-SCDMA網路，因此中國移動投得 2.3GHz將有利發展TD-

SCDMA及TD-LTE漫遊服務，而世紀互聯則沒有在香港發展4G服務（香港電訊

管理局，2011b，2012 ；OFTA, 2012；明報，2012.2.2）。 

 

  2012年2月CSL開始提供4G（LTE-FDD）服務，一年後即2013年3月，香港

再度拍賣4G頻譜，由中國移動、CSL、Genius Brand Limited和數碼通取得15年

的頻譜使用權，有效期至2028年5月，另外數碼通在這次頻譜拍賣之前並未取得

任何4G頻譜，但基於2G頻譜可以使用任何技術的規定下，數碼通利用2G的

1800MHz頻譜發展4G服務，但由於當時支援1800MHz的4G手機不多，因而影響

服務的推出時間，其後各家電信業者都利用1800MHz的頻譜來提升4G服務的訊

號覆蓋範圍，現時香港的業者正試行推出LTE-FDD與TD-LTE的融合網路來提

供4G服務（OFCA, 2013；數碼通， 2012；明報， 2012.2.2；東方日報；

2012.9.11；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2013；香港通訊事務管理

局辦公室，2012，2013b）。 

 

柒、3G 執照延期安排 

 

  香港用於提供 3G 服務的 1.9-2.2GHz 頻段合共 120MHz 的頻譜將在 2016 年

10 月到期，因此通訊事務管理局舉辦兩次公眾諮詢，2012 年 3 月發出的首份諮

詢文件就重新指配頻譜提出三個方案，包括行政指配、完全市場主導及行政指

配及市場主導混合方案，通訊局其後在 2012 年 12 月發出的第二份諮詢文件，

就混合方案作進一步諮詢，內容包括給予現有 3G 業者優先重購三分之二的原

有 3G 頻譜，餘下三分之一的 3G 頻譜則重新拍賣；在諮詢業者意見以及委任獨

立顧問公司研究後，政府最後決定採用行政指配及市場主導的混合方案，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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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配為期 15 年的 3G 頻譜，有限期至 2030 年 10 月 21 日（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2013）。 

 

  截至 2013 年，共有 4 家電信業者擁有 3G 頻譜，分別是 CSL，香港電訊、

和記電訊以及數碼通，在政府的混合方案下，4 家電信業者可獲優先權優先重

購原有的三分二 3G 頻譜，重購價格每 MHz 為 6,600 萬港元，若果業者放棄繼

續使用，有關頻譜將作重新拍賣，拍賣上限為 8,600 萬港元，而另外的三分一

3G 頻譜則會回收作公開拍賣，拍賣底價每 MHz 為 4,800 萬港元並不設上限，

拍賣會在 2014 年 12 月進行；另外，由於香港電訊收購 CSL，根據《電訊條例》

第 7P 條規定，香港電訊收購 CSL 後須要遵從的條件包括交回 1.9-2.2GHz 頻帶

內 29.6MHz 的頻譜，以及不得參與這次 3G 頻譜拍賣，故此將會有 49.2MHz 的

1.9-2.2GHz 頻譜可供拍賣（星島日報，2013.11.16；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2013；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2014d）。 

 

一、3G頻譜規劃方式 

 

  香港通訊局重新分配 3G 的 1.9-2.2GHz 頻譜將分為兩類，分別是「優先權

頻譜」以及「重新拍賣頻譜」，如圖 4-7 所示，以香港電訊為例，香港電訊原

有的頻譜將切割成 3 塊（S1、S2 和 S3），當 3G 頻譜使用權到 2016 年 10 月到

期後，香港電訊將可優先重新回購其擁有的 S1 和 S2 頻段，而餘下的三分一 S3

頻段則會重新拍賣，此外 CSL（香港移動通訊）的 S4 頻譜、數碼通的 S9 頻譜

及和記的 S10 頻譜也將會作公開拍賣，其餘則可以由原使用者優先重新購回

（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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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重新指配 1.9-2.2GHz 頻譜的規劃表 

資料來源：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2013），頁 24。 

 

  4 家電信業者各自擁有 29.6MHz 的頻譜提供 3G 服務，在政府的混合方案

下，各業者都須要把原有的頻譜切割成三份，交還其中一份給政府，每家業者

可優先重購原有三分二的 19.8MHz 頻譜，如表 4-15 所示，以數碼通與和記電訊

為例，數碼通與和記電訊可各自優先購回 19.8MHz 頻譜（即 S7、S8 與 S11、

S12），頻譜使用費為每 MHz 為 6,600 萬港元，同時數碼通與和記電訊均須要

各自交還 9.8MHz 頻譜，即 S9 與 S10，政府將合併兩組頻譜重新拍賣，拍賣底

價每 MHz 為 4,800 萬港元，通訊局基於公平競爭原則，將限制各個競標者不得

擁有多於 4 個頻段；此外，由於香港電訊 2014 年收購 CSL，香港電訊和 CSL

須要再交還 10MHz 頻譜，連同政府規定須要交出的三分一頻譜，香港電訊和

CSL 須要交還總共 29.6MHz 的頻譜（即 S1、S2 和 S3），而且 5 年內不得參與

頻譜拍賣，使得 2014 年 12 月政府可拍賣的頻譜由 39.2 MHz 增加至 49.2MHz

（CSL 的 29.6MHz 加上數碼通及和記電訊交還共 19.6 MHz 的頻譜）（通訊事

務管理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2013；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2014d；香港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201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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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3G 頻譜規劃表 

電信業者 頻譜規劃 頻段 頻率範圍 頻寬 

香港電訊 

優先權頻譜／ 

須交還頻譜 

S1 
1920.3-1925.3MHz／ 

2110.3-2115.3MHz 
9.9 MHz 

S2 
1925.3-1930.2MHz／ 

2115.3-2120.2MHz 
9.9 MHz 

重新拍賣 S3 
1930.2-1935.1MHz／ 

2120.2-2125.1MHz 
9.8 MHz 

CSL 

優先權頻譜 S4 
1935.1-1940.0MHz／ 

2125.1-2130.0MHz 
9.8 MHz 

優先權頻譜 

S5 
1940.0-1944.9MHz／ 

2130.0-2134.9MHz 
9.9 MHz 

S6 
1944.9-1949.9MHz／ 

2134.9-2139.9MHz 
9.9 MHz 

數碼通 

優先權頻譜 

S7 
1950.1-1955.1MHz／ 

2140.1-2145.1MHz 
9.9 MHz 

S8 
1955.1-1960.0MHz／ 

2145.1-2150.0MHz 
9.9 MHz 

重新拍賣 

S9 
1960.0-1964.9MHz／ 

2150.0-2154.9MHz 
9.8 MHz 

和記電訊 

S10 
1964.9-1969.8MHz／ 

2154.9-2159.8MHz 
9.8 MHz 

優先權頻譜 

S11 
1969.8-1974.7MHz／ 

2159.8-2164.7MHz 
9.9 MHz 

S12 
1974.7-1979.7MHz／ 

2164.7 -2169.7MHz 
9.9 MHz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行整理。 

 

  香港通訊局一直奉行市場主導的原則來管理頻譜，因此過去一直以拍賣的

方式釋出頻譜使用權，並由市場決定頻譜資源最有效的運用方式來促進市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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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競爭，但是這次 3G 頻譜卻使用行政指配與市場主導的混合方案來分配頻譜，

通訊局認為完全市場主導模式會導致電信服務質素在過渡期內造成嚴重影響，

基於《無線電頻譜政策綱要》指導原則下，完全市場主導模式會構成凌駕性的

公共政策考慮因素，故此作出這次的決定（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2013；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2014d）。 

 

二、業者對混合方案的反應 

 

  政府表示回收的3G頻譜只佔4家業者持有的頻譜總量的7%至10%，所佔比

例較少，不會對消費者產生影響，通訊局主席何沛謙表示，如果讓業者繼續擁

有原來的頻譜，則無法讓業者珍惜頻譜及增加投資去提高競爭力，而且從使用

率來看，3G的使用率高達84%，相反4G的使用率則只有14%，因此政府希望混

合方案可以刺激業者善用4G頻譜，同時開放給未有3G頻譜的電信業者加入市場；

在消費者影響方面，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所做的一份沒有公開的評估報告估

計，回收方案會影響3G的網路速度減慢9%（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2013；張一華，2013.11.16）。 

 

  4 家電信業者對回收方案都表示反對，並委託曾為歐盟、英國電訊管理局、

GSMA、英國電訊、西班牙電訊及香港電訊管理局作研究的英國研究顧問 Plum 

Consulting，就政府回收 3G 頻譜的混合方案對電信業的影響作評估，顧問報告

指回收三分一 3G 頻譜會導致網路速度減慢 27%至 39%，在繁忙時段下載檔案

的時間更可能延長 64%，在香港地鐵管道等干擾嚴重的地區，可能會因為回收

3G 頻譜的方案而導致無法撥出話音電話等問題（星島日報，2013.3.23；黃世澤，

2013.10.1；經濟日報，2013.11.13；星島日報，2014.2.26）。 

 

  香港政府其後委託獨立顧問 Network Strategies 再度評估回收頻譜的影響，

這次研究得到業者提供相關資料，但報告指回收頻譜對網速減慢的影響遠低於

業者所指，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也指出，收回頻譜後網速會較現

時慢 18%，但當中有 9%是來自數據用量增加所致（張一華，2013.11.16；蘋果

日報，201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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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所做的第一份影響報告沒有得到業者數據，因此在影響數字上與業者

估計的數字不同，第二份影響報告則有業者提供相關資料，因此影響數字會比

第一份高，但仍然與業者的估算有差距，本研究第二章討論過政府缺乏競爭市

場的相關詳盡資料，儘管取得私人機構的資料，但所作出來的分析依然屬於較

粗糙的估算，相對業者的評估會有一段距離，使得政府在市場預測上無法準確

作出估計與瞭解（Hazlett, 2001），這也是香港政府在規劃回收 3G 頻譜時與業

者的爭議，雖然說業者的市場評估難免會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但是政府回收部

分頻譜再拍賣的決定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提供 3G 服務的 5 家電信業者當

中只有中國移動香港沒有 3G 頻譜，有關規劃被指是要滿足中移動香港的發展

需要。 

 

  電訊盈科及其子公司香港電訊其後入稟香港高等法院，向法院就政府重新

拍賣頻譜的決定申請司法覆核許可，要求法庭推翻政府有關決定，電訊盈科與

香港電訊認為政府的決定違反了《電訊條例》；香港電訊又指，通訊局曾表示

重新拍賣頻譜可以開放新業者進入 3G 市場，但唯一沒有 3G 頻譜的中國移動香

港已經租用香港電訊的 3G 頻譜提供 3G 服務，因此重新拍賣頻譜不太可能會有

新的業者加入，而有關方案受到 4 家電信業者包括香港電訊、CSL、和記電訊

與數碼通表示不滿及失望，只有中國移動香港表示歡迎；然而，這次司法覆核

被指是香港電訊收購 CSL 與政府的談判籌碼，但香港電訊母公司電訊盈科主席

李澤楷回應指，司法覆核與向通訊局申請批准收購 CSL 是兩宗獨立的事件，提

出司法覆核只屬原則問題，香港電訊可以考慮撤回提告（星島日報，2014.2.16，

蘋果日報，2014.3.1）。 

 

  2014 年 7 月通訊局批准香港電訊以 189 億港元收購 CSL，同時對於這宗併

購案作出 5 項指示，其中包括回收香港電訊與 CSL 擁有的頻譜中共 29.5MHz 的

3G 頻譜，5 年內不可參與任何 3G 頻譜拍賣，當中更規定香港電訊須要繼續向

中移動香港提供現有 3G 網路的租用協議（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2014d；

香港文匯報，2014.5.3），直到 2014 年 9 月通訊管理局辦公室表示所有 3 家 3G

業者在 2014 年 4 月接受頻譜優先權，以重新指配在 1.9-2.2GHz 頻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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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MHz 頻譜的安排，這也表示各電信業者包括香港電訊都接受回收頻譜的方

案（香港通訊管理局辦公室，2014d）。 

 

  2014年12月8日，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公布1.9-2.2GHz的拍賣結果，

如上文所指，這次3G頻譜的回收計劃是讓沒有3G頻譜的中國移動香港取得有關

頻譜，滿足中移動香港的發展需要。這次拍賣共有3家業者（和記、數碼通及中

國移動香港）參與，最終3家業者經過6輪競投後取得共49.2MHz頻寬的1.9-

2.2GHz頻譜，總金額達24.2億港幣，有關頻譜使用期為15年至2031年10月21日，

頻譜拍賣金額如表4-16（CA, 2014a；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2014e）。 

 

表 4-16. 1.9-2.2GHz 頻譜拍賣金額 

得標業者 取得頻段 
得標金額 

（港幣） 

數碼通 
1920.3-1925.3MHz／2110.3-2115.3MHz 

（10MHz） 
5.1 億 

中國移動香港 

1925.3-1930.2MHz／2115.3-2120.2MHz 

（9.8MHz） 
4.704 億 

1930.2-1935.1MHz／2120.2-2125.1MHz 

（9.8MHz） 
5 億 

數碼通 
1960.0-1964.9MHz／2150.0-2154.9MHz 

（9.8MHz） 
4.704 億 

和記 
1964.9-1969.8MHz／2154.9-2159.8MHz 

（9.8MHz） 
4.704 億 

總計 49.2MHz 24.212 億 

資料來源：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201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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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香港政府一直以市場主導的原則，讓市場決定頻譜最有效益的分配和使用，

以2G發照為例，政府不主動限制執照數目，因此共發出11張執照讓8家電信業

者經營，使行動通訊市場產生激烈的併購與競爭；而在3G發照上，政府採用頻

譜與執照分開拍賣的混合方式進行，業者須要同時取得執照和頻譜才能提供服

務；頻譜以暗標的方式拍賣，而執照則是利用特許費用的競投方式發出，業者

要以每年營業額的5%作的度費用繳交給政府作為競投執照的條件，政府當時認

為這個方法可以讓財力較弱的電信業者參與競投，有利當時的行動電話市場發

展，但其後3G市場發展成熟，政府無須再擔心當初的市場憂慮，因此在3G頻譜

拍賣後政府採用另一種拍賣方式來提高拍賣金額，同時提高頻譜價值。前香港

電訊管理局總監區文浩表示，頻譜是有限的公眾資源，有需求卻空置不用是浪

費資源，如果有空置的頻譜，當配套的科技成熟時及社會上有需求，頻譜管理

機構基本上應向市場推出頻譜，讓市場決定頻譜最有效益的分配和使用方式，

因此自2001年開始，這13年間政府共拍賣8次頻譜，由市場來決定頻譜的價值和

使用者，鑑於首次頻譜採用暗標方式拍賣，政府從3G頻譜拍賣中只取得4百萬

港元收入，因此之後的頻譜拍賣就使用多輪增價的拍賣方式來提高頻譜的價格，

2014年12月香港政府再度拍賣共49.2MHz頻寬的3G頻譜，拍賣金額高達24.2億

港幣，以每MHz拍賣金額計算，13年前3G頻譜每MHz為3.5萬港幣，13年後每

MHz升至4,921萬港幣，升值1,406倍，拍賣後原本沒有3G頻譜的中國移動香港

取得有關頻譜，政府重整頻譜的規劃讓各電信業者都擁有2G、3G及4G的頻譜

來滿足發展需求，而且13年來共8次的頻譜拍賣為香港政府帶來80.46億港幣收

入。 

 

  在執照到期及回收頻譜的處理上，香港政府在2G執照到期前1年決定回收

沒有有效使用頻譜資源的CDMA和TDMA執照，電訊局的理由指出，頻譜是罕

有及珍貴的公共資源，政府有責任確保頻譜能有效運用，認為如果向CDMA及

TDMA執照延期15年，即是放棄為社會帶來更高經濟效益的服務，不符合公共

利益的目的，政府基於「頻譜政策和管理工作是促進以最具經濟和社會效益的

方法運用頻譜，以期為社會帶來最大福祉，同時達至在技術上善用頻譜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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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引入先進嶄新的通訊服務」的目的下取消CDMA和TDMA執照，同時又給

予業者原有三分一頻譜以及有近4年的緩衝時間轉移用戶至其他行動通訊服務，

期間雖然遇上其中一家業者以裁員脅迫政府，但最後還是順利回收有關頻譜；

而取得執照延期的GSM業者則須要繳交頻譜使用費，首5年每年支付每MHz14.5

萬港元，第6年開始繳付當年營業額的5%或每MHz145萬港元的頻譜使用費，以

較高金額為收費標準，緩衝期前後的費用相差10倍，但頻譜開放使用非2G技術。

本研究第二章討論到政府收取頻譜使用費有兩個目的，第一是讓業者使用公共

資源時，政府可以從業者的利潤中收取費用，再把利益回饋到其他公共服務來

滿足公共利益（Rosston & Steinberg, 1997：Hazlett, 2001），另一個目的是增加

業者的成本，讓業者經營該項業務時較不經濟，特別是針對2G頻譜的使用費，

由於2G系統在執照到期時已經有相當完整的建設，當執照獲得延期業者會缺乏

誘因進行投資，因此政府附加頻譜使用費後，業者經營2G服務的成本增加，使

業者更願意投資發展新技術或服務，以增加頻譜的使用效益（Ofcom, 2009；劉

孔中，2009），從本章第一節的圖4-2香港行動通訊服務用戶趨勢圖來看，2G用

戶數量在2005年受到3G服務的推出影響，數量有輕微減少，但2006年2G用戶回

復增長，顯示當時市場仍然偏好2G服務，但業者的2G執照在2004年換照後，受

到頻譜使用費增加經營成本的影響，業者需要謀求利潤增長以彌補增成本增加，

因此可以看到2011年頻譜使用費開始全額收費後，2G用戶明顯減少，而3G用戶

也在開始大幅增長，可見頻譜使用費的效果。 

 

  綜合本章節，香港行動通訊業自80年代已經形成自由競爭的環境，政府在

這種環境底下管理頻譜資源可謂擁有豐富的經驗，而在執照到期的處理工作上，

由於明確的期限與循序漸進的回收方法，使得技術問題回歸技術層面解決，而

對獲執照延期15年的業者則徵收頻譜使用收費，以增加營運成本來提高業者的

投資意欲，同時不限2G頻譜使用GSM的技術，吸引業者利用2G頻譜發展新技

術，其中數碼通利用部分2G的1800MHz頻譜發展4G服務，這做法讓其他業者仿

效，利用1800MHz頻譜提升4G服務質素，從而促使香港行動通訊市場成長，提

高頻譜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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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在 3G 頻譜的回收上，與 2G 的 TDMA 及 CDMA 執

照的做法類似，業者 3G 執照到期後，政府會回收現在業者三分一的頻譜作公

開拍賣，讓沒有 3G 頻譜的業者可藉此機會取得頻譜以促進市場健康發展與競

爭，其餘的三分二則可讓業者優先以每 MHz 6,600 萬港元的價格購回，雖然遇

上 5 家業者中的 4 家反對，其中兩家更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但最後

仍然獲得所有業者接受方案，在規劃上，縮減業者手上的 3G 頻譜會使業者提

供的 3G 服務速度減慢，服務品質會有所下降，但是這做法可讓業者加緊鼓勵

3G 用戶轉移到 4G 上，一方面減少 3G 頻譜的壓力，同時提高 4G 頻譜的使用量，

而且中國移動香港最終也取得 3G 頻譜，不再須要租用其他業者的頻譜來提供

3G 服務，政府的安排使得市場上 4 家業者都擁有發展各項業務的頻譜，讓市場

更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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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澳門可借鏡的香港頻譜政策 

 

  香港與澳門有著同樣的政治體制以及類似的殖民地文化，但在行動通訊市

場上卻有不同的政策與手段，在頻譜資源管理上就已經分為拍賣分配及審議分

配。香港早在 80 年代行動通訊市場已經處於自由競爭的狀態，而澳門則是在

2000 年才開放市場引入競爭者，加上香港電信市場上業者多宗併購案及複雜的

市場環境，香港政府在產業管理上可算比澳門擁有更豐富的經驗，因此在推動

行動通訊發展上作出的政策都值得澳門參考與借鏡，因此本章將會針對兩地政

府的行動通訊政策，特別是回收 2G 頻譜上作出的規劃作對比，比照出兩地政

府行動通訊政策的異同，從中找到值得澳門政府借鏡的地方，因此本章將分為

5 個部分，第一部分將比較香港與澳門行動通訊業的生態環境，第二部分則是

港澳兩地主管機關的職能與政策差異，第三部分是檢視香港與澳門在行動通訊

頻譜的規劃，第四部分聚焦在港澳兩地政府在回收 2G 頻譜的規劃與手段，比

較當中的差異，最後第五部分是綜合澳門可借鏡香港的地方。 

 

壹、香港與澳門的行動通訊業的比較 

 

  香港行動電話用戶至 2014 年 3 月共有 1,700 多萬，普及率達 237%，而澳

門行動電話用戶至 2014 年 3 月共有 160 多萬戶，香港的行動電話用戶數量比澳

門多 10 倍，而香港 2G 和 2.5G 用戶有 460 多萬戶，相比澳門來說，澳門 2014

年 3 月 2G 用戶只剩下 3 千多戶，香港的 2G 用戶是澳門的 1,300 倍，而行動通

訊服務業者數量來說，現時兩地都有 4 家業者提供服務，統計資料如表 5-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4 

7.2 8.2 7.9 8.1 8.6 8.6 8.4 8.2 7.5 7 
5.3 

0.6 1.3 
2 2.8 3.8 5.3 7.4 9.4 11.9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G 3G/4G

表 5-1. 2014 年 3 月香港與澳門行動通訊業統計表 

 香港 澳門 

行動通訊普及率 236.8% 271% 

行動通訊用戶總數 17,098,440 戶 1,662,547 戶 

2G 用戶 4,688,027 戶 3,605 戶 

3G 用戶 12,410,413 戶 1,658,942 戶 

業者數量 5（現為 4 家） 4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從圖 5-1 和圖 5-2 來看，雖然香港早在 2004 年就推出 3G 服務，比澳門早

了 4 年，但是在 2G 的用戶的數量上，香港與澳門的 2G 用戶同樣在 2009 年才

開始減少，由於澳門的 2G 用戶的數量比香港少，用戶減少的幅度比香港明顯，

所以從圖中可以看到澳門的 2G 用戶減少幅度都比香港大很多。 

 

 

 

 

 

 

 

 

 

 

 

 

圖 5-1. 2003 年至 2013 年香港行動通訊服務用戶趨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2014b）。 

 

  香港業者的 2G 執照原本在 2005 年及 2006 年到期，但獲得政府延長有效期

至 2020 年，因此在圖 5-1 可以看到 2005 年 2G 用戶數量仍然增長，但是香港政

用
戶
數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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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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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新的 2G 執照中附加了頻譜使用費的條款，業者在首 5 年每年支付每

MHz14.5 萬港元，第 6 年開始繳付當年營業額的 5%或每 MHz145 萬港元的頻譜

使用費，以較高金額為收費標準，5 年緩衝期前後的費用相差 10 倍，香港政府

希望增加業者的經營成本，從而迫使業者提高頻譜效率以增加利潤，同時由於

2G 頻譜不限使用 GSM 技術，因此可以看到自 2008 年開始 2G 用戶開始減少，

而 2011 年頻譜使用費開始全額收費後，2G 用戶開始明顯減少，3G 用戶也開始

大幅增長，業者可以透過減少 2G 用戶減輕 2G 頻譜的使用量，再把有關頻譜用

作利潤更大的 3G 或 4G 服務上，因為頻譜使用費增加了業者的經營成本，繼續

使用 2G 頻譜經營 2G 服務較不經濟，因此吸引業者投資發展新服務（劉孔中，

2009），其中一個例子就是香港數碼通，由於初時數碼通並沒取得 4G 頻譜，

因此數碼通利用部分 2G 頻譜發展 4G 服務，其後其他業者也陸續利用 2G 頻譜

用作 4G 服務，因為業者須要提高經營利潤來繳付全額頻譜使用費，可見頻譜

使用費的成效。 

 

 

 

 

 

 

 

 

 

 

 

 

 

圖 5-2. 2003 年至 2013 年澳門行動通訊服務用戶趨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澳門電信管理局（2014）。 

 

  從圖 5-2 來看，澳門的 2G 用戶自 2008 年 3G 推出後跌幅明顯，但因為 3G

執照的特別規定，業者的 2G 執照在 2010 年到期後只能延期兩年，此時 2G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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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的數量已經比 2008 年少了超過一半，澳門電信局 2012 年初宣布推行「全城

3G」計劃，計劃在 2012 年 7 月停用 2G 服務，當時 2G 用戶約有 15 多萬，但是

計劃推出期間澳門發生多宗電信事故，最終「全城 3G」計劃沒有如期落實，但

在過程中 2G 用戶大幅減少，至 2013 年 2G 用戶更減少至 3,000 多戶。 

 

貳、香港與澳門政府的頻譜政策原則與發照差異 

 

  在公共政策上可分為社會價值論及市場經濟論，兩種論說各有主張以及政

府扮演的角色也有不同，由於香港強調以市場主導的模式來管理無線電頻譜，

因此為了使得公眾受益，政府會扮演消極的角色，並且強調自由主義，讓市場

自由競爭並形成商業化模式，以謀取最大的經濟利益，再把利益回饋到其他公

共服務（Rosston & Steinberg, 1997：Hazlett, 2001；張則慧，2008；張民萱，

2011），但是市場主導的結果會存在很多變數，加上電信業有別於一般產業，

會影響所有民眾的通訊需求，因此政府會為業者加入一些規範以保障公共利益；

在政策中把公共利益定義為一套指導方針的一元論，會定立規範性的原則讓獨

立機關作判斷（Napoli, 2001；彭芸，2012），因此香港政府在制定頻譜相關法

規時會比澳門詳細和明確，並為政策定義一套方針，而且由獨立委員會方式運

作的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來管理頻譜及電信事務，在香港《無線電頻譜政策綱

要》規定下，當有凌駕性的公共政策考慮因素時，通訊事務管理局可以以非市

場主導的模式來管理頻譜。 

 

  澳門的頻譜由政府分配，在政策上會寫得較模糊和較少規定，讓行政主導

的澳門電信管理局可以有自由裁量的空間去決定如何維護或實現公共利益，雖

然澳門的《電信綱要法》沒有列明政府以行政主導為管理原則，但是《電信綱

要法》第十一條第四款就有規定：電信服務的收費及價格須要經政府核准，相

對香港來說，澳門電信局在市場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管理市場，而且澳門電信

管理局是政府的局級機關，與香港以獨立營運基金運作的通訊事務管理局不同，

港澳兩地主管機關的差異如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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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香港與澳門電信主管機關與政策原則的比較 

 香港 澳門 

主管機構 通訊事務管理局 電信管理局 

運作模式 

獨立的法定機構，採用委員會的

管治架構並以營運基金模式運

作，主要收入來自執照費 

政府局級機關 

政策原則 

1. 營造有利通訊業蓬勃發展的

環境，以提升香港作為區域

通訊樞紐的地位； 

2. 鼓勵通訊市場的創新與投

資； 

3. 推動通訊市場內的競爭以及

推動通訊市場採納最佳做

法，以令通訊業界及消費者

受惠等等。 

1. 促進切合市場需要的電信

及資訊服務的創設、營運

及基礎設施的發展； 

2. 確保電信業的公平競爭； 

3. 維護電信服務使用者的權

益； 

4. 管理及促使有效合理地使

用電信資源。 

頻譜目標 

1. 促進以最具經濟和社會效益

的方法運用頻譜，以期為社

會帶來最大福祉； 

2. 達至技術上善用頻譜的目

標，以便引進先進嶄新的通

訊服務，鞏固香港的電訊及

廣播樞紐地位； 

3. 履行香港在使用頻譜方面的

地區及國際責任等等。 

1. 考慮無線電頻譜可供使用

的情況； 

2. 保障競爭條件； 

3. 有效及充分使用無線電頻

譜。 

管理原則 

當用於非政府服務的頻譜有競爭

性的需求時，除非有凌駕性的公

共政策考慮因素，通訊局均會採

取市場主導的模式來管理頻譜。 

管理及促使有效合理地使用電

信資源使公眾更能受惠，電信

服務費率須要經政府核准。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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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行動通訊服務執照方面，從表 5-3 來看，如果單從 2G 用戶數量與執照數

量比較，香港每張 2G 執照服務 520,892 戶，而澳門每張 2G 執照僅服務 1,202

戶；在 3G 服務上，香港每張 3G 執照服務 248 萬戶，而澳門每張 3G 執照則服

務 41 萬戶；在執照發出上，香港自發出 3G 執照時就開始採用拍賣制，而澳門

則沿用審議制來發出 2G 和 3G 執照。 

 

表 5-3. 2014 年香港與澳門行動通訊服務執照的對比 

 香港 澳門 

2G 執照發出時間 1993 年及 1996 年 9 月 1995 年 7 月及 2002 年 7 月 

發出執照數量 11 3 

發出方式 審議制 審議制 

現時 2G 執照數量 9 3 

3G 執照發出時間 2001 年 9 月及 2008 年 11 月 2007 年 6 月及 2009 年 9 月 

3G 執照數量 5 4 

發出方式 拍賣制 審議制 

4G 執照發出時間 2009 年 1 月 --- 

發出方式 拍賣制 審議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參、香港與澳門的行動通訊頻譜規劃 

 

  香港與澳門同屬 ITU 劃分的第三區，但由於港澳市場規模不同，政府在頻

譜的劃分上都有點不一樣，如表 5-4 可以看到，澳門用作 CDMA2000 的頻譜比

香港多，而香港則把這部分頻譜用作 2G 的 GSM 服務，像 832.5-837.5MHz 和

877.5-882.5MHz 就用作 GSM 服務，可見香港在 2G 頻譜的使用需求比澳門大，

但同時可以看到澳門因應大量中國旅客對漫遊服務的需求而規劃較多頻寬給

CDMA2000 系統使用，而且澳門發展 CDMA2000 系統的時間也比香港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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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 頻譜規劃上，由於澳門推行「全城 3G」計劃時，轉移了大部分 2G 用戶到

3G 服務，因此在頻譜規劃上已把部分 2G 頻譜用作 3G 服務，像 890-915MHz

和 935-960MHz 頻段就有 20MHz 用作 WCDMA 服務，而 1710-1785MHz 和

1805-1880 MHz 頻段就規劃成 4G 服務使用。香港與澳門在 2110-2690MHz 的

4G 頻譜規劃則完全一樣，整體來看，在 806-2690MHz 的行動電話頻譜上，澳

門沒有用作行動通訊的頻譜區塊比香港多。 

 

表 5-4. 香港與澳門行動通訊頻譜分配表 

ITU 第三區劃分 香港劃分 澳門劃分 

806-837.5MHz 

固定／行動／廣播 

CDMA2000 

825-832.5MHz 

CDMA2000 

825-845MHz 

2G-GSM 

832.5-837.5MHz 

837.5-870MHz 

固定／行動／廣播 
--- 

870-890MHz 

固定／行動／廣播 

CDMA2000 

870-877.5MHz 

CDMA2000 

870-890MHz 

2G-GSM 

877.5-882.5MHz 

2G-GSM 

885-890MHz 

890-942MHz 

固定／行動／廣播／無線

電定位 

2G-GSM 

890-915MHz 

2G-GSM/3G-WCDMA 

890-915MHz 

942-960MHz 

固定／行動／廣播 

2G-GSM 

930-935MHz 
--- 

2G-GSM 

935-960MHz 

2G-GSM/3G-WCDMA 

935-960MHz 

1710-1885MHz 

固定／行動 

2G-GSM/4G-FDD 

1710-1785MHz 

2G-GSM/4G-FDD 

1710-1785MHz 

2G-GSM/4G-FDD 2G-GSM/4G-F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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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1880MHz 1805-1880 MHz 

1885-1980MHz 

固定／行動 

3G-WCDMA 

1904.9-1919.9MHz 

（不對稱） 

--- 

3G-WCDMA 

1920.3-1979.7MHz 

3G-WCDMA 

1920-1980MHz 

2010-2025MHz 

固定／行動 

3G-WCDMA 

2019.7-2024.7MHz 

（不對稱） 

--- 

2110-2120MHz 

固定／行動／空間研究 

3G-WCDMA 

2110.3-2169.7MHz 

3G-WCDMA 

2110-2170MHz 

2120-2160MHz 

固定／行動 

2160-2170MHz 

固定／行動 

2300-2450MHz 

固定／行動／無線電定位

／業餘 

4G-TDD 

2300-2390MHz 

4G-TDD 

2300-2400MHz 

2500-2520MHz 

固定／衞星固定／行動

（航空行動除外） 4G-FDD 

2500-2570MHz 

4G-FDD 

2500-2570MHz 2520-2535MHz 

固定／衞星固定／行動

（航空行動除外） 

2535-2690MHz 

固定／行動 

（航空行動除外） 

4G-FDD 

2620-2690MHz 

4G-FDD 

2620-2690MHz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5-5 為香港與澳門的 2G 及 3G 頻譜的頻寬比較，由於澳門的 2G 用戶已

大幅減少，因此澳門政府在 2012 年發出綜合執照時把 GSM900 的 50MHz 頻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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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20MHz 撥給 3G 使用，使 WCDMA 系統從原本的 120MHz 頻寬增加至

140MHz，而 GSM900 的頻寬則減少至 30MH，頻寬上比較上，香港與澳門在

GSM1800 和 WCDMA 系統使用的頻寬相同，而澳門用在 CDMA2000 系統的頻

寬則比香港多。 

 

表 5-5. 香港與澳門 2G 與 3G 頻寬 

通訊技術 香港 澳門 

2G  

GSM900 70MHz 30MHz 

GSM1800 150MHz 150MHz 

3G  

WCDMA 140MHz 140MHz 

CDMA2000 15MHz 40MHz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肆、香港與澳門回收 2G 頻譜的政策比較 

 

  香港與澳門同樣停用某項 2G 服務，但是香港選擇停止 CDMA 及 TDMA 系

統，而澳門則是停用 GSM 系統，而在停用系統的安排上，兩地政府都各有不

同，效果與影響也不一樣： 

 

一、香港回收 CDMA及 TDMA執照的安排 

 

  香港在 1993 年開始推出 GSM900 服務，1996 年 9 月香港政府再發出 6 張

GSM1800（PCS）執照，與之前發出的 GSM900、CDMA 及 TDMA 執照，政府

共發出 11 張 2G 執照，並由 8 家電信業者（CSL、SmartCom Ltd、和記電訊、

匯亞電訊、新世界流動電話、訊聯電信、八方通訊和萬眾電話）持有，至 2005

年 2G 執照到期前，香港電信市場剩下 6 家行動通訊業者；由於香港政府一直

以市場主導為原則，讓市場決定頻譜的分配和使用者，因此香港政府不會主動

限制執照數目，改以限制頻譜的方式來管理行動通訊業，因此各業者開始進行

合併，利用合併後取得的頻譜互補不足來提升服務品質，11 張 15 年期的 2G 執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52 

照分別在 2005 年 7 月至 2006 年 9 月到期，香港政府經過兩輪諮詢和討論後，

2004 年決定向 6 張 GSM1800 執照和 3 張 GSM900 執照延長使用期，各執照可

延長有效期 15 年，但須要每年繳交頻譜使用費，首 5 年有 1 折優惠，但和記電

訊的 CDMA 與 CSL 的 TDMA（D-AMPS）執照則被收回。 

 

  當業者的執照不獲延期，就等同於宣告該業者執照所提供的服務不適合市

場需要（高凱聲，2009），香港電訊局認為 CDMA 及 TDMA（D-AMPS）執照

沒有有效地使用頻譜資源，政府基於頻譜是罕有及珍貴的公共資源原則下，有

責任確保頻譜能有效地運用，政府認為若果向 CDMA 及 TDMA（D-AMPS）執

照延期 15 年，即放棄為社會帶來更高經濟效益的服務，而且不符合公共利益，

香港電訊局解釋 2000 年至 2003 年間 CDMA 用戶數量由 28 萬跌至大約 4 萬，

而 TDMA（D-AMPS）用戶人數則由 14 萬減至大約 3 萬，在基地台數量上，

CDMA 的基地台從 2000 年約 460 個下降至 2004 年的 282 個，TDMA（D-

AMPS）基地台則從 2000 年的 400 個減至 2004 年的 2 個，相對 GSM900 執照

所使用的基地台超過 1,000 個及一般 PCS 執照有 100 萬用戶來看，電訊局認為

CDMA 及 TDMA（D-AMPS）執照沒有有效地使用頻譜資源，因此香港政府決

定在 CDMA 及 TDMA（D-AMPS）執照到期後，先收回 CDMA 和 TDMA 所使

用的三分二頻譜，另外保留三分之一的頻譜在 3 年過渡期後收回，讓和記及

CSL 可以在過渡期內把這些服務的用戶轉移到其他行動通訊服務或其他電信業

者。 

 

  頻譜被視為公共資源，業者因為執照到期而被收回頻譜使用權，一般來說

對業者或市場的衝擊最小（Corbett, 1996；Prime, 2004），加上 CDMA 及

TDMA 系統當時總共只有 7 萬用戶，對有 700 多萬行動通訊用戶的市場來說，

影響相關輕鬆，但對行動通訊服務的消費者來說，一個習慣使用的通訊服務結

束，將可能造成生活上的不便，而且消費者不太會關心通訊技術的演變，而是

服務的提供和穩定（Hazlett, 2001；彭心儀等人，2007），因此香港政府仍然設

定 3 年的時間讓業者轉移 7 萬用戶。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53 

二、澳門回收 GSM執照的安排 

 

  澳門發出 2G 執照比香港晚了 2 年，而且受澳門電訊的專營合約影響，從

1995 年澳門開始發展 2G 服務開始至 2001 年都是由澳門電訊獨家經營，2000 年

澳門政府才開始引入新的 2G 業者，以增加行動通訊市場的競爭，澳門電信局

以審議的方式發出 3 張 1 年期的臨時執照，由澳門電訊及來自香港的和記電話

與數碼通取得，在 1 年的試用期中，各業者沒有違反執照規定，因此獲政府發

出正式的 8 年期 2G 執照，有效期至 2010 年 7 月 8 日，之後 3 家業者分別在

2007 年和 2009 年取得 3G 執照，但 3G 執照加入了特別條款限制 2G 執照的續

期申請，2G 執照到期後只能延長使用期到 2012 年 7 月 8 日，澳門電信局計劃

2G 執照到期後，所有業者不能再向本地用戶提供 2G 服務，只有外地遊客可以

繼續使用 2G 漫遊服務，這項計劃名為「全城 3G」計劃。澳門電信局認為，

2011 年 3 月澳門的 GSM 用戶為 26.6 萬，與 2008 年 4 月歷史最高峰相比，減少

了 49.7 萬，平均每月減少 1.42 萬戶，電信局認為如果每月減少數目不變，到

2012 年 9 月將再無 2G 用戶，電信局認知到 GSM 用戶降幅未必規律地按過去趨

勢減少，甚至減幅有可能放緩，認為如果沒有特別政策配合，通常會出現一段

頗長而需求量少但又不至於全無需求的時期，因此電信局認為須要作出策略性

的部署，有序地減少及終止 GSM 服務在市場上推出，以及減少新用戶增加，

而且基於 3G 執照的特別條款規定，業者的 2G 執照只獲延期至 2012 年 7 月 8

日，電信局相信 2012 年下半年 GSM 用戶會下降至很低的水平甚至沒有用戶，

因此認為 2G 執照原則上沒有存在的必要，但是面對澳門 2010 年入境旅客達

2,500 萬，考慮到旅客對 GSM 漫遊服務的需求，因此建議向旅客提供 2G 漫遊

服務（澳門廉政公署，2012）。 

 

  澳門電信局實行「全城 3G」計劃期間，出現多宗電信事故，因而引起民間

的反對，同時澳門廉政公署因為有民眾投訴而展開的調查報告指電信局的「全

城 3G」計劃越權、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的「善意原則」、「平等原則」及

「適度原則」，廉政公署認為對業者與用戶而言，業者要保留 2G 系統但被政

府限制服務對象，而 2G 用戶則被要求使用 3G 服務及手機，對業者和用戶都是

個不恰當的措施，而且有關措施並不友善，不符合「善意原則」；澳門居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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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用 3G 服務，外地遊客卻可選擇 2G 或 3G 服務是侵犯了本地用戶的平等對

待權利，使得本地用戶失去選擇權，不符合「平等原則」，也違反政府應有的

立場及保障本地用戶權益的方針；有關計劃不合理地侵害到業者與用戶的利益，

又不具謀求更大的公共利益的理由，因此違反了「適度原則」，最終電信局的

「全城 3G」計劃兩度延期至 2015 年 6 月 4 日。 

 

三、香港與澳門回收 2G頻譜的差別 

 

  從香港回收 TDMA 及 CDMA 執照與澳門不再為 2G 執照延長有效期的目的

來說，都是希望頻譜資源能夠運用在更有效率的通訊系統上，但港澳兩地政府

在回收頻譜的政策關鍵點各有不同，以香港的情況來看，TDMA 及 CDMA 執

照在技術上不及 GSM 有效率，也較不受消費者歡迎，雖然香港和記電話是亞

洲首家推出 CDMA 服務的業者，但之後已經把業務重心放在 GSM 服務上，從

CDMA 的基地台在 2000 年約 460 個減少至 2004 年的 282 個可見業者已減少

CDMA 服務的投資，加上香港政府認為一個技術上可容納 100 萬用戶的頻譜，

只服務約 3 萬使用者是浪費了珍貴的頻譜資源，因此回收 CDMA 執照，但同時

給予業者 3 年過渡期，首年回收三分二頻譜，餘下三分一的頻譜讓業者繼續提

供服務並在 3 年內轉移所有用戶，雖然遇到和記電話以裁員 750 人威脅，但香

港政府仍然成功收回 CDMA 頻譜，而擁有 TDMA 執照的 CSL 沒有反對政府的

決定並進行轉移用戶的工作；相對來說，澳門雖然在業者的 3G 執照中附加特

別條款，政府預計 3G 出現後 2G 會被淘汰因而在 3G 執照中訂定特別條款，限

制 2G 執照的延期申請，以清空 2G 頻譜用作其他用途，但在轉移用戶的過渡期

上，澳門沒有像香港一樣明確和積極，雖然 3G 執照已經明確訂定 2012 年 2G

執照只能延長使用期到 2012 年 7 月 8 日，但因為政府與業者都沒有積極處理

2G 執照延期受限制的特別條款，在特別條款執行前半年澳門電信局才作積極宣

傳，推出「全城 3G」計劃，並要業者在半年內轉移約 16 萬 2G 用戶。 

 

  在過渡期安排上，香港電訊局給予 3 年的過渡期並保留業者三分一頻譜繼

續提供服務，讓業者在減少頻譜的情況下繼續經營及轉移 CDMA 及 TDMA 約

7 萬用戶；而澳門電信局雖然規定業者停止向本地 2G 用戶提供服務，但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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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要向外地遊客提供 2G 漫遊服務，造成之後澳門廉政公署指電信局對本地

用戶不公平的指控，若果澳門電信局提早宣傳並仿傚香港的做法收回部分頻譜

讓業者繼續經營及轉移用戶，「全城 3G」計劃可能會如期實行，港澳兩地政府

對 2G 執照延期的安排如表 5-6。 

 

表 5-6. 香港與澳門對 2G 執照延期的安排 

 香港 澳門 

發照時間 1993 年及 1996 年 9 月 1995 年 7 月及 2002 年 7 月 

執照類型 
GSM900、GSM1800、CDMA 及

TDMA 

GSM900 及 GSM1800 

執照期限 2005 年 7 月至 2006 年 9 月不等 

原定為 2010 年 7 月，其後受

3G 執照特別條款規定延期至

2012 年 7 月 

延期至 
GSM900 及 GSM1800 延 期 至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9 月不等 
2015 年 6 月 

有關安排 

1. 9張 GSM900及 GSM1800執

照獲「優先申請權」延期 15

年； 

2. TDMA 及 CDMA 執照不獲

延期，政府先收回三分二頻

譜，其餘三分之一在 3 年過

渡期後收回。 

原安排： 

1. GSM900 及 GSM1800 執

照有效期至 2012年 7月 8

日； 

2. 業者停止向本地用戶提供

2G 服務，但仍會維持 2G

服務運作一段時間，供旅

客使用 2G漫遊服務。 

其後安排： 

1. 維持 2G 服務運作，綜合

2G 及 3G 執照，統一有效

期至 2015年 6月 4日。 

附加規定 
1. 繳交頻譜使用費，首 5 年每

年支付每 MHz14.5 萬港元，

1. 部分用於 2G 的 900MHz

頻譜撥給 3G 的 WCD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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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年開始繳付當年營業額

的 5%或每 MHz145 萬港

元，以較高金額為收費標

準； 

2. 頻譜不受技術限制。 

系統使用； 

2. 未經許可更變 WCDMA及

GSM 系統的技術規格，可

能會被中止執照。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伍、澳門可借鏡香港的地方 

 

  雖然 3G 技術比 2G 技術有更大的效能和容量，重新規劃 2G 頻譜可以為業

者和消費者帶來更大效益（Nagpal, Sanders & Dobson, 2010），而且業者因為執

照到期而被收回頻譜使用權，一般來說對業者或市場的衝擊最小，但是當主管

機關決定某項服務的執照不獲延期時，便需要考慮取消服務對消費者的影響，

在回收廣播電視頻譜時會比較少談到用戶影響的問題，因為內容的提供比較沒

有取代性的問題，但是對行動通訊服務的消費者來說，一個習慣使用的服務結

束，將可能造成生活上的不便，加上消費者不太會關心技術的演變，而是比較

關心服務的提供與穩定性，因此在進行頻譜回收時，主管機關須要充分考慮行

動服務業者是否有提供替代服務的能力與計劃（Corbett, 1996；Hazlett, 2001；

Prime, 2004；Guermazi & Neto, 2005；彭心儀等人，2007），香港可借鏡的地方

有兩點，分別是徵收頻譜使用費以及過渡期的設定。 

 

一、徵收頻譜使用費 

 

  徵收頻譜使用費有兩個目的：頻譜作為公共資源，當業者使用頻譜資源時，

須要向政府繳交從頻譜中賺取的利益作為使用費，政府再把利益回饋到其他公

共服務時，可以滿足公共利益（Rosston & Steinberg, 1997：Hazlett, 2001），另

一個目的是增加業者的經營成本，讓業者經營該項業務時較不經濟，特別是針

對 2G 頻譜的使用，由於 2G 系統在執照到期時已經有相當完整的建設，當執照

獲得延期，業者會缺乏誘因進行投資並透過原有設備繼續賺取利潤，因此當政

府附加頻譜使用費後，業者經營 2G 服務的成本會增加，配合政府取消頻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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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限制，可以使業者更願意投資發展新技術或服務，以增加頻譜的效益，另

一個可能是當經營成本增加，業者可能會放棄使用頻譜並交還給政府（劉孔中，

2009）。 

 

  香港電訊局在延期的 GSM 執照中附加了頻譜使用費的規定，業者在首 5 年

每年支付每 MHz14.5 萬港元，第 6 年開始繳付當年營業額的 5%或每 MHz145

萬港元的頻譜使用費，以較高金額為收費標準，5 年緩衝期前後的費率相差 10

倍，同時由於頻譜不限使用 GSM 技術，因此可以在圖 5-1 的香港行動通訊服務

用戶趨勢圖中看到，2011 年頻譜使用費開始全額收費時，2G 用戶開始明顯減

少，3G 用戶也開始大幅增長，業者透過轉移 2G 用戶至 3G 服務，再把 2G 頻譜

用作效益更大的 3G 或 4G 服務上，其中一個例子就是香港數碼通，由於初時數

碼通並沒取得 4G 頻譜，因此數碼通利用部分 2G 頻譜發展 4G 服務，其後其他

業者也陸續利用 2G 頻譜用作 4G 服務，因為業者須要提高利潤來繳付全額頻譜

使用費，可見頻譜使用費的成效。澳門可以借鏡這方面的經驗，透過階段式徵

收頻譜使用費，使業者經營 2G 服務的成本逐漸增加，同時取消頻譜技術限制，

使業者在利潤影響下積極地發展通訊服務或是交還頻譜給政府重新分配。 

 

二、過渡期的安排 

 

  行動通訊涉及到龐大的設備投資，所以一般執照都會列明執照續期的規定

和條件來吸引投資者繼續投資，但如果業者的執照不獲延期，就等同於宣告該

執照所提供的服務不適合市場需要，而業者既有的通訊設備將無法繼續使用而

造成業者的損失，這種傷害可能會降低業者遵循規範的誘因，因為即使業者遵

守各樣規範，最終也可能面臨不獲「換照期待」的決定，而且對消費者來說，

業者的執照不獲延期，消費者可能會面臨服務終止或其所使用的設備須要更換

的問題，例如更換手機（Corbett, 1996；Prime, 2004；彭心儀等人，2007；高凱

聲，2009）。 

 

  香港電訊局在停用 CDMA 及 TDMA 系統時，決定在執照到期後先收回兩

個系統的三分二頻譜，3 年過渡期後再收回餘下的三分之一頻譜，使業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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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時受到一定限制，同時有 3 年的時間轉移約 7 萬用戶到其他通訊服務。相

對澳門來說，雖然說 3G 執照明確訂定 2G 執照在 2010 年 7 月到期後，只能延

長使用期至 2012 年 7 月，相對來說有兩年的過渡期讓業者轉移用戶，但若果以

2010 年 2G 用戶數量來看，業者須要在 2 年內轉移 20 多萬 2G 用戶，直至 2012

年初，澳門電信局推出「全城 3G」計劃時，2G 用戶仍有十幾萬，相對香港用

3 年時間轉移 7 萬用戶來看，澳門的過渡時間顯得急進，而且香港電訊局在

CDMA 及 TDMA 系統到期時先行回收三分二頻譜，餘下三分一頻譜讓業者繼

續經營，使業者在一定限制下進行轉移用戶的工作，但澳門則是讓業者繼續使

用原有頻譜，使業者未有積極轉移 2G 用戶，因此澳門可以借鏡香港在過渡期

安排的經驗，分階段回收頻譜，例如在 GSM 執照到時後的第一年回收 GSM 一

定比例的頻譜，讓業者的服務受到限制，第二年再回收餘下的頻譜，使業者的

GSM 業務不斷縮小，最後才正式停止服務。 

 

結語 

 

  香港與澳門有著類似的政治體制和文化，同樣有 4 家業者提供行動通訊服

務，行動電話服務普及率也都超過 200%，但在行動通訊市場上卻有不同的政策

與手段；香港早在 80 年代行動通訊市場已經處於自由競爭的狀態，而澳門則是

在 2000 年才開放市場引入競爭者，加上香港電信市場上業者多宗併購案及複雜

的市場環境，使得香港政府在產業管理上可算比澳門擁有更豐富的經驗，因此

在推動行動通訊發展上作出的政策與措施都值得澳門參考。 

 

  在執照到期及回收頻譜的處理上，香港政府在 2G 執照到期前 1 年決定回

收沒有有效使用頻譜資源的 CDMA 和 TDMA 執照，香港電訊局認為頻譜是罕

有及珍貴的公共資源，政府有責任確保頻譜有效運用，認為如果向 CDMA 及

TDMA 執照延期 15 年，即是放棄為社會帶來更高經濟效益的服務，不符合公

共利益的目的，政府基於「頻譜政策和管理工作是促進以最具經濟和社會效益

的方法運用頻譜，以期為社會帶來最大福祉，同時達至在技術上善用頻譜的目

標，以便引入先進嶄新的通訊服務」的目標下，取消 CDMA 和 TDMA 執照，

但給予業者原有三分一頻譜以及 3 年的緩衝時間讓業者轉移用戶至其他行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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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服務，雖然期間遇上其中一家業者以裁員脅迫政府，但最後還是順利回收有

關頻譜；而取得執照延期的 GSM 業者則須要繳交頻譜使用費，首 5 年每年支付

每 MHz14.5 萬港元，第 6 年開始繳付當年營業額的 5%或每 MHz145 萬港元的

頻譜使用費，以較高金額作為收費標準，緩衝期前後的費用相差最少 10 倍，但

頻譜開放使用非 2G 技術。 

 

  相對之下，澳門電信局在 2012 年才積極宣傳 2G 糸統要在半年內全面停止

就顯得有點急進，因為香港回收 TDMA 和 CDMA 執照時給予 3 年時間讓業者

轉移用戶，而且 TDMA 和 CDMA 系統只有約 7 萬用戶（佔總體用戶不到 1%），

可是澳門當時停用的 GSM 系統仍有約 16 萬用戶（佔總體用戶的 12.3%），與

香港 TDMA 和 CDMA 系統用戶比例的情況不一樣。 

 

  另外，香港在 2012 年開始推出 4G 服務，加上香港政府在 2G 執照換照時

撤銷技術限制，使得沒有得到 4G 頻譜的數碼通利用部分 2G 頻譜提供 4G 服務

來提高頻譜價值，可見開放技術限制及透過頻譜使用費增加業者經營成本可以

引發業者提高頻譜使用效率和尋找發展空間，刺激市場發展。 

 

  綜合本章節，香港行動通訊業自 80 年代已經形成自由競爭的環境，政府在

這種環境底下管理頻譜資源擁有相當豐富的經驗，在執照到期的處理工作上，

由於循序漸進的回收方法，使得香港政府能相對順利地回收 TDMA 及 CDMA

頻譜，而對獲執照延期 15 年的業者則徵收頻譜使用收費，以增加營運成本來提

高業者的投資意欲，同時又不限 2G 頻譜使用 GSM 以外的技術，吸引業者利用

2G 頻譜發展新技術，其中數碼通利用部分 2G 的 1800MHz 頻譜發展 4G 服務，

其後其他業者也利用 1800MHz 頻譜提升 4G 服務品質，從而提升頻譜的使用效

率。 

 

  在發展行動通訊業的手段上，香港有兩點值得澳門借鏡，分別是徵收頻譜

使用費及回收頻譜時過渡期的安排。徵收頻譜使用費有兩個目的：分別是把業

者從公共資源取得的利益回饋到其他公共服務，另一個目的是讓業者繼續經營

2G 業務時較不經濟，增加誘因讓業者更願意投資發展新技術或服務，以增加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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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的效益，或讓業者在成本上漲的情況下放棄使用頻譜並交還給政府（Rosston 

& Steinberg, 1997；Hazlett, 2001；劉孔中，2009），澳門可以借鏡這方面的經

驗，透過階段式徵收頻譜使用費，使業者經營 2G 服務的成本逐漸增加，同時

取消頻譜技術限制，使業者在利潤影響下積極地發展通訊服務或是交還頻譜給

政府重新分配。 

 

  另外，由於行動通訊涉及到龐大的設備投資，如果業者的執照不獲延期，

業者既有的通訊設備將無法繼續使用而造成業者的損失，這種傷害可能會降低

業者遵循規範的誘因，因為即使業者遵守各樣規範，最終也可能面臨不獲執照

延期的決定；對消費者來說，業者的執照不獲延期，消費者會面臨服務終止或

其所使用的設備須要更換的問題，例如更換手機（Corbett, 1996；Prime, 2004；

彭心儀等人，2007；高凱聲，2009），香港電訊局在停用 CDMA 及 TDMA 系

統時決定在執照到期後先收回兩個系統的三分二頻譜，3 年過渡期後再收回餘

下的三分一頻譜，使業者提供服務時受到一定限制，同時有 3 年的時間轉讓業

者轉移約 7 萬用戶到其他通訊服務；而澳門則是讓業者繼續使用原有頻譜，使

業者未有積極轉移 2G 用戶，政府也沒有提早積極地宣傳 GSM 系統將會停止服

務，因此澳門可以借鏡香港在過渡期安排的經驗，分階段回收頻譜，例如在

GSM 執照到期後的第一年先回收 GSM 系統一定比例的頻譜，讓業者的服務受

到限制，之後再逐年回收餘下的頻譜，使業者的 GSM 業務不斷縮小，最後才

正式停止服務。 

 

  其實澳門與香港在回收 2G 頻譜上最大的差異在於香港回收兩個幾乎是閒

置的通訊系統，對業者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對民眾的影響卻很小，畢竟 CDMA

及 TDMA 系統只有約 7 萬用戶，而且有 3 年時間讓業者轉移用戶，而澳門的問

題在於要在半年內轉移 16 萬用戶，同時要停用一個在世界上仍算是主流的

GSM 服務。兩地政府的政策雖然同樣影響業者的資產，同樣影響到民眾的生活

習慣，但澳門電信局在過渡期間無法確保業者提供穩定的通訊服務而出現多宗

電信故障，最終把技術問題變成社會問題，使得「全城 3G」計劃無法如期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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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及建議 

 

  澳門 2012 年推行「全城 3G」計劃，規定 2G 執照到期後業者停止向澳門

用戶提供 GSM 服務，並要求所有澳門行動通訊服務用戶只能使用 3G 服務，政

府再把 2G 頻譜規劃在更有效益的用途；然而在推動「全城 3G」計劃的過程中，

澳門行動通訊業者出現多宗電信故障，加上業者要在半年內轉移 16 萬用戶到

3G 服務，最終引起澳門民眾反對，使得計劃無法如期實行。從「全城 3G」計

劃的目的來看，停用 2G 服務可以把頻譜資源用在更有效益的系統上，有利市

場發展，但是在政策的設計與手段上卻存在瑕疵，使得爭議與難題也隨之出現。

原則上，通訊服務因為執照到期不獲延期而停止服務，對市場的衝擊最小，因

為政府與業者的協定已經屆滿，業者須要自行處理執照到期後的用戶轉移的問

題（Corbett, 1996；Guermazi & Neto, 2005），但是澳門政府兩度延長 2G 執照的

使用期，使得「全城 3G」計劃無法如期實行。本研究透過文獻與深度訪談重新

梳理「全城 3G」計劃的始末，檢視計劃的問題所在；同時檢視與澳門有相同政

治體制與文化的香港政府，在汰換 2G 系統以及在頻譜資源管理上所作出的決

定和遇到的困難，透過整理與分析，為澳門提供實務性的應用參考，因此綜合

前面數章節的分析與討論，本研究歸納以下結論，並提出研究建議。 

 

壹、結論 

 

一、澳門的部分 

 

  不論那一個地方的，一個通訊系統的發展、壯大和衰落，最後到關閉整個

過程都應該是市場自然發展的結果，如果電信市場中仍有不少 2G 用戶，強行

關閉系統必然會引起用戶的不滿（方南，2014.5.27）。總結本研究下，可以發

現澳門「全城 3G」計劃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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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門「全城 3G」計劃欠缺周詳考慮  

 

  根據澳門廉政公署取得電信局向澳門運輸工務司司長遞交的第 172/07-

01.00-180 號建議書指，澳門電信局認為 2011 年 3 月 GSM 用戶為 26.6 萬，與

2008 年 4 月歷史最高峰相比，減少了 49.7 萬，平均每月減少 1.42 萬戶，電信局

認為如果每月減少數目不變，到 2012 年 9 月將再無 2G 用戶，因此認為 2G 執

照原則上沒有存在的必要，但電信局認知到 GSM 用戶降幅未必規律地按過去

趨勢減少，甚至減幅有可能放緩，認為如果沒有特別政策配合，通常會出現一

段頗長而需求量少但又不至於全無需求的時期，因此電信局須要作出策略性的

部署停用 2G 服務，因而制定了「全城 3G」計劃。 

 

  澳門電信局希望透過「全城 3G」計劃停用 2G 服務，可是沒有考慮到計劃

進行期間可能發生的各種問題，例如電信故障；在「全城 3G」計劃推行期間，

行動服務業者出現 5 宗電信故障，澳門電信局卻無法阻止接二連三電信故障的

出現，當通訊服務的品質下降，民眾便會質疑「全城 3G」計劃的可行性，而且

輿論會認為政府應該保留 2G 系統，使得業者再度發生故障時可以以 2G 系統作

為 3G 的後備系統，不至於整個通訊網路癱瘓。 

 

  此外，「全城 3G」計劃規定 2G 執照到期後，業者停止向本地用戶提供

2G 服務，卻須要向外地遊客繼續提供 2G 漫遊服務，這項規定被澳門廉政公署

認為是越權、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的「善意原則」、「平等原則」及「適度

原則」；業者要保留 2G 系統但只能向外地遊客提供 2G 漫遊服務，而本地 2G

用戶則被要求使用 3G 服務及手機，對業者和用戶都是個不恰當及不友善的措

施，不符合「善意原則」；澳門居民只能使用 3G 服務，外地遊客卻可選擇 2G

或 3G 服務是侵犯了本地用戶的平等對待權利，使得本地用戶失去選擇權，不

符合「平等原則」，也違反政府應有的立場及保障本地用戶權益的方針，而且

澳門《電信綱要法》就已經規定的電信政策的目標是使澳門市民不受歧視地獲

得符合其需要的優質及有效率的電信服務，但「全城 3G」計劃卻不合理地侵害

到業者與本地用戶的權益，但又不具謀求更大的公共利益的理由，因此違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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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度原則」，從澳門電信局無法確保穩定的通訊服務以及被廉政公署認為違

反《行政程序法典》部分原則來看，「全城 3G」計劃欠缺周詳考慮。 

 

（二）澳門電信局對法律的認知與澳門廉政公署存在差異 

 

  當政府的政策出現爭議遇上司法裁判時，法院會傾向保障個人權益而較少

尊重行政部門的專業，因為法院的傳統功能是對權利的爭議提供裁判，所以司

法人員都是在個案中判定正義與不正義，較少認知到個人權益與行政效率之間

的微妙平衡，當政策遇到法律爭議時，便容易受到個案不正義的救濟而影響，

傷害到全盤正義，即政府實施政策後期望達到的目標（Cranston, 1994，轉引自

廖義銘，2005）。 

 

  澳門廉政公署（負責處理民眾對政府部門的投訴）對「全城 3G」計劃的調

查報告指，有關計劃抵觸《行政程序法典》的「適度原則」和「善意原則」，

取消 2G 服務是抵觸「平等原則」不符合公共利益，又指電信管理局越權允許 3

家電信業者只能向漫遊用戶提供 2G 服務，廉署認為發出電信執照是屬於行政

長官的權限，電信管理局不具充分的法理依據去規定電信業者的 2G 系統只能

用作遊客的漫遊服務，而澳門用戶只能使用 3G 服務的安排是歧視及損害用戶

的合理權益，使得用戶失去選擇權，違反政府應有的立場及保障本地用戶權益

的方針，對於這些指責，電信局認為是兩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顯示兩個政府

機構對《行政程序法典》的認知存在差異，就在廉政公署公布調查報告的當天，

澳門電信局在同一天宣布暫緩執行「全城 3G」計劃。 

 

（三）澳門「全城 3G」計劃的宣傳期過短 

 

  行動通訊涉及到龐大的設備投資，如果業者的執照不獲延期，就等同於宣

告該執照所提供的服務不適合市場需要，而業者既有的通訊設備將無法繼續使

用而造成業者的損失，這種傷害可能會降低業者遵循規範的誘因，因為即使業

者遵守各樣規範，最終也可能面臨執照不獲延期；對消費者來說，業者的執照

不獲延期，消費者會面臨服務終止或其所使用的設備須要更換的問題，例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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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手機；澳門政府雖然在 2007 年向業者發出的 3G 執照中附加特別條款，限制

2G 執照的延期申請，雖然說 3G 執照明確訂定 2G 執照在 2010 年 7 月到期後，

只能延長使用期至 2012 年 7 月，但政府與業者都沒有積極處理 2G 執照延期受

限制的特別條款，前澳門電信管理局長陶永強表示，以為業者會自行處理 2G

用戶轉 3G 的工作（澳門日報，2012.3.23），但業者又以為政府會主導有關工

作和宣傳（正報 2012.12.17），直到 2G 執照到期前半年澳門電信局才推出「全

城 3G」計劃作積極宣傳，並要業者在半年內轉移約 16 萬 2G 用戶，若果參考

香港的經驗，香港給予業者 3 年的時間轉移 CDMA 及 TDMA 系統共 7 萬用戶

來看，澳門「全城 3G」計劃只有半年的宣傳期明顯過短。 

 

二、香港的部分 

 

  香港與澳門有著類似的政治體制和文化，同樣有 4 家業者提供行動通訊服

務，行動電話服務普及率也都超過 200%，但在行動通訊市場發展上卻有不同的

政策與手段；香港早在 80 年代行動通訊市場已經處於自由競爭的狀態，而澳門

則是在 2000 年才開放市場引入競爭者，從產業發展與管理的角度來看，香港可

算比澳門擁有更豐富的經驗，因此在推動行動通訊發展上作出的政策與措施都

值得澳門參考，因此總結下來，值得澳門借鏡的地方如下： 

 

（一）香港透過頻譜使用費的設計，促進行動通訊業的發展 

 

  徵收頻譜使用費有兩個目的：頻譜作為公共資源，當業者使用頻譜資源時，

須要向政府繳交從頻譜中賺取的利益作為使用費，政府再把利益回饋到其他公

共服務時，可以滿足公共利益，另一個目的是增加業者的經營成本，讓業者經

營該項業務時較不經濟，特別是針對 2G 頻譜的使用，由於 2G 系統在執照到期

時已經有相當完整的建設，當執照獲得延期但沒有取消技術限制時，業者會缺

乏誘因進行投資並透過原有設備繼續賺取利潤，因此當政府附加頻譜使用費後，

業者經營 2G 服務的成本會增加，配合政府取消頻譜的技術限制，可以使業者

更願意投資發展新技術或服務，以增加頻譜的效益，另一個可能是當經營成本

增加，業者可能會放棄使用頻譜並交還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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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電訊局在延期的 GSM 執照中附加了頻譜使用費的規定，業者在首 5 年

每年支付每 MHz14.5 萬港元，第 6 年開始繳付當年營業額的 5%或每 MHz145

萬港元的頻譜使用費，以較高金額為收費標準，5 年緩衝期前後的費率相差最

少 10 倍，同時由於頻譜不限使用 GSM 技術，所以可以看到業者會積極發展通

訊產業，從資料來看，2011 年頻譜使用費開始全額收費時，2G 用戶明顯減少，

3G 用戶也開始大幅增長，業者透過轉移 2G 用戶至 3G 服務，再把 2G 頻譜用作

效益更大的 3G 或 4G 服務上，以彌補因頻譜使用費而增加的經營成本，其中一

個例子就是香港數碼通，由於初時數碼通並沒取得 4G 頻譜，因此數碼通利用

部分 2G 頻譜發展 4G 服務，其後其他業者也陸續利用 2G 頻譜用作 4G 服務，

因為業者須要提高利潤來繳付全額頻譜使用費，可見頻譜使用費的成效。 

 

  除了香港對延期後的 2G 執照徵收頻譜使用費外，挪威、葡萄牙、法國和

新加坡都有類似的規定，澳門可以借鏡這方面的經驗，透過徵收階段式的頻譜

使用費，使業者經營 2G 服務的成本逐漸增加，同時取消頻譜技術限制，讓業

者在利潤影響下積極地發展通訊服務或是交還頻譜給政府重新分配。 

 

（二）香港政府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回收 CDMA 及 TDMA 頻譜 

 

  雖然香港和記的 CDMA 系統是全球第一個商用的 CDMA 服務，但是業者

沒有有效使用頻譜資源，讓一個可以服務 100 萬用戶的網路只服務 4 萬用戶，

而 TDMA 系統也有同樣的問題，香港政府認為頻譜是罕有及珍貴的公共資源，

政府有責任確保頻譜資源有效運用，又認為如果向 CDMA 及 TDMA 執照延期

15 年，即是放棄為社會帶來更高經濟效益的服務，不符合公共利益的目的，因

此決定取消 CDMA 和 TDMA 執照，香港電訊局在 CDMA 及 TDMA 執照到期

後先收回兩個系統的三分二頻譜，3 年過渡期後再收回餘下的三分一頻譜，使

業者繼續提供服務時受到一定限制，同時有 3 年的時間轉移約 7 萬用戶到其他

通訊服務；而澳門則是讓業者在 2010 年 7 月 2G 執照到期後繼續使用原有頻譜

2 年，使業者未有誘因積極轉移 2G 用戶，因此澳門可以借鏡香港在停用

CDMA 及 TDMA 系統的經驗，分階段回收頻譜，例如在 2G 執照到後的第一年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6 

回收一定比例的頻譜，讓業者的服務受到限制，之後再回收餘下的頻譜，使業

者的 GSM 業務不斷縮小，最後才正式停止服務。 

 

  其實澳門與香港在回收 2G 頻譜上最大的差異在於香港回收兩個幾乎是閒

置的通訊系統，對業者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影響民眾的範圍卻很小，畢竟

CDMA 和 TDMA 系統只有約 7 萬用戶，佔整體用戶很少的比例，而且有 3 年時

間讓業者轉移用戶，而澳門則是要在 2012 年半年內轉移 16 萬 GSM 用戶到 3G

服務，儘管以 2010 年 7 月作為轉移 GSM 用戶過渡期的開始，但以 2010 年澳門

2G 用戶數量來看，業者就須要在 2 年內轉移 20 多萬 2G 用戶到 3G 服務，放眼

世界，挪威、葡萄牙、法國、新加坡、台灣及香港都把 2G 執照延長使用期至

2017 年至 2021 年不等，可見 GSM 系統在世界上仍算是主流的通訊服務，不宜

急著關閉。 

 

貳、建議 

 

  儘管澳門與香港在回收頻譜資源的目的相同，但是執行的措施卻不一樣，

得到的結果也不一樣；本研究會形容澳門停用 GSM 服務是「硬著陸（hard 

landing）」，而香港停用 CDMA 和 TDMA 服務相對地是「軟著陸（soft 

landing）」，「軟著陸」是讓一件事情能平穩適度地發展，利用較溫和的手段

來達成目標，就像飛機緩慢和安全地降落一樣；香港給予 3 年的時間和分階段

地回收頻譜，讓業者轉移約 7 萬用戶，雖然遇上業者的強烈反對，但最終仍能

停止沒有有效使用頻譜資源的 CDMA 和 TDMA 系統；而澳門則是要求業者在

半年內轉移 16 萬 GSM 用戶，過程中欠缺平穩適度的手段，引起民眾的反對。

綜合而言，本文研究對澳門的行動通訊發展有以下幾點建議，包括： 

 

一、政府應改變傳統的管理思維，避免直接介入電信市場運作 

 

  文獻探討的部分討論到，沒有人能準確知道那一種科技最終會受到市場歡

迎，相對企業對技術的預測與研發都涉及數以十億的資金來說，政府在預測技

術方向時根本無法準確對市場發展作出估計與瞭解，因此澳門政府在促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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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業發展時應避免直接介入市場運作，應從傳統的命令與控制模式思維轉到

市場財產權模式思維去管理電信市場，政府可以透過增加業者經營成本，以間

接的方式影響產業發展，例如使用階段式的頻譜使用費，讓業者的經營成本逐

漸增加，配合開放頻譜技術限制，讓業者以商業角度發展市場。 

 

二、政府應以平穩適度的手段管理行動通訊市場 

 

  雖然 3G 技術比 GSM 技術有更大的效能和容量，重新規劃 GSM 頻譜可以

為業者和消費者帶來更大效益，但是對行動通訊服務的用戶來說，一個習慣使

用的服務結束，將可能造成生活上的不便。香港政府為 CDMA 及 TDMA 執照

設定緩衝期，政府會先收回三分二頻譜，剩下三分一給業者在 3 年內轉移所有

用戶，這些措施都可讓業者與消費者在相對合理的時間上轉移服務，達到政府

的最終目的，因此建議政府若果再度推行類似「全城 3G」的計劃時，可設定一

定年期的緩衝時間，並分階段回收頻譜。 

 

  澳門電信局在 2014 年底宣布 2G 執照與 3G 執照一起延長使用期至 2023 年，

雖然電信局表示會適時檢視 2G 的服務時間，但經歷「全城 3G」計劃後，截至

2014 年 12 月澳門 2G 用戶已減少至 1,970 戶，現階段來說 2G 服務反而是浪費

頻譜資源，因此建議政府明確定立 2G 停用時間，例如設定 3 年的過渡期，讓

2G 系統真正停止服務，把頻譜資源用在更有效益的系統上。 

 

三、適時檢討電信故障的罰款，以起更大的阻嚇作用 

 

  澳門電信局在「全城 3G」計劃推行期間無法阻止接二連三電信故障的出現，

使民眾質疑「全城 3G」計劃的可行性，而且輿論認為政府應該保留 2G 系統，

使得業者再度發生故障時可以以 2G 系統作為 3G 的後備系統，不至於整個通訊

服務癱瘓，多宗電信故障直接影響民眾對「全城 3G」計劃的觀感，但是兩家業

者在 5 宗電信故障的罰款總金額只有 135 萬澳門幣（約 500 萬台幣），對其中

一家業者澳門電訊來說，兩宗事故罰款共 98 萬澳門幣，對 2013 年稅後盈利有

10 億澳門幣的澳門電訊來說，罰款只佔稅後盈利的 0.98%，未必能引起阻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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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隨著行動通訊的發展，人們對通訊服務的需求的增加與依賴，政府應適時

檢討罰則，加大罰款以起阻嚇作用。 

 

四、推行任何政策前，應做好公開諮詢工作 

 

  政府在決定執照續期問題時應該要有充分考慮以及做好公眾諮詢工作，以

真正滿足公共利益的目標，因為公開諮詢是政策制定者實際參與監管議題演練

特別重要的場所，不但可以強化透明的程序，而且可以讓政策制定者學會直接

獲悉業者、消費者和其他感興趣的人士所主動提出的意見，來優化原始提案，

雖然在公共利益的部分討論到，在專門或高度技術領域的政策制定時，有效決

策比民主程序更重要，雖然這種決策的結構本質是反民主，但對產業發展來說，

公共利益的適當性是一項複雜的議題（Napoli, 2001；彭芸，2012），但是對行

動通訊業來說，因為通訊系統使用的技術會不斷改變來提升頻譜的使用效率，

政府有時候為了把握發展機遇，往往在規劃的時候都要在相對短的時間內作出

決定或跳過一些行政程序，一旦決策出現瑕疵，爭議與難題也隨之出現，因此

縱使大部分公眾缺乏興趣參與專門或高度技術領域的諮詢工作，但政策制定者

仍然須要積極從一般公眾中尋求相關資訊，把消費者的需要忠實地反應出來，

這樣可以減少民眾反對政策的情況出現。 

 

五、政府應公開更多電信業的資料，讓民間參與研究 

 

  本文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發現很多有需要的資料或文件都無法在澳門電

信局的網站上取得，與香港相比，香港通訊局網站提供的資料比澳門電信局豐

富與完整，因此建議澳門電信局重新整理和公開更多電信業的相關資料，讓民

間團體可以獲取更多官方資料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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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限制 

 

  行動通訊政策涉及到公共行政、法律法規、通訊技術和企業經營等多項議

題，本研究受限於筆者本身的能力、研究時間及資料來源等因素限制，在研究

分析上未必完善，亦難避免產生若干疏失及未見真意之憾，因而有以下限制： 

 

一、電信發展是一個快速變化的議題，各種資料與政策的變動頻繁，在本研究

的寫作期間，香港與澳門的行動通訊政策也一直在變動，而且在收集資訊時未

必能取得政府的完整資料，例如部分香港電訊管理局文件因職權轉移至通訊事

務管理局後無法讀取，另外部分澳門政府文件也無法查閱，加上本研究限於寫

作時間，對資料的分析恐有缺漏未臻完善。 

 

二、中國、香港、澳門與台灣使用的詞語都有不同，例如移動電話、流動電話

及行動電話都是指 mobile phone，因此本研究在寫作上會盡量在避免錯誤翻譯

的原則下把港澳用詞修改為台灣用詞，例如澳門 3G 執照的申請者（審議制），

在澳門稱為投標者，申請書在澳門稱為標書，若本文使用澳門用詞，很可能會

讓台灣讀者誤以為是拍賣制的投標者，但礙於筆者並非台灣人，在用詞上未必

能精準符合台灣用法。 

 

三、本研究曾經嘗試邀請澳門電信局官員、業者和學者進行深度訪談以更深入

了解澳門的行動通訊政策與市場環境，但礙於寫作時間壓力與相關人員婉拒接

受訪談，因此未能取得第一手資料與了解政策設計原意，雖然本研究得到兩位

不願公開身份的電信領域的受訪者進行訪談，但在分析的過程中未必能真實反

映有關政策的內在目的和效果。 

 

四、筆者在通訊技術和電信政策的專業所知甚少，雖然寫作中會小心翼翼避免

錯誤，亦難以肯定毫無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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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後續研究方向 

 

  由於行動通訊業不斷變化，新科技不斷演進而且發展機遇無限，會帶出不

同層面的研究議題，因此本研究的後續研究建議未必全然概括，但會建議以下

的後續研究方向： 

 

一、本研究礙於寫作時間及能力，未能取得香港與澳門政府的第一手資料與政

策設計原意，因此在分析的過程中未必能真實反映有關政策的內在目的與效果，

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嘗試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向政府相關人員進行資料

收集，了解政策方針，以便更精確地作出分析。 

 

二、在「全城 3G」計劃影響的部分，建議可以向澳門的行動通訊用戶做一個全

面的調查，以評估計劃的影響與效益，這對於未來政府再進行任何相關政策時

都有很大的啟事和參考價值。 

 

三、後續研究者可針對澳門的頻譜拍賣進行研究，分析以澳門的市場規模來說

能否實行頻譜拍賣，讓頻譜資源由市場來決定分配與使用。 

 

四、本研究只針對澳門與香港回收 2G 頻譜的政策作研究，後續研究者可擴大

研究範圍，針對其他國家或地區對回收 2G 頻譜的政策作研究。 

 

五、澳門在推出 2G 執照時會先發出 1 年期的臨時執照，1 年後再按業者的表現

發出正式執照，這做法對於須要大量資金投資的電信業者來說是一個充滿不確

定因素的規定，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以針對澳門的臨時執照規定進行研究，探

究其起源、最初設計目的與對產業的影響，往後的發照工作可否繼續使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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